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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重要使用说明
警告 !

为了减少发生电击的危险，请勿开启外壳 （或背盖）。当中并没有使

用者可自行维修的零件。如果需要维修服务，请向合格的服务人员洽

询。

警告 !
为了避免发生火灾或电击的危险，请勿让此产品暴露在雨水或潮湿的

环境之中。

版权警告：
未经授权记录版权保护资料可能会侵犯版权所有人的权益并违反版权法。

注意：
为了避免发生电击的危险和减少恼人的干扰情形，请仅使用所推荐的附件。

注意：
不使用本产品时，请拔除电源插座上的主电源插头。

为了减少电击的危险，请勿将本产品放置在液体可能滴下或飞溅的地方。

主电源插头作为切断设备来使用。发生事故时，请立即拔除主电源插头。

使用小型电源转接器时，请勿用布包裹或覆盖它，并且勿将其放置在受限的狭小
空间中。否则热度可能升高，塑料外壳可能变形且可能导致电击或火灾。

CA-570 的识别牌位于底部。

使用 CA-570 之外的其他任何小型电源转接器，可能会损坏摄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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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声明
• SD、SDHC、SDXC 徽标是 SD-3C, LLC 的商标。
• Microsoft、Windows 是微软公司 (Microsoft Corporation) 在美国和 /或其它国家（地区）的
商标或注册商标。

• Macintosh、Mac OS 是苹果公司 (Apple Inc.) 在美国和其它国家（地区）注册的商标。
• “x.v.Colour”、“x.v.Colour”徽标是商标。
• HDMI、HDMI 徽标、High-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 是
HDMI Licensing LLC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地区）的商标或注册
商标。

• “AVCHD”、“AVCHD”徽标是 Panasonic Corporation、Sony 
Corporation 的商标。

• 由 Dolby Laboratories 授权制造。
“Dolby”和双 D标志是 Dolby Laboratories 的商标。

• 以上未提及的其他名称和产品可能为其各自公司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 本设备采用了从 Microsoft 获得许可的 exFAT 技术。
• 除非遵照MPEG-2标准对媒体包进行视频信息编码并供用户个人使用，否则在未获得MPEG-2专
利组合中适用专利许可的情况下，明确禁止以其他任何方式使用本产品。您可以通过以下地
址获得 MPEG-2 专利许可：
MPEG LA, L.L.C., 250 STEELE STREET, SUITE 300, DENVER, COLORADO 80206。

• This product is licensed under AT&T patents for the MPEG-4 standard and may be 
used for encoding MPEG-4 compliant video and/or decoding MPEG-4 compliant video 
that was encoded only (1) for a personal and non-commercial purpose or (2) by a 
video provider licensed under the AT&T patents to provide MPEG-4 compliant video. 
No license is granted or implied for any other use for MPEG-4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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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功能及特点

高清视频

摄像机具有全高清影像感应器 (Full HD 
CMOS)，能够以 1,920 x 1,080 像素的分
辨率2 捕捉视频。并使用 AVCHD 规格标准3

以高清方式将视频记录于存储器中。 
拥有这款全新的高清摄像机，您便能随时
以惊人的图像质量和栩栩如生的艳丽色彩
捕捉生活中的精彩时刻，不但操作简便而
且趣味无穷！

 
双闪存

 
自动继续记录

您可记录在内置存储器或市面有售
的 SD/SDHC 存储卡 (0 31) 内。

内置存储器快满？ 使用存储卡不
间断地记录视频 (0 34)。

1

1,080

3g

1“Full HD 1080”（全高清 1080）是指佳能摄像机符合 1,080 垂直像素 (扫

描线 ) 的高清视频标准。
2 仅当记录模式设置为 MXP 或 FXP 模式时，才以此分辨率记录视频。 在其他

记录模式下，将以 1,440 x 1,080 像素记录视频。
3 AVCHD 是记录高清视频的标准。 采用 AVCHD 规格，使用 MPEG-4 AVC/H.264

压缩方式记录视频信号以及用杜比数码标准记录音频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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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 AUTO (0 38)

“智慧 AUTO”将根据要拍摄的场景自动选择最
佳场景模式。 您根本无需担心设置，即可获得
出色的视频录像。

视频快照  (0 62)

拍摄或捕捉简短场景，并将其编
排到设有您喜爱的背景音乐的视
频剪辑中。

面部优先 (0 60) 影像稳定器

摄像机会自动检测人脸，并相应
地调整对焦和其他设置以获得最
佳效果。

在行走过程中拍摄视频时，
Dynamic IS( 动态防抖 )(0 58)
将对摄像机振动进行补偿。变焦
至远处的主体时 （全远摄），
Powered IS( 强力防抖 )(0 59)
也能实现稳定拍摄。

只需对准主体，摄像机便会
自动根据主体选择最佳设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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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设备上欣赏您的录像作品

Eye-Fi

SD

AVCHD

MPEG-2

SD-Video

将摄像机连接到

HDTV(0 113)

将摄像机连接到选购件

DW-100 DVD 刻录机

（0 119、123）

AVCHD 光盘 4

Photo DVD

直接播放存储卡

中记录的视频

兼容 AVCHD 的 HDTV 以及带

存储卡插槽的数码录像机

（该存储卡插槽与所用的存

储卡类型兼容 5）。 

使用 Eye-Fi 卡 (0 131) 将录

像以无线方式上传到计算机或

视频共享网站。

保存或上传到

网络。

标准清晰度

在摄像机内将高清影片转换为标

准清晰度文件（0 123、128）。

高清晰度

标准 DVD

请使用附送软件 Image Mixer3 SE将视

频文件存储到您的计算机 (0 116)。

4 不能使用选购件 DW- 100 DVD 刻录机刻录包含 MXP 模式下所记录场景的

AVCHD 光盘。 使用随附软件 ImageMixer 3 SE 备份此类场景。
5 请参考该设备的使用说明书。 因使用的设备而异，即使该设备与 AVCHD 兼

容，也可能无法正常播放。 在此情况下，请用摄像机播放存储卡中的录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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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说明书
感谢购买佳能 LEGRIA HF M31 / LEGRIA HF M32 / LEGRIA HF M300。 
使用本摄像机之前，请先仔细阅读本说明书，并妥善保存以作日后
参考。 如果您的摄像机工作异常，则请参阅故障排除 (0 154)。

本说明书使用的约定

• 重要： 关于摄像机操作的注意事项。

• 注： 摄像机基本操作步骤的补充说明。

• 检查要点： 关于所述功能的限制或要求。

•0：本说明书的参考页码。

•  ： 文字仅适用于图标所示的型号。

• 本说明书使用以下术语：
如果未指明 “存储卡”或 “内置存储器”，则术语 “存储器”本
身指代上述两者。
“场景”是指从按下 g 按钮开始记录直至再次按下暂
停记录的一段影片。

• 本说明书中的照片是用静态相机拍摄的模拟图像。 除非另有说明，图
示和菜单图标均以  为例。

要完成某些操作，您还需参阅其他使用说明书。 这将以下列图标
表示：
r 请参阅随附摄像机补充光盘中的 PDF 文件“图像应用程序”
使用说明书。
s 请参阅选购件 DW-100 DVD 刻录机的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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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括号 [ ] 用于表示您将在屏
幕上触摸的控制按钮和菜单选
项以及其他屏幕信息和显示。

本说明书中， 表示在显示的操作模式中可用的功
能， 表示此功能不可用。 有关详细说明，请参阅
操作模式 (0 26)。

摄像机上的大多数按钮和开关
的名称均在 “按钮”框内表
示。
例如 w。

8 箭头用于简化菜单选择。 有关如何使用菜单的详
细说明，请参阅使用菜单 (0 27)。 有关可用菜单选
项及设置的简要说明，请参阅附录菜单选项列表
(0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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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摄像机

随附的附件和 CD-ROM
摄像机随附以下附件：

CA-570 佳能交流适配器 
（附电源线）

BP-808 电池

WL-D89 无线遥控器
（附 CR2025 钮扣锂电池）

STV-250N 立体声视频连接线
黄色 • 红色 • 白色插头

CTC-100/S 分量连接线
红色 • 绿色 • 蓝色插头

IFC-300PCU USB 连接线

快速指南CO
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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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像机随附以下 CD-ROM 和软件：
• PIXELA Application - Disc 1 CD-ROM* 和“ImageMixer 3 SE”安
装指南
- ImageMixer 3 SE Transfer Utility - 用于保存和传输影片以
及可用作背景音乐的音乐文件的软件。

• PIXELA Application - Disc 2 CD-ROM*

- ImageMixer 3 SE Video Tools - 用于管理、编辑和播放影片的
软件。

• Y 使用说明书 / 图像应用程序 34 版 */ 音乐数据光盘
CD-ROM （在手册中称为 “摄像机补充光盘”)。包含以下部分。
- 摄像机的完整版使用说明书 （本 PDF 文件）。
- 图像应用程序 - 用于存储、管理和打印照片的软件*。
- 可在回放时用作背景音乐的音乐文件**。

* CD-ROM 中包括软件的使用说明书（PDF 文件）。 
**这些音乐文件专用于随附软件 ImageMixer 3 SE。 此光盘无法在 CD 播放机

上播放。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ImageMixer 3 SE 软件手册”（PDF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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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名

1 DISP.（屏幕显示）钮 (0 82)/
BATT. INFO （电池信息）钮 (0 153) 

2 2（摄像 / 播放）钮 (0 26)

3 扬声器 (0 46)

4 存储卡插槽盖

5 存储卡插槽 (0 32)

6 MIC 端子 (0 76)

7 AV OUT 端子 (0 109、111)/X （耳
机）端子 (0 74)

8 BATTERY RELEASE （电池释放）开关
(0 20)

9 ACCESS （数据处理）指示灯（0 37、
52、94）

Aq 带扣 (0 22)

Aa COMPONENT OUT 端子（0 109、111）

As USB 端子 (0 109、112)

Ad HDMI OUT 端子 (0 109、110)

Af 握带 (0 22)

Ag 即时自动对焦感应器 (0 138)

Ah 立体声麦克风 (0 72)

Aj 小型摄像灯 (0 71)

Ak 闪光灯 (0 97)

左视图

正视图

右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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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小型先进附件插座 (0 75)

Sq 模式开关 (0 26)

Sa PHOTO （照片）钮 （0 37、94）

Ss 变焦杆 (0 41)

Sd VIDEO SNAP （视频快照）钮 (0 62)

Sf POWER （电源）钮

Sg ON/OFF(CHG) （充电）指示灯：
绿色 - 开机
橙色 - 待机 (0 42)
红色 - 充电 (0 19)

Sh 遥控感应器 (0 21)

Sj 液晶触摸屏 （0 23、25）

Sk POWERED IS 钮 (0 59)/
WEB 钮 * (0 128)

Sl 电池安装槽 (0 19)

Dq START/STOP （开始 / 停止）钮
（0 37、52）

Da DC IN 端子 (0 19)

* 仅适于 。 液晶显示屏面板

顶视图

后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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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L- D89 无线遥控器

Ds 编号

Dd 三脚架插孔 (0 170)

1 START/STOP （开始 / 停止）钮
（0 37、52）

2 b（索引选择）钮 （0 47）
按住 2 秒以上可在拍摄和播放模式之间
进行切换。

3 MENU （菜单）钮 （0 28、137）

4 DISP.（屏幕显示）钮 （0 82）

5 SET （设置）钮

6 B（停止）钮（0 44）

7 PHOTO （照片）钮 （0 37、94）

8 变焦钮（0 41)

9 导航钮（Z/O/y/A）

Aq A/C （播放 / 暂停）钮（0 44）

底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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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工作
本章介绍基本操作，如使用触控面板、导航菜单和初次设
置，以帮助您了解更多有关摄像机的知识。

开始

为电池充电

该摄像机可用电池供电或直接用小型电源转接器供电。第一次使用
电池时需将电池充满电，然后使用摄像机直到电池完全耗尽。此操
作可确保准确显示剩余的记录时间。
有关大致充电时间以及使用充满电的电池可拍摄 / 播放的时间，请
参阅充电时间 (0 177) 和记录及播放时间 (0 178)。

1 将电源线连接至小型电源转接器。

2 将电源线插入电源插座。

3 将小型电源转接器连接至摄像机的
DC IN 端子。

4 将电池装入摄像机。
将电池轻轻按入电池安装槽中，并
向上滑动，直至听到咔哒声以示安
装到位。

DC IN
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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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摄像机关闭后即开始充电。
• 如果摄像机已开启，则绿色ON/OFF 
(CHG) 指示灯会在关闭摄像机时熄
灭。 片刻后，ON/OFF (CHG) 指示
灯会开始闪烁红光 （表示电池正
在充电）。 红色 ON/OFF (CHG) 指
示灯会在电池充满后熄灭。

• 如果指示灯快速闪烁，请参阅故障
排除 (0 157)。

取出电池

1 沿箭头方向滑动
U，并持续按下。

2 将电池向下滑动，然后将其取出。

重要

• 连接或拔除小型电源转接器之前，请先关闭摄像机。 按x关
闭摄像机后，重要数据将在内置存储器中进行更新。 请务必等到
绿色 ON/OFF (CHG) 指示灯熄灭。

• 建议在10 °C至30 °C的温度下为电池充电。若温度范围在0 °C至
40 °C 以外，则无法充电。 

• 请勿将非明确推荐的任何电气设备连接至摄像机的DC IN端子或小
型电源转接器。

• 为防止设备发生故障和过热，请勿将附送的小型电源转接器连接
至海外旅行电压转换器，或诸如飞机和轮船上的特殊电源，以及
直流 -交流转换器等。

注

• 为电池充电时，请确保摄像机已关闭。

ON/OFF(CHG) （充电）指示灯

BATTERY RELEASE 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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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剩余电量使用时间不足，则可使用小型电源转接器为摄像机
供电，从而不消耗电池电量。

• 完全充电的电池电量会自然消耗。 因此，请在使用当天或前一天
进行充电，以确保电量充足。

• 建议准备比个人预期所需多两、三倍的电池。

准备附件

无线遥控器

首先，将附送的 CR2025 钮扣锂电池插入无线遥控器。

1 按箭头所指方向按下固定片，然后
拉出电池座。

2 + 面向上放置钮扣锂电池。

3 插入电池座。

使用无线遥控器

按遥控器按钮时，将无线遥控器对准摄像机的遥控感应器。
可将液晶显示屏旋转 180 度，以从摄像机前方使用无线控制器。

注

• 如果遥控感应器处于强光源或阳光直射下，无线遥控器可能无法
正常工作。

固定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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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带和腕带

系紧握带。
调整握带，以便可用食指操作变焦杆，
并可用拇指操作 g 按钮。

取下握带

1 提起加装衬垫之握柄的折板，将握带与维可牢尼龙搭扣分开。

2 拉住带子，先将其从摄像机前端的支架中取出，然后再从握柄解
开，最后将其从摄像机后端的支架取出。

系上可选腕带

将腕带的连接端穿过摄像机后端的支
架，以便使腕带穿过线圈并系紧。
还可将腕带连接到握带的带扣以便同时
对其进行使用，从而增强便利性和保护
能力。

系上可选肩带

将肩带的末端穿过握带的带扣，然后调
整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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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液晶显示屏的位置和亮度

旋转液晶显示屏

将液晶显示屏打开到 90 度。
• 可将液晶显示屏向下旋转 90 度。
• 可将液晶显示屏向镜头方向旋转180度。 出现下列情况时，液晶显
示屏 180 度旋转功能将十分有用：
- 当使用自拍时，将自已摄入画面。
- 允许通过无线遥控器从前方操作摄像机。

注

• 关于液晶显示屏： 该屏幕采用超高精度制造技术制造而成，
99.99% 以上的像素都能按设计规格工作。 只有不到 0.01% 的像素
可能偶尔会失效，或显示为黑点、红点、蓝点或绿点。 但这并不
会影响记录的图像，也不属于故障。

180

90 主体可监视液晶显示屏

180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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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晶显示屏背景照明

在光线较强的地方拍摄时，使用液晶显示屏时可能会遇到困难。 打
开液晶显示屏背景照明以使其更明亮。

摄像机打开时，按住 h2 秒以上。
重复本操作可在关闭 （正常）与打开
（明亮）液晶显示屏背景照明之间进
行切换。

注

• 液晶显示屏背景照明不会影响拍摄亮度。
• 使用明亮设置会缩短电池的有效使用时间。
• 可使用 6 8 [ 液晶屏亮度 ]设置进一步调整液晶显示屏的亮
度，或当液晶显示屏的光线妨碍拍摄时，使用 6 8 [LCD 亮
度调节器 ]设置调低液晶显示屏亮度。

• 有关如何维护触摸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注意事项
(0 170)、清洁 (0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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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像机的基本操作

使用触摸屏

触摸屏上显示的控制按钮和菜单项随操作模式和执行任务的改变而
动态变化。 直观的触摸屏界面使所有控制变得易如反掌。

触摸

用力按下触摸屏上所显示的项目。
用于在索引屏幕中开始播放某个场
景、从菜单选择设置、选择摄像机将
识别为场景主体的对象等。

拖动

手指适当用力，在屏幕中进行上下或
左右滑动。
用于滚动菜单、在各索引屏幕页面间
进行浏览或调整滑块控件 （例如，调
整音量）。

重要

• 摄像机使用压力感应触摸屏。进行触摸操作时，用力不能过轻。
• 出现以下情况时，可能无法正确执行触摸操作。

- 用打湿或带手套的手或是指甲或其他硬头物体 （例如圆珠笔）
操作触摸屏。

- 用力过度或剧烈刮擦触摸屏。
- 在触摸屏表面上粘贴市面有售的屏幕保护贴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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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模式

记录

在记录视频或照片时，摄像机的操作模式由模式开关的位置和屏幕
上的控制按钮确定。

* 显示的模式图标根据“智慧 AUTO”功能选择的最优模式而变化 (0 38)。

播放

按下摄像 / 播放按钮 S 可在摄像 （拍摄）模式和播
放模式之间切换。 具体可切换到哪个播放模式取决于初
始拍摄模式。
如果摄像机已关闭，若要直接在播放模式下开启，则需
按 S。

操作模式 模式开关 屏幕图标 操作

录拍合一 更便于记录视频和照片，由摄像机自行设定所有设置，对于新手

或不喜欢繁琐的摄像机设置的人而言十分方便。 

*
影片和照片的简易拍摄

(0 37)。

灵活记录 使用其中一个专用的记录模式，全面访问菜单和高级功能并根据

个人喜好更改摄像机的设置。

触摸 [4] 开始拍摄影片

(0 52)。

触摸 [3] 开始记录照片

(0 94)。

初始模式 操作模式 操作

在 或 模式中按

S。

播放影片（[ 原始场景 ] 索引

屏幕）(0 44)。

在 模式中按 S。
查看照片（[ 静止图像 ] 索引

屏幕）(0 90)。

CO
PY



准备工作  27

注

• 当切换至播放模式时，选择用于播放的存储器与当前用
于拍摄的存储器相同。

• 还可以按住无线遥控器上的B2秒以上来切换记录模式和播放
模式。

使用菜单

通过 FUNC. （功能）面板和设置菜单可对摄像机的多项功能进行调
节。 但在 模式中，将无法访问菜单，同时除少数情况外，大部
分菜单设置都将返回其默认值。
有关可用菜单选项及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附录菜单选项列表
(0 133)。

FUNC. （功能） 面板和编辑面板

在 和 模式中，FUNC. （功能）面板可显示有助用户使用的
常用拍摄功能。 触摸 [FUNC.] 进入 FUNC. （功能）面板，然后触摸
要设置或调节的功能。 
您可能需要沿滚动条向上和向下滑动手指才能找到所需功能的控制
按钮。

在 和 模式中，选定一个或多个场景或照片后，触摸 [编辑 ]
以显示相似面板，该面板包括可用的各种操作 （例如删除、将场景
添加到播放清单、保护照片等）。 触摸所需操作的控制按钮。

操作模式：

触摸所需功能的
控制按钮

沿滚动条向上和向
下滑动手指以显示
面板的剩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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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菜单

1 仅适于 或 模式： 触摸
[FUNC.]

2 触摸 [MENU] 以打开设置菜单。

3 触摸所需菜单的选项卡。

4 沿滚动条上下滑动手指将要更改
的设置移动到橙色选择条中。
不可用的菜单项将显示为灰色。

5 当所需菜单项目出现在橙色条中
时，触摸右侧框内的任意位置。 

6 触摸所需选项，然后触摸 [a]。
您可以随时通过触摸 [a] 以关闭菜单。

注

• 要使用无线遥控器打开设置菜单，请先使用导航按钮选择屏幕上
的 [FUNC.] 控制按钮。 按下 打开 FUNC. 面板，然后按下
u 打开设置菜单。

• 菜单屏幕使用小号字体，因此可看到当前所选的选项。 通过将
6 8 [字体大小]设置为[A 大]可更改为较大字体，但屏幕
上可能只会显示当前所选选项的图标。

模式中的 “编辑”面板示例

触摸所需操作的
控制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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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设置

设置日期及时间

开始使用前，首先必须设置摄像机的日
期和时间。 如果未设置摄像机的时钟，
将自动出现 [日期 /时间 ]屏幕。
出现 [日期 /时间 ]屏幕时，将自动选
定年份。

1 触摸要更改的字段 （年、月、日、
时或分）。

2 根据需要触摸 [Z] 或 [O] 以更改字段。

3 以同样的方式更改所有字段以设置正确的日期和时间。

4 触摸 [Y.M.D]、[M.D,Y] 或 [D.M.Y] 以选择所需的日期格式。

5 触摸 [24H] 以使用 24 小时制，或将其留空以使用 12 小时制 (AM/
PM)。

6 触摸 [ 确定 ] 以开启时钟并关闭设置屏幕。

注

• 如有约 3 月未使用摄像机，因内置充电锂电池可能会完全放电，因
此日期 / 时间设置可能会丢失。 在此情况下，请重新为内置锂电
池充电 (0 172)，然后重新设置时区、日期和时间。

• 要稍后更改日期和时间 （非初始设置期间），请从设置菜单打开
[ 日期 / 时间 ] 屏幕：

* 仅适用于在记录模式中执行此步骤。

[FUNC.]* 8 [MENU] 8 6 8 [ 日期 /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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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时区

更改时区以符合当地时间。 默认设置为巴黎。

1 打开 [ 时区 / 夏时制 ]屏幕。

* 仅适用于在记录模式中执行此步骤。

2 触摸 [S] 设置家庭所在时区，或触摸 [V] 以设置旅游目的地
的所在时区。

3 触摸 [Z] 或 [O] 设置所需时区。 如有必要，触摸 [U] 以调整
为夏时制。

4 触摸 [a] 关闭菜单。

操作模式：

[FUNC.]* 8 [MENU] 8 6 8 [ 时区 /夏时制 ]

CO
PY



准备工作  31

使用存储卡

摄像机兼容的存储卡

本摄像机可使用市面有售的安全数码 (SD) 存储卡。 但根据存储卡，
您可能无法记录影片。请参阅下表。
截止 2010 年 5 月，使用由 Panasonic、Toshiba 和 SanDisk 生产的
SD/SDHC 存储卡已经测试过影片记录功能。 仅适用于  ： 使用由
Panasonic 和 Toshiba 生产的 SDXC 存储卡也已测试过影片记录功
能。

* 根据所用存储卡，可能无法记录影片。

注

• 关于 SD Speed Class（SD 传输速率级别）：SD Speed Class 是用于
表示 SD/SDHC/SDXC 存储卡最低保证数据的传输速度的标准。 购买
新的存储卡时，请检查包装上的 Speed Class 徽标。 
建议使用 Speed Class 4、6 或 10 的存储卡。

SDXC 存储卡

截止 2010 年 5 月，已经在 Windows 7 下对 SDXC 存储卡进行了运行
测试。如欲了解您的计算机操作系统是否兼容 SDXC，请与您的计算
机制造商联系。

存储卡 容量 SD 传输速率级别 记录影片

 SD
存储卡

64 MB 或更小 – –

128 MB 或更大

– N*

  
 

N

 SDHC
大容量存储卡

超过 2 GB
  
 

N

仅适用于

 ：

 SDXC
大容量存储卡

超过 32GB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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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 如果您使用的计算机操作系统不兼容 SDXC 存储卡，会出现格式化
存储卡的提示。 在这种情况下，需取消该操作以防止数据丢失。

• 如欲将 SDXC 存储卡用于外部设备，如读卡器或数码录像机，请确
保该外部设备兼容 SDXC。

• 使用选购件 DW- 100 DVD 刻录机时，无法用 SDXC 存储卡的记录制作
光盘。 要使用 DW- 100 制作光盘，请确保预先将记录置于内置存储
器、SD 或 SDHC 存储卡内。
如果在索引屏幕显示 SDXC 存储卡上的记录时连接选购的 DVD 刻录
机，DVD 刻录机可能不能正常工作。 在此情况下，请断开 USB 连
接线，关闭 DVD 刻录机。

• 重复记录、删除和编辑场景 （碎片存储）之后，在存储器上写入
数据将花费更长时间，并且记录可能停止。 请保存记录并初始化
存储器。

Eye-Fi 卡

本产品不保证支持 Eye-Fi 卡功能 （包括无线传输）。有关 Eye-Fi
卡出现的问题请与 Eye-Fi 卡生产厂家联系。
另外请注意，Eye-Fi 卡的使用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都需要专门许可，
没有得到许可的 Eye-Fi 卡是不允许使用的。如果不清楚 Eye-Fi 卡
在某地是否已得到使用许可，请与该卡的生产厂家联系。

插入和取出存储卡

在本摄像机上使用存储卡之前，务必对所有存储卡进行初始化
(0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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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闭摄像机。
确保 ON/OFF (CHG) 指示灯已关闭。

2 打开存储卡插槽盖。

3 将存储卡直接完全插入存储卡插槽
（标签面朝上），直至听到咔哒声以
示安装到位。

4 关闭存储卡插槽盖。
如果存储卡插入有误，请勿强行关
闭仓盖。

取出存储卡

按一下存储卡以使其松开。 存储卡弹出后，将其完全拔出。

重要

• 存储卡有正反两面，不可互换。 若存储卡的插入方向有误，则可
能引起摄像机故障。 务必按步骤 3所述方法插入存储卡。

选择用于记录的存储器

可选择要在内置存储器还是存储卡上记录影片和照片。 内置存储器
为记录影片和照片的默认存储器。

检查要点

• 在使用 Eye-Fi 卡之前，请务必了解 Eye-Fi 卡 (0 32) 中提供的信
息。

操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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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存储器时，可根据当前所用设置来检查大致的可用记录时间 /照片数

量。

注

• 如果稍后需要将影片转换为标准清晰度以在网络上进行
共享或制作标准 DVD，可选择在内置存储器中记录影片。

影片的自动继续记录

您可以启用自动继续记录，因此即使内置存储器在拍摄影片时已存
满，也不会中断拍摄，从而可通过存储卡继续拍摄。

1 将不含视频记录的存储卡插入摄像机。

2 启用自动继续记录。 

* 大致可用记录时间现可反映内置存储器和存储卡的空间之和。

注

• 以下任一操作都会禁用自动继续记录功能： 
- 关闭摄像机。
- 打开存储卡插槽盖。
- 更改模式开关的位置。
- 更改摄像机的操作模式。
- 选择存储卡作为记录影片的存储器。

[FUNC.] 8 [MENU] 8 8 8 [ 影片的记录媒体 ] 或

[图像的记录媒体 ] 8 [f] （内置存储器）或 [g] （存

储卡）* 8 [a]

操作模式：

[FUNC.] 8 [MENU] 8 8 8 [ 影片的记录媒体 ] 8 

[f] 8 [ 自动继续记录 ] 8 [3g]* 8 [a]
CO
PY



准备工作  35

初始化存储器

在本摄像机上初次使用存储卡时，应对卡进行初始化。 也可初始化
存储卡或内置存储器 （仅适于 ）以永久删除其中包含的所
有记录。 

 购买时，内置存储器已预初始化并包含可在播放过程中作
为背景音乐的音乐文件。

1 使用小型电源转接器为摄像机供电。
完成初始化之前，请勿断开电源或关闭摄像机。

2 初始化存储器。

 

d 

* 若要彻底删除存储器的所有数据 （而不仅仅是清除文件分配表），则请触

摸该选项。 
**如果已选择 [完整初始化 ]选项，则在初始化过程中可触摸 [取消 ]以放弃

初始化。 所有记录将被删除，且存储器可正常使用。

重要

• 初始化存储器将永久删除所有记录。 丢失的原始记录将无法恢
复。 确保事先使用外部设备保存重要的记录 (0 114)。

• 初始化存储卡时会将您从附送的摄像机补充光盘传输至卡中的所
有音乐文件永久性删除。（ 初始化内置存储器后，将恢
复预装于其中的音乐文件。） 

操作模式：

[FUNC.]* 8 [MENU] 8 6 8 [ 初始化 f/g] 8 

[f 内置存储器 ] 或 [g 存储卡 ] 8 [ 初始化 ] 8 [ 完

整初始化 ]* 8 [ 是 ]** 8 [ 确定 ] 8 [a]

[FUNC.]* 8 [MENU] 8 6 8 [ 初始化 g] 8 [ 初
始化 ] 8 [ 完整初始化 ]* 8 [ 是 ]** 8 [ 确定 ] 8 
[a]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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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ows 用户：在初始化存储卡后，请使用随附软件 ImageMixer 
3 SE 将附送的摄像机补充光盘中的音乐文件传输至存储卡。有
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ImageMixer 3 SE 软件手册”（PDF 文
件）。

- Mac OS 用户：在初始化存储卡后，请使用 Finder 将附送的摄像机
补充光盘上 [MUSIC] 文件夹中的音乐文件传输至存储卡。有关存
储卡的文件夹结构，请参阅 “关于音乐文件”(0 186)。

• 购买时，Eye-Fi 卡中含有必要的网络配置软件。 在初始化 Eye-Fi
卡以便在本摄像机上使用前，请务必安装软件并完成必要的配置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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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拍合一模式
本章介绍如何以全自动录拍合一模式轻松记录视频和照片，
同时介绍如何使用基本的拍摄功能，如变焦和快速启动功
能。 若要体验全部菜单和更高级的功能，请参阅有关视频
(0 52) 和照片 (0 94) 的章节。

基本记录

在录拍合一模式下记录视频和照片

1 将模式开关设为 5。

2 开启摄像机电源。
• 默认情况下，影片和照
片将记录在内置存储器中。 可选
择用于记录影片和照片的存储器
(0 33)。

• 在使用 Eye-Fi 卡之前，请先阅读
“重要”部分 (0 39)。

记录视频

按g 开始记录。
再次按g 可暂停记录。

记录照片

1 半按j。
一旦自动调整对焦后，屏幕图标 h 就会变绿并出现一个或多个
自动对焦框。

2 完全按下j。
记录照片时，ACCESS （数据处理）指示灯会闪烁。

操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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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记录时

1 确保 ACCESS （数据处理）指示灯已关闭。

2 关闭摄像机。

3 关闭液晶显示屏面板。

关于录拍合一

• 在 模式下仅以下功能可用。
- 变焦 (0 41)。
- 快速启动 (0 42)。
- 视频快照 (0 62)。
- 高级影像稳定器模式 (0 58) 用于在行走时拍摄视频，或用
于在变焦至远处主体 ( 远摄 ) 时稳定拍摄。

- 面部优先 (0 60) 用于随时记录美丽的人像照片，即使人在
移动时也可跟踪主体。

- 触摸和跟踪 (0 61) 用于跟踪其他移动的主体，从而确保清
晰对焦并使用最佳设置记录主体。

关于智慧 AUTO 模式

如果在 模式下进行拍摄，摄像机将自动检测主体、背景、
照明条件等特性。然后会调整各种设置 （对焦、曝光度、色彩、
影像稳定器、图像质量等），并为要拍摄的场景选择最佳设置。 
“智慧 AUTO”模式图标将变更为以下图标之一。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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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 当 ACCESS （数据处理）指示灯亮起或闪烁时，请遵循以下注意事
项。 否则会造成数据永久丢失或损坏存储器。
- 请勿打开存储卡插槽盖。
- 请勿断开电源或关闭摄像机。
- 请勿更改摄像机的操作模式。

• 确保定期保存记录 (0 114)，尤其是在进行重要的记录之后。 佳
能对任何数据丢失或数据破坏不予负责。

智慧 AUTO 图标

在背光条件下，将显示圆括号内的图标。

背景→
（图标颜色） 明亮

（灰色）
蓝天

（浅蓝）

鲜艳色彩
（绿色 / 红

色）

日落
（橙色）

主体 ↓

人（静止）

(  ) (  ) (  )
—

人（移动中）

(  ) (  ) (  )
—

非人主体，如风景

(  ) (  ) (  )

近距离对象

(  ) (  ) (  )
—

背景→
（图标颜色）

暗色
（深蓝）

主体 ↓ 点光源 夜景

人（静止） — —

人（移动中） — —

非人主体，如风景

近距离对象 — —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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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在 Eye-Fi 卡上记录照片时，如果您处于已配置的网络范围内，
则会自动上载照片。请务必验证 Eye-Fi 卡是否已通过所在国家 /
地区的核准。另请参阅 “使用 Eye-Fi 卡”(0 131)。

注

• 关于节能模式：如果将6 8[节能模式]8 [自动关闭电源]
设置为 [A 开 ]，当由电池供电并且 5 分钟内无任何操作时，
摄像机会自动关闭以节能。 按 x 开启摄像机。

• 在光线较强的地方记录时，使用液晶显示屏可能会遇到困难。 在
这种情况下，您可打开液晶显示屏背景照明 (0 24)，或通过
6 8 [ 液晶屏亮度 ]设置来调整液晶显示屏的亮度。

• 拍摄照片时： 
- 如果主体不适合自动对焦，屏幕图标 h 将变为黄色。 将摄像机
设置为 模式，并手动调焦 (0 67)。

- 如果主体太亮，[曝光过度 ]将在屏幕上闪烁。 在此情况下，使
用可选件 FS-H37U 中灰滤镜。

• 在某些情况下，出现的图标可能与实际场景不符。 尤其是在橙色
或蓝色背景下拍摄时，可能会出现日落或某一蓝天图标，而颜色
看上去并不自然。 在此情况下，建议以 y 手动模式 (0 52、
94) 进行记录。

• 在 模式下无法访问菜单，但可在模式开关设置为 5 前事先更
改以下设置。
- 7/8 菜单： [AF 模式 ]、[ 自动低速快门 ]、[POWERED IS
按钮 ]。

- 8菜单： [视频快照时长]、[影片的记录媒体]*、[记录模式]、
[ 图像的记录媒体 ]*、[ 照片质量 / 尺寸 ]、[ 同步记录 ]。

- 6 菜单： 所有设置。
* 仅适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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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焦

有三种变焦方法： 使用摄像机上的变焦杆、使用无线遥控器上的变
焦钮，或使用触摸屏上的变焦控件。
除 15 倍光学变焦* 外，在 模式中，还可通过 7 8 [ 数码
变焦 ]设置启用 300 倍数码变焦。
* 如果将 [影像稳定器 ]（FUNC. 面板）设置为 [P动态 ]，则可使用优化

变焦将图像放大至高达 18 倍。

使用变焦杆或无线遥控器

将变焦杆移向 Q（广角）可以推远
摄录主体。 将变焦杆移向 P （长
焦）可以拉近摄录主体。
• 默认状态下，变焦杆的操作速度可
变 - 轻按可缓慢变焦；用力越大
变焦速度越快。

• 也可使用无线遥控器上的变焦钮。

使用触摸屏上的变焦控件 

1  在触摸屏上显示变焦控件。 

* 在 模式下不必要。 

• 变焦控件将出现在屏幕左侧。 

操作模式：

W 推远 T 拉近

[FUNC.]* 8 [ 变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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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触摸变焦控件可进行变焦。 
在 Q 区域内任意位置触摸可推远对
象，在 P 区域内任意位置触摸可拉近
对象。如果向中心位置触摸移动，则
变焦较慢；如果向 e/d 图标触摸移
动，则变焦较快。

3 触摸 [a] 以隐藏变焦控件。 

注

• 请与摄录主体至少保持1 m。 进行全广角摄像时，可对近至1 cm的
主体进行对焦。

• 在 或 模式下，还可将7/8 8[变焦速度]设置为
三种常量速度之一 （3 为最快，1 为最慢）。

• 当将 [变焦速度 ]设置为 [I 可变 ] 时：
- 当使用无线遥控器上的 P 和 Q按钮时，变焦速度将固定为
[J 速度 3]。

- 除启用预记录 (0 59) 时以外，暂停记录模式下变焦速度会比在
实际摄像时更快。

• 有关当摄像程序设置为[r潜水]或[s水面]时此功能的详细说
明，请参阅规格 (0 184)。

快速启动功能

摄像机开启时关闭液晶显示屏，摄像机将进入待机模式。 在待机模
式下，摄像机所耗电能仅为摄像模式下的 1/3，从而在使用电池时
节约电能。 此外当您打开液晶显示屏时，摄像机可在约 1 秒 * 内开
始记录，以确保您可以立即开始拍摄。
* 具体时间视拍摄条件而定。

1 如果摄像机开启且处于记录模式，请关闭液晶显示屏。
此时会响起提示音且绿色 ON/OFF(CHG) 指示灯变为橙色，表示摄
像机已进入待机模式。

2 要恢复录制，请打开液晶显示屏。
ON/OFF (CHG) 指示灯重新变绿，摄像机准备拍摄。

操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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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 待机模式 （ON/OFF(CHG) 指示灯亮起橙色）时，请勿断开电源。 

注

• 当 ACCESS （数据处理）指示灯点亮或闪烁时，或者正在显示菜单
时关闭液晶显示屏，摄像机不会进入待机模式。 当存储卡插槽盖
打开时，或电池电量过低时关闭液晶显示屏，摄像机可能也不会
进入待机模式。 确保 ON/OFF(CHG) 指示灯变为橙色。

• 关于待机模式和自动关闭电源： 
- 如果摄像机在待机模式下持续 10 分钟，其将自动关闭电源。 按
x 开启摄像机。

- 可选择关闭之前持续的时间，或通过 68 [ 节能模式 ] 8
[ 快速启动 ( 待机 )] 设置关闭快速启动功能。 

- 当摄像机处于待机模式下时，[节能模式]的5分钟自动关闭电源
设置将不再适用。

• 当摄像机处于待机模式时更改模式开关的位置，将以所选的操作
模式重新开启摄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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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
本章介绍与影片相关的功能，其中包括高级摄像、播放、高
级功能和播放清单与场景操作。 有关视频拍摄基本功能的详
细信息，请参阅录拍合一模式 (0 37)。

基本播放

播放视频

1 按 S。
还可按住无线遥控器上的 B2
秒以上来切换拍摄模式和播放模
式。

2 如果未显示，则打开 [原始场景 ]
索引屏幕。 

3 查找要播放的场景。 
将变焦杆移向 Q每页显示 15 个场景；将其移向 P 每页显示 6
个场景。 

操作模式：

[b]8 [ 原始场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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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触摸要播放的场景。
• 随即从选定的场景开始播放，直到索引屏幕中的最后一个场景
为止。

• 播放期间触摸屏幕可显示播放控件。

A正在读取的存储器

B当前显示的索引屏幕

C手指向左滑动可转到下一个索引页面*

D手指向右滑动可转到上一个索引页面*

E选择不同索引屏幕以读取不同内容或从不同存储器读
取 （仅适于 ）(0 47)

F场景的时间线 (0 77) 和记录信息

G减少索引屏幕中显示的场景数 (0 49)
* 当在索引页面之间浏览时，屏幕底部会有滚动条出现数秒。如

果场景数量庞大，则沿着滚动条滑动手指可能显得更为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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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播放暂停期间： 

A停止播放。

B跳到该场景的起始位置。 双击可跳到上一场景。

C暂停播放。

D手指在音量控制条上左右滑动以调节音量。

E触摸其他位置可隐藏播放控件。

F快速回放*。

G跳到下一场景。

H正向快放*。
* 触摸多次可加快播放速度，以达到约为正常速度的 5倍→15

倍→60 倍。 快速播放期间，触摸屏幕上的任何位置可恢复正

常播放。

A恢复播放。

B慢速回放*。

C正向慢放*。
* 触摸数次以使播放速度变为正常速度的 1/8→1/4。 慢速播放

期间，触摸屏幕上的任意位置可回到暂停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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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 当 ACCESS （数据处理）指示灯点亮或闪烁时，遵循以下注意事
项。 否则会造成数据彻底丢失。
- 请勿打开存储卡插槽盖。
- 请勿断开电源或关闭摄像机。
- 请勿更改摄像机的操作模式。

• 您可能无法用此摄像机播放存储卡上用其他设备拍摄的影片。

注

• 根据具体摄像条件，在各场景播放之间可能会出现图像或声音的
短暂停顿。

• 在快速或慢速播放时，播放的图像中可能会出现某些异常现象
（斑驳的赝像、条带等）。

• 屏幕中显示的速度为近似值。
• 慢速回卷播放将与连续逐帧后退播放具有相同的显示效果。

索引选择屏幕： 选择要播放的内容

在索引选择屏幕中，您可选择要播放的内容 （例如原始场景、播放
清单或照片）。仅适于  ： 也可选择要播放的记录所在的存
储器。

在索引屏幕中，触摸 [b]。 
在单张照片视图中，触摸屏幕一次可显示控件，接着触摸 [Q] 即
可打开 [ 静止图像 ]索引屏幕。

操作模式： CO
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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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注

• 快速/慢速播放模式不可用于转换为标准清晰度的场景。 [标清场
景 ]索引屏幕中的场景只能以正常速度播放。

3D 翻阅显示

3D 翻阅显示通过 3D 布局，可按记录日期进行组织并以个性方式显
示您的视频记录 （原始场景）。

在任意索引屏幕中，触摸 [b] 8 [3D 翻阅显示 ]。
在单张照片视图中，触摸屏幕一次可显示控件，接着触摸 [Q] 即
可打开 [ 静止图像 ]索引屏幕。

[ 原始场景 ] 您记录的原始影片。

[ 播放清单 ] 已添加到播放清单 (0 84) 并根据您的喜好重
新排列后的场景。

[3D 翻阅显示 ] 请参阅以下章节 (0 48)。

[ 静止图像 ] 显示照片索引屏幕。

[ 标清场景 ] （ 仅当选择存储卡时）已转换为标准清
晰度以备在网络 (0 128) 上共享或用于创建标准 DVD 光盘
(0 123) 的场景。 触摸 [标清场景 ]，然后按需选择触摸
[ 用于网络 (MPEG-2)] 或 [ 用于 DVD (SD-VIDEO)]。

[ 视频快照 ] 仅显示视频快照场景。 先触摸该控制按钮，然
后按需选择触摸 [原始场景 ] 或 [ 播放清单 ]。

A 触摸所需存储器的选项卡： 内置存储器或
存储卡。

B触摸控制按钮，选择要播放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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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索引屏幕中显示的场景数

在 [ 原始场景 ] 索引屏幕中，可减少显示的场景数，而只保留在特
定日期记录的场景或已检测到人脸的场景。

仅显示带人脸的场景

此功能可减少 [ 原始场景 ]索引屏幕中显示的场景数，而只保留使
用面部优先 (0 60) 记录的场景和已检测到人脸的场景。

1 如果未显示，则打开 [原始场景 ]索引屏幕。

2 减少显示的场景数。

A手指上下滑动可浏览在所示日期记录的所有场景。

B手指向左滑动可转到具有记录的下一日期。

C触摸前方的场景进行播放。

D当前选择的记录日期。

E手指向右滑动可转到具有记录的上一日期。

F所选日期记录的场景的当前场景 /场景总数。

操作模式：

[b] 8[ 原始场景 ]

[y 所有场景 ] 8 [o 面部场景检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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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面部 ]出现，而非 [所有场景 ]。 要再次显示所有场景，请
触摸 [y o 面部 ]，然后触摸 [所有场景 ]。 

只显示在特定日期记录的场景

此功能可减少 [ 原始场景 ]或 [视频快照 ] → [ 原始场景 ]索引屏
幕中显示的场景数，而只保留在选定日期记录的场景。

1 打开 [ 原始场景 ] 或 [视频快照 ] → [ 原始场景 ]索引屏幕。 

2 打开日历屏幕。

• 包含场景的日期 （即该日记录有影片）在银色背景下将显示为
黑色。 没有记录的日期则显示为灰色。 

• 触摸 [y] 或 [A] 以跳至包含记录的上一 / 下一日历月。

3 触摸所需日期。
显示选定日期，而非 [所有场景 ]。 要再次显示所有场景，请触
摸 [y （屏幕上显示的日期）]，然后触摸 [ 所有场景 ]。 

注

• 可使用6 8 [日历开始日]设置为日历显示更改一周开始的一
天。

删除场景

您可以删除不想再保留的场景。 删除场景也可释放存储器空间。 另
请参阅从播放清单中删除场景 (0 85)。

1 打开包含要删除的场景的索引屏幕。

[b] 8 [ 原始场景 ] 或 [b] 8 [ 视频快照 ] 8 
[ 原始场景 ] 

[y 所有场景 ] 8 [ 日期场景检索 ]

操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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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始场景]或[视频快照] → [原始场景]索引屏幕：要删除特
定日期记录的所有场景，请减少显示的场景数为该日期记录的
场景 (0 50)。

2 触摸 [a] 打开场景选择屏幕。

3 触摸要删除的各个场景。
• 选中的场景上将出现选中标记 O。 再次触摸选中的场景可去除
选中标记。

• 一次性选择所有场景： 触摸 [ 全选 ]而非触摸单个场景。 （事
先从已经单独选中的场景中去除任何选中标记。）

4 删除场景。

* 在操作过程中，触摸 [ 停止 ] 可中断操作。 但是，这仍然会删除部分场

景。

重要

• 删除原始记录内容时需小心操作。 原始场景一经删除将无法恢
复。

• 删除前备份重要场景 (0 116)。 
• 当 ACCESS （数据处理）指示灯点亮或闪烁时 （正在删除场景
时），遵循以下注意事项。
- 请勿打开存储卡插槽盖。
- 请勿断开电源或关闭摄像机。
- 请勿更改摄像机的操作模式。

注

• 从原始场景引屏幕删除场景也会从播放清单中删除该场景。
• 要删除所有影片并再次腾出全部可用记录空间，建议您初始化存
储器 (0 35)。

[ 编辑 ] 8 [ 删除 ] 8 [ 是 ]* 8 [ 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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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功能

在 y 手动模式下拍摄视频

将模式开关设为 y （手动模式）时，将可全面访问菜单，并可根
据个人喜好手动调节曝光度、对焦、白平衡以及摄像机的其他众多
设置。 即便在 模式下，摄像机也可通过这些设置为您提供帮
助。 例如，使用 “特殊场景摄像程序”(0 54)。

1 将模式开关设为 y。

2 开启摄像机电源。
默认情况下，影片被记录

在内置存储器中。 可以选择将用
于记录影片的存储器 (0 33)。

3 按g 开始记录。
再次按g 可暂停记录。

重要

• 当 ACCESS （数据处理）指示灯点亮
或闪烁时，遵循以下注意事项。 否
则会造成数据永久丢失或损坏存储器。
- 请勿打开存储卡插槽盖。
- 请勿断开电源或关闭摄像机。
- 请勿更改摄像机的操作模式。

• 确保定期保存记录 (0 114)，尤其是在进行重要的记录之后。 佳
能对任何数据丢失或数据破坏不予负责。

注

• 在 和 模式下，变焦、快速启动功能以及节能模式等的操
作方式相同。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录拍合一模式 (0 37)。

操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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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视频质量（记录模式）

摄像机提供 5种记录模式。 更改记录模式将改变存储器中可用的记
录时间。 选择 MXP 或 FXP 模式可获得更好的影片质量；选择 LP 模
式可延长摄像时间。 大致的记录时间如下表所示。

注

• 在MXP模式下记录的场景无法通过可选件DW-100 DVD刻录机保存到
AVCHD 光盘。 使用随附软件 ImageMixer 3 SE 备份此类场景。

• 摄像机使用可变比特率 (VBR) 对视频编码，因此实际记录时间视场
景内容而异。

• 即使将摄像机设置为 模式，摄像机仍会保留上一次使用的设
置。

操作模式：

[FUNC.] 8 [MENU] 8 8 8 [ 记录模式 ] 8 所需记
录模式 8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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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场景摄像程序

在特别光亮的滑雪胜地进行摄像，或是拍摄色彩完整的日落或焰
火，您只需选择一种特殊场景摄像程序即可轻松应对。

大致的记录时间 默认值

1 以 1,920 x 1,080 分辨率进行记录。 以 1,440 x 1,080 分辨率记录使用

其他记录模式记录的影片。
2 购买时，内置存储器包含约 75 MB 的音乐文件。
3 单个场景可连续记录 12 小时；此后，摄像机将在恢复记录之前停止大

约 3秒。

记录模式→ MXP1 FXP1 XP+ SP LP

存储器 ↓

4 GB 存储卡 20 分钟 30 分钟 40 分钟 1 小时 
10 分钟

1小时 
30 分钟

8 GB 存储卡 40 分钟 1 小时 1 小时 
25 分钟

2 小时 
20 分钟

3小时

16 GB 存储卡 1 小时
25 分钟

2 小时
5 分钟

2 小时
50 分钟

4 小时
45 分钟

6小时
5分钟

32 GB 存储卡 /

a内置存储器2
2 小时 
55 分钟

4 小时 
10 分钟

5 小时 
45 分钟

9 小时 
35 分钟

12小时 
15 分钟 3

 64 GB 内置

存储器2
5 小时 
55 分钟

8 小时 
20 分钟

11小时 
30 分钟

19小时 
10 分钟 3

24小时 
30 分钟 3

操作模式：

[FUNC.] 8 [ 记录程序 ] 8 [F 肖像 ] 8所需的摄像程
序 8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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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  默认值）

[F 肖像 ] 摄像机将使用大光圈，以便在
背景模糊时获得清晰的主体对焦。

[G 运动 ] 记录网球或高尔夫球等运动场
景。

[q 夜景 ] 以低噪点拍摄夜景。

[I 雪景 ] 在明亮的滑雪胜地进行摄像而不
会导致主体曝光不足。

[J 海滩 ] 在阳光明媚的海滩进行摄像而不
会导致主体曝光不足。

[K 日落 ] 以鲜明的色彩拍摄日落。

[p 暗光线 ] 在光线较暗的情况下摄像。

[L 点光源 ] 拍摄以点光源进行照明的场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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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F 肖像 ]/[G 运动 ]/[I 雪景 ]/[J 海滩 ]： 播放时，画面
可能无法流畅地显示。

• [F 肖像 ]： 放大倍数越大 (P)，背景虚化效果越明显。
• [I 雪景 ]/[J 海滩 ]： 在多云和阴暗的地方，主体可能会过度
曝光。 检查屏幕上的图像。

• [p 暗光线 ]：
- 移动主体可能会留下拖影。
- 图像质量可能不如其他模式。
- 屏幕可能会出现白点。
- 自动对焦获得的图像质量可能不如其他模式下的效果。 在此情
况下，请手动调焦。

• [M 焰火 ]： 
- 为避免摄像机模糊 （由于摄像机移动导致的模糊），建议使用三
脚架。 

- 在 模式下使用较低的快门速度，因此更容易发生模糊。 固
定摄像机，如将其安装到三脚架上。

• [r 潜水 ]/[s 水面 ]：
- 当摄像机在装有可选件 WP- V2 防水套*1 的情况下进行记录时，请
使用这些摄像程序。

- [r 潜水]摄像程序可用于水下记录*2。 使用水下照明设备或在
陆上进行记录时，建议使用 [s 水面 ]摄像程序。

[M 焰火 ] 拍摄焰火。

[r 潜水 ] 以自然色彩记录水下场景。

[s 水面 ] 离开水面后进行拍摄，如潜水后
在船上拍摄。

CO
PY



视频  57

- 当摄像机在装有防水套的情况下进行记录时，若要在[r潜水]和
[s 水面 ]之间进行摄像程序切换，则应在打开摄像机时按住
j。

- 摄像机温度过高时，屏幕会显示 p。 在此情况下，请关闭摄像
机，并将其从防水套中取出以放置在阴凉处，直至温度降低。 
摄像机过热会自动关闭设备。

- 使用 [r 潜水 ] 摄像程序进行水下记录时，液晶显示屏上的图像
会比实际主体显得更红。 但并不影响记录。

- 当防水套上附有市面有售的广角附加镜或其他附件时，摄像机可
能会对焦于附件。 在此情况下，将变焦杆移向 P 以对焦于主
体。

- 有关[r潜水]和[s水面]摄像程序的详细说明，请参阅规格
(0 184)。

*1不同地区可获得的附件会有所不同。
*2水下环境十分独特，它会随气候和水条件等因素不断变化。 此外，由于

水可吸收红光，因此会使物体显示更偏蓝绿色。

电影模式： 使摄像效果如同电影一般

使用 [D 电影模式 ] 摄像程序会使摄像效果如
电影一般。 将该摄像程序与 25 fps 渐进帧速率
[D PF25] 配合使用，可获得 25p 电影模式的
增强效果。

要设置 [D电影模式 ]摄像程序

要改变帧速率

操作模式：

操作模式：

[FUNC.] 8 [ 记录程序 ] 8 [D 电影模式 ] 8 [a]

[FUNC.] 8 [MENU] 8 8 8 [ 帧速率 ] 8 
[D PF25]8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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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影像稳定器

影像稳定器可抑制摄像机模糊 （因摄像机移动导致的模糊），从而
为您提供出色、稳定的拍摄效果。 根据拍摄条件选择影像稳定器模
式。

在 模式下： 

选项 （ 默认值）

操作模式：

[P 动态 ] （仅适于 模式）可补偿摄像机的大幅振动
（如在行走时拍摄），且当变焦接近全广角时更为有效。

[Q 标准 ]*、[Q 开 ] 可补偿摄像机的小幅振动 （如在保
持静止时拍摄），且适合于拍摄逼真的场景。 使用可选件广
角附加镜或长焦附加镜记录影片时，可采用该设置。

[j 关 ]* 当摄像机安装在三脚架上时，使用此设置。
* 在 模式下，如果将 IS 模式更改为其中某一设置，则在接近长焦

端拉近时，视野将发生些许变化。

[FUNC.] 8 [ 影像稳定器 ] 8
所需 IS 模式 8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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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如果摄像机振动过于剧烈，影像稳定器可能无法完全补偿。
• 在 模式下无法使用 Powered IS。
• 对于环视和跟随拍摄，将摄像机从一侧摇至另一侧或上下倾斜时，
建议将 IS 模式设置为 [P 动态 ] 或 [Q 标准 ]。

预记录

摄像机将在按 g 之前 3秒钟开始记录，以确保您把握重
要的拍摄机会。 难以预知开始摄像时间时此功能特别有用。

1 启用预记录功能。

• 出现 d。
• 重复操作，选择 [B 关 ]可关闭预记录。

Powered IS 

拍摄视频时，可使用 Powered IS 提升影像稳定器的功能。 如果
您静止不动并用高变焦倍率拉近远距离主体 （更靠近长焦端），
此时 Powered IS 将最为有效。 用左手握住液晶显示屏面板将有
助于提升拍摄稳定性。

如果要启用 Powered IS，请按住
Y。
• Powered IS 启用后，Z显示为
黄色。

• 可使用 6 7 [POWERED 
IS 按钮 ]设置更改 Y
钮的操作 （长按或切换）。

操作模式：

[FUNC.] 8 [d 预录制 ] 8 [A 开 ] 8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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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 g。 
场景将在按 g 之前 3秒钟开始在存储器中记录。

注

• 当启用预记录时，摄像机将不会发出任何提示音。
• 如果在打开预记录或完成预记录的 3 秒内按下 g，则摄
像机将不会记录按下该按钮之前 3 秒的完整内容。

• 以下任一操作都将会禁用预记录功能。
- 摄像机 5 分钟内没有任何操作。
- 按下 S 或 z。
- 更改模式开关的位置。
- 更改摄像机的操作模式。
- 关闭液晶显示屏面板以将摄像机设置为待机模式。
- 在FUNC.面板中更改任何设置菜单设置或更改以下设置：[记录程
序 ]、[白平衡 ]、[AGC 限制 ]、[数码效果 ]或 [影像稳定器 ]。

面部优先

摄像机会自动识别人脸，并用此信息来选择最佳设置以获得优质视
频和照片。

检查要点

• 选择除[q 夜景]、[p 暗光线]、[M 焰火]或[r 潜水]以外
的摄像程序。

面部优先将默认启用。 如果该功能已关闭，则可通过以下步骤开
启。

操作模式：

[FUNC.] 8 [MENU] 8 7/8 8 [ 面部优先与追
踪 ] 8 [A 开 o] 8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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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主体

如果画面中有多人，摄像机会自动选择其中之一作为主体。 主体通
过白色面部优先框来表示，摄像机会针对该人优化设置。 其他脸部
则由灰色框表示。

在触摸屏上触摸不同脸部即
可针对该人优化摄像机设置。

注

• 摄像机可能会错误检测到非
人物主体的脸部。 在此情况下，关闭面部优先。

•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无法检测脸部。 典型实例包括：
- 脸部非常小、大、相对于整个图像颜色过深或过浅。
- 脸转向一边，倾斜或部分遮蔽。

• 如果所用快门速度低于 1/25，或是以 60 倍以上变焦启用数码变焦
（变焦条上的深蓝色区域），则无法使用面部优先。

• 启用面部优先时，摄像机所使用的最低快门速度为 1/25。

触摸和跟踪

拍摄人物时，面部优先会对主体进行跟踪并始终对焦于该主体。 此
外，记录其他移动主体 （如宠物、移动中的交通工具或没有正对摄
像机的人）时，可使用触摸和跟踪并始终对焦于该主体。

1 确保已启用面部优先 (0 60)。 

2 让摄像机朝向移动主体并触摸显示在触摸屏上的主体。
• 主体周围将出现白色双框，并对该主体的移动进行跟踪。
• 触摸 [取消 z] 可去除该框并取消触摸和跟踪。

注

• 某些情况下，触摸和跟踪可能无法对主体进行跟踪。 典型实例包
括： 
- 相对于整张照片而言，主体过小或过大。
- 主体和背景过于相似。
- 主体缺乏足够对比度。 

主体

操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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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录主体快速移动。
- 光线不足的室内拍摄。

视频快照

记录一系列简短场景或从先前记录的影片中捕捉简短场景。 播放配
有喜欢的音乐 (0 79) 的视频快照场景，以创建个人音乐视频。 通
过更改背景音乐，可为场景营造全新的感受。 

记录视频快照场景

1 按 z。
• 屏幕上出现蓝色框。
• 再次按 z 返回正常视
频记录模式。

2 按g。
• 默认情况下，摄像机在记录大约
4 秒钟后 （蓝色框用作可见的进
度条）自动切换到记录暂停模
式。 通过 8 8[ 视频快照
时长 ]设置，可以将视频快照场景的长度更改为 2 秒或 8 秒。

• 当摄像机停止记录后，屏幕即刻变黑就像照相机快门释放一
样。

• 在索引屏幕中，用 Z标记表示视频快照场景。

注

• 更改摄像机的操作模式将禁用视频快照模式。

操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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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效果

* 可在屏幕上预览数码效果。

• 所选数码效果的图标将显示为绿色。 立即应用效果。

淡入 /淡出

在暂停记录模式 (M) 中按 g 开始记录 （带有淡入效
果）。记录过程 (N) 中按 g 淡出并暂停记录。

选项 （ 默认值）

注

• 添加淡入淡出效果时，图像和声音将淡入或淡出。 添加效果时，
声音将正常记录。

• 当记录视频快照场景或启用预记录时，无法使用淡入淡出。

操作模式：

[N 关 ] 不打算使用数码效果时请选择该设置。

[2 黑白 ]* 使用黑白模式记录影片和照片。

[3 旧照片 ]* 以旧照片色调来记录影片和照片以达到怀旧效
果。

[0 自动淡入淡出 / 一次 ]、[6 自动淡入淡出 / 总是 ]、
[1 擦除 /一次 ]、[7 擦除 / 总是 ] 选择其中一个淡
入淡出效果，以便使用淡入淡出从全黑屏幕开始场景或以全
黑屏幕结束场景。 您可以选择仅启用淡入淡出一次，也可
以选择在每次按 g 开始或结束场景时启用。

* 在 模式下只有以上数码效果可用。

[FUNC.] 8 [O 数码效果 ] 8所需淡入淡出效果* 8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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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设置快门速度或光圈

[A 程序自动曝光 ] 是默认的自动曝光 (AE) 摄像程序；可用于更改
白平衡或图像效果等功能。 选择其他 AE 摄像程序之一来控制快门
速度或光圈。

选项 （ 默认值）

注

• [B 快门优先自动曝光 ]：
- 屏幕上仅显示分母－ [B 250] 表示快门速度为 1/250 秒，等等。
- 在黑暗环境中摄像时，可以通过使用低速快门获得更明亮图像；
但图像质量可能下降且有可能无法正确使用自动对焦。

- 设置为快速快门速度时，图像可能出现不顺畅。
• [C 光圈优先自动曝光 ]： 根据初始变焦位置而定，实际可供选
择的值的范围会有所不同。

• 设置数值 （光圈或快门速度）时，如果相应的光圈值或快门速度
不适于摄像条件，此数值就会闪烁。 在此情况下，请选择其他
值。

• 在曝光锁定时，光圈值/快门速度无法更改。 在手动调节曝光度之
前设置光圈值或快门速度。

操作模式：

[A程序自动曝光 ] 摄像机自动调整光圈和快门速度，以便
使主体获得最佳曝光效果。

[B快门优先自动曝光 ] 设置快门速度值。 摄像机将自动设
置相应的光圈值。

[C 光圈优先自动曝光 ] 设置光圈值。 摄像机将自动设置相
应的快门速度。

[FUNC.] 8 [ 记录程序 ] 8 [B 快门优先自动曝光 ] 或
[C 光圈优先自动曝光 ] 8手指在转盘上左右滑动以设置
所需快门速度 (B) 或光圈值 (C) 8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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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门速度和光圈值选择指导

使用较低的快门速度可增加动态模糊和运
动感。

使用较快的快门速度可
“冻结动作”以展示运动主体的

 力量感。

使用小光圈值可以只对焦主体并柔和虚化
背景。 适合于拍摄肖像或分离单个主体。

使用大光圈值可以清晰对焦图像的各个
部分。 适合拍摄风景和建筑。

1/20001/10001/5001/2501/1201/501/251/121/61/31/2

y  模式

 模式A

光线较暗的环境

普通条件

室内运动

快速移动的主体或从
移动的汽车或火车内
拍摄

晴朗环境下的户外运动

F8.0

F6.7

F5.6

F4.8

F4.0

F3.4

F2.8

F2.4

F2.0

F1.8

光线较充足 

浅

y镜头光圈 A

y   景深   A

光线不足

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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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曝光度调整

有时，逆光的主体会显得过暗 （曝光不足），而强光线下的主体则
显得太亮或耀眼 （过度曝光）。 为校正上述现象，可手动调整曝光
度或使用触摸曝光功能为所选主体自动设置最佳曝光度。 当要拍摄
的主体的亮度明显亮于 /暗于图像的一般亮度时，此功能十分方便。

检查要点

• 选择除 [M 焰火 ]以外的摄像程序。

1 打开曝光度调整屏幕。

2 触摸 e 框中出现的主体。
• 触摸曝光标记 (P) 将闪烁，同时自动调整曝光度，使您触摸的
区域正确曝光。 如有必要，还可进一步选择手动调整曝光度。 

• 可触摸 [y] 手动调整曝光度，而不启用触摸曝光功能。
• 将出现手动调整转盘，其中调整值设为± 0。
• 再次触摸 [y] 使摄像机返回自动曝光。

3 手指在转盘上上下滑动以设置曝光度调整值。
调节范围可能因图像的初始亮度而异，并且有些值可能会显示为
灰色。

4 触摸 [a] 可将曝光度锁定在选定的值。
在曝光锁定期间，屏幕上将显示 e 和选定的曝光度调整值。 

注

• 如果在曝光锁定时更改摄像程序，则摄像机将返回到自动曝光。
• 当拍摄强光源前方的主体时，摄像机可自动校正背光。 可使用
7/8 8[ 自动背光校正 ] 设置关闭自动背光校正。

操作模式：

[FUNC.] 8 [e 曝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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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增益控制 (AGC) 限制

如果在黑暗环境中记录，摄像机将自动增大增益，以使图像更为明
亮。 然而，使用更高的增益值可能会导致可见视频噪点增加。 可以
选择 AGC 限制，通过设置要使用的最大增益值来抑制噪点的数量。 
AGC 限制越小则图像越暗，但噪点也会更少。

* 触摸 [z 自动 ] 以删除自动增益控制的限制。

• 所选 AGC 限制将出现在屏幕上。 

手动对焦调整

以下摄录主体不适宜自动对焦。 在此情况下，请使用手动对焦。

检查要点

• 开始程序前调节变焦。

1 打开手动对焦屏幕。

操作模式：

[FUNC.] 8 [P AGC 限制 ] 8 [y 手动 ]* 8用手指沿
转盘左右滑动以设置 AGC 限制 8 [a]

• 反光的表面
• 低对比度或没有垂直线的摄
录主体

• 快速移动的摄录主体
• 通过湿漉漉的窗子
• 夜景

操作模式：

[FUNC.] 8 [X 对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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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触摸 X 框中出现的主体。
• 触摸对焦标记 (P) 将闪烁并自动调整焦距。 如有必要，还可进
一步选择手动调焦。

• 可触摸 [2] 手动调焦，而不启用触摸对焦功能。
• 出现手动对焦控件和当前焦距估计值。
• 再次触摸 [2] 使摄像机返回自动对焦。

3 按住 [l] 或 [W] 进行调焦。
• 屏幕的中心将被放大以帮助您更方便地对焦。 还可使用 7 
8 [ 对焦辅助功能 ]设置关闭此功能。

• 显示的焦距随焦距的调整而变化。 可使用 6 8 [ 距离单
位 ] 设置更改用于焦距显示的单位。

• 如果要对远方的主体（如山脉或焰火）进行对焦，按住 [l] 直
到焦距变为 V。

4 触摸 [a] 可将对焦锁定在选定距离。
在手动对焦期间，屏幕上将出现 [MF]。 

注

• 如果连接选购的广角附加镜或长焦附加镜，显示的焦距则有误。

白平衡

白平衡功能可帮助您精确再现不同照明条件下的色彩，从而使拍摄
的白色物体看上去始终为真正的白色。

检查要点

• 选择除特殊场景摄像程序以外的摄像程序。

* 如果选择 [g自定义白平衡 ]，在触摸 [a] 之前，请按以下步骤设置自定

义白平衡。

操作模式：

[FUNC.] 8 [m 白平衡 ] 8所需选项* 8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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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自定义白平衡 

请将摄像机对准一个白色物体，让此物体填满整个屏幕，然后触摸
[ 设置白平衡 ]。
调整完毕后，g 停止闪动并消失。 摄像机将保留自定义白平衡，即
使是关闭摄像机。

选项 （ 默认值）

注

• 选择自定义白平衡时：
- 将 7 8[ 数码变焦 ]设为 [B 关 ]。
- 当地点、照明，或其他条件改变时，重新设置白平衡。
- g 可能会保持闪动，具体视光源而定。 但摄像的效果会比采取
[Y 自动 ]设置的方式要好。

• 在以下几种情况下，使用自定义白平衡设置效果会更好：
- 在变化的照明条件下
- 近摄镜头
- 单色的摄录主体 （例如天空、海洋或森林）
- 在水银灯及某些类型的荧光灯下

• 视荧光灯类型而定，采用[e 荧光灯]或[f 荧光灯H]有时可能无
法实现最佳色彩平衡。 如果颜色看起来不自然，请选择 [Y 自动 ]
或 [g 自定义白平衡 ]。

[Y 自动 ] 为了使色彩更为自然，摄像机会自动设置白平
衡。

[a 日光 ] 晴天室外拍摄。

[b 阴影 ] 阴影地方拍摄。

[c 多云 ] 多云时拍摄。

[e 荧光灯 ] 在暖白光、冷白光或暖白光型 （3- 波长）荧光
灯下拍摄。

[f 荧光灯 H] 在日光和日光型 （3-波长）荧光灯下拍摄。

[d 钨丝灯 ] 在钨丝照明灯和钨丝型 （3-波长）荧光灯下拍
摄。

[g 自定义白平衡 ] 使用自定义白平衡设置，使彩色光线下
的白色物体呈现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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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效果

可利用图像效果改变色彩饱和度和对比度来记录含特殊色彩效果的
影片和照片。

检查要点

• 选择除特殊场景摄像程序以外的摄像程序。

* 如果选择 [Z自定义效果 ]，在触摸 [a] 之前，请按以下步骤设置自定义

图像效果。

设置自定义图像效果

1 触摸 [U]、[V] 或 [W] 设置所需的 [色彩饱和度 ]级别。

2 触摸 [y] 或 [A] 选择 [ 锐度 ]、[ 对比度 ]和 [ 亮度 ] 并以相
同方式调整其级别。

选项 （ 默认值）

操作模式：

[U 关 ] 无图像增强效果的摄像。

[V鲜艳模式 ] 加强对比度和色彩饱和度。

[W 中性模式 ] 降低对比度和色彩饱和度。

[X 柔和模式 ] 使拍摄出的主体轮廓柔和。

[Y柔化肤色细节 ] 肤色细节调整，以更完美显现。 要取得
最佳效果，请在近距离拍摄人物时使用此设置。 请注意：
与肤色相近的区域，其细致部分可能会被略去。

[Z 自定义效果 ] 允许您调节图像的色彩的深度、亮度、对
比度和锐度。

[ 色彩饱和度 ]： (V) 色彩更淡，(U) 色彩更浓。
[ 锐度 ]： (V) 轮廓更模糊，(U) 轮廓更清晰。
[ 对比度 ]： (V) 轮廓更模糊，(U) 轮廓更清晰。
[ 亮度 ]： (V) 图像更暗，(U) 图像更亮。

[FUNC.] 8 [MENU] 8 7/8 8 [ 图像效果 ] 8 
所需选项* 8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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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摄像灯

可打开小型摄像灯以在黑暗环境中拍摄视频或进行拍照。

检查要点

• 选择除 [r 潜水 ] 或 [s 水面 ]以外的摄像程序。

• 屏幕上出现 Y。
• 重复操作，选择 [B 关 ] 关闭小型摄像灯。

注

• 安装了选购的广角附加镜或长焦附加镜时，建议不要使用小型摄
像灯；否则在屏幕上会出现阴影。

使用外部摄像灯

需要亮度高于内置小型摄像灯的摄像灯时，可以使用可选件 VL- 5 摄
像灯或 VFL- 2 摄像闪光灯。

将可选摄像灯安装到小型先进附件插座。
• 请参阅使用小型先进附件插座 (0 75)。 
• 打开可选摄像灯（ON 或 AUTO）就会出现 。 有关可选摄像灯使
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所用附件说明书。

注

• 如果将可选摄像灯安装到小型先进附件插座，内置小型摄像灯将
被禁用。 要使用内置小型摄像灯，请关闭可选摄像灯。

操作模式：

[FUNC.] 8 [Y 摄像灯 ] 8 [A 开 ] 8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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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拍

• 出现 n。
• 重复操作，选择 [B 关 ] 可关闭自拍。

模式： 在记录暂停模式下，按 g。
摄像机会在倒数 10 秒钟后开始摄像*。 屏幕上开始显示倒数。

模式： 半按 j 以启用自动对焦功能，然后完全按下。
倒数 10 秒后，摄像机开始记录静止图像*。 屏幕上开始显示倒数。

* 使用无线遥控器时为 2秒。

注

• 倒数开始后，以下任何操作均会取消自拍。
- 按 g （记录影片时）或完全按下 j （记录照片
时）。

- 关闭摄像机。
- 更改摄像机的操作模式。
- 关闭液晶显示屏面板以将摄像机设置为待机模式。

音频记录电平

您可以调整内置或外接麦克风的音频记录电平。 可在摄像时显示音
频电平指示器。

检查要点

• 选择除 [r 潜水 ] 或 [s 水面 ]以外的摄像程序。

操作模式：

[FUNC.] 8 [MENU] 8 8 8 [ 自拍 ] 8 
[A 开 n] 8 [a]

操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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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调整音频记录电平

1 打开音频记录电平手动调整屏幕。

• 屏幕上将显示音频电平指示器和当前音频记录电平。 
• 触摸 [z 自动 ]使摄像机返回自动音频记录电平。

2 根据需要按住 [y] 或 [A] 调整音频记录电平。
作为指导原则，请调整音频记录电平以使音频电平表中的电平指
示仅偶尔位于- 12 dB 标记 （黄色区域）的右侧。 

3 触摸 [a] 将音频记录电平锁定在当前电平。

要显示音频电平指示器

通常情况下，仅在启用手动调整音频记录电平后才会显示音频电平
指示器。 也可选择在自动调整音频电平时显示。

注

• 当音频电平表到达红点 (0 dB) 时，声音可能会失真。
• 如果音频电平太高且声音失真，请使用7 8 [麦克风减弱]设
置启用麦克风减弱。

• 调整音频记录电平或麦克风减弱为启用状态时，建议使用耳机检
查音量。

[FUNC.] 8 [c 麦克风音量 ] 8 [y 手动 ] 

音频电平指示器

音频电平调整条

手动音频电平调整 

当前音频电平

[FUNC.] 8 [c 麦克风音量 ] 8 [z 自动 ] 8 [ 音频电
平指示器 ] 8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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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耳机

使用耳机进行播放或检查摄像时的音频电平。 将耳机连至 AV OUT/
X 端子，该端子用于耳机和音频 /视频输出。 连接耳机前，请按照
以下步骤将端子功能从 AV 输出改为X（耳机）输出。

* 耳机也可用于 模式，但在该模式下不可更改端子功能。 预先在其他某

一操作模式下更改设置。

* 仅适用于在 模式中执行此步骤。

• 出现 J。

播放过程中调节音量

在 模式下，以及在播放幻灯片时的 模式下，调节耳机音量
的方式与您调节扬声器音量的方式相同 (0 46)。

重要

• 使用耳机时，请务必将音量调低至适当级别。
• 如果屏幕上未出现J图标，请勿将耳机连接到AV OUT/X端子。 此
时产生的噪音输出可能会损伤听力。

操作模式：
*

[FUNC.]* 8 [MENU] 8 6 8 [AV/耳机] 8 [耳机] 8
要关闭菜单： 8 [a]

要继续调节音量： 
8 [f] 8[ 音量 ] 8 手指在音量控制条上左右滑动可调
节音量 8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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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使用带∅ 3.5 mm微型插孔且连接线长度不超过3 m的市面有售的耳
机。

• 即使在播放模式中将[AV/耳机]设置为[J耳机]，当您关闭摄像机
时，AV OUT/X 端子的功能也会自动返回到 AV 输出。

使用小型先进附件插座

使用小型先进附件插座可让摄像机连接一系列可选附件来扩展功
能。 有关可用于您摄像机的可选附件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附件
(0 176)。 有关连接和使用这些附件的方法，请参阅所用附件的说
明书。

1 以箭头方向缩回小型先进附件插
座盖。 

2 将可选附件安装到小型先进附件
插座。 
当将兼容附件连至小型先进附件
插座时， 会出现在屏幕中。

注

• 专为先进附件插座设计的附件不能与该摄像机一同
使用。 使用带有此徽标的视频附件，以确保与小型
先进附件插座兼容。

使用外部麦克风

在非常安静的环境下摄像时，内置麦克风可能还会录下摄像机内部
的机械声。 在此情况下，建议使用外接麦克风。

示例： 连接可选件 DM-100 指向性立
体声麦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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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M-V1 环绕声麦克风或 DM-100 指向性立体声麦克风

如果使用 SM-V1，5.1 声道环绕声可增强深度感和现场感。 如果使
用 DM-100，则可准确记录直接来自您所记录方向的音频。

将选购的 SM-V1 环绕声麦克风或 DM-100 指向性立体声麦克风连接到
小型先进附件插座。
请参阅使用小型先进附件插座
(0 75)。 
出现 。 有关可选外部麦克风使用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所用附件说明
书。

使用其他麦克风

还可使用市面有售的麦克风。 连接外
部麦克风至 MIC 端子。 使用自带电源
且连接线长度不超过 3 m 的市面有售
的电容式麦克风。 几乎所有具备
∅ 3.5 mm 插头的立体声麦克风都可
以使用，但其音频记录电平可能各不
相同。

注

• 如果使用选购的SM-V1环绕声麦克风，可使用7 8 [环绕麦克
风指向性 ]设置更改麦克风的方向模式。

• 播放使用可选件SM-V1环绕声麦克风拍摄的记录：使用HDMI连接线
将 HDTV （与 5.1 声道环绕声兼容）与摄像机相连后，即可通过
HDTV 享受 5.1 声道环绕声播放效果。AV OUT/X 端子 （包括耳机
输出端）输出的音频会转换为双声道立体声。摄像机的内置扬声
器是单声道。

• 将外部麦克风连至摄像机时， 7 8 [ 防风 ]将自动设置为
[B 关 Z]。

操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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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音频电平太高且声音失真，请手动调整音频记录电平 (0 72)
或使用 7 8 [ 麦克风减弱 ]设置启用麦克风减弱。

选择播放开始点

如果某个场景很长，则可能需要从某个特定点开始播放场景。 可使
用影片时间线以固定的时间间隔 （范围可从 6 秒到 6 分钟）将场景
分割为多个片段。 如果使用面部优先记录影片 (0 60)，则每当摄
像机拍摄到场景主要主体的变化之后就可显示分割为多个片段的场
景。

1 打开 [ 原始场景 ] 或 [播放清单 ]索引屏幕。

2 打开场景的 [ 时间线 ]屏幕。

出现 [ 时间线 ]屏幕。 大的缩略图将显示场景的第一帧。 在其下
面，时间线标尺以固定间隔时间显示场景的帧。

3 触摸时间线标尺上的所需帧，以从该处开始播放场景。 

操作模式：

[c] 8所需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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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帧之间的间隔时间

显示场景主要主体的变化

• 每当摄像机检测到的主要主体改变时，时间线标尺就会显示从
场景中提取的帧。

注

• 对于单个场景，如果选择[o 面部]，则[时间线]屏幕中最多显示
主体的 100 个更改。

A触摸两次可返回索引屏幕。

B上一个 /下一个场景。

C手指在标尺上向左滑动可显示后 5帧。

D当前场景 / 场景总数。

E场景的记录模式和长度。

F记录日期和时间。

G手指在标尺上向右滑动可显示前 5帧。

H当前选定的各帧之间的时间间隔 （或 [o 面部 ]）。

[6 秒 ] 8所需间隔 8 [f]

[6 秒 ] 8 [o 面部 ] 8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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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设置了背景音乐的场景

可播放已设置背景音乐 （而非原始声音）的视频快照场景、播放清
单中的场景以及照片幻灯片。 可使用随附的音轨，也可连接外部音
频播放器以将您喜爱的音乐用作背景音乐。

将随附的音轨用作背景音乐

随附的摄像机补充光盘包含 3 个可用作背景音乐的音轨。
 ：音乐文件将预安装在内置存储器中。

检查要点

• 要播放存储卡上记录的场景或照片幻灯片，需预先将音轨传输至
存储卡。 
Windows 用户：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ImageMixer 3 SE 软件
手册”（PDF 文件）。 Mac OS 用户： 请使用 Finder 传输附送的摄
像机补充光盘上 [MUSIC] 文件夹中的音乐文件。有关存储卡的文
件夹结构，请参阅关于音乐文件 (0 186)。

1 打开 [播放清单 ]、[视频快照 ] → [ 原始场景 ] / [ 播放清单 ]
或 [ 静止图像 ]索引屏幕。

2 打开音轨选择屏幕。

* 触摸[B关]可播放带原音的场景或播放不带任何音乐的照片幻灯片。 

操作模式：

[MENU] 8 y/z 8 [ 选择音乐 ] 8 
[A 开 ] 8 [Z] 或 [O] 以选择所需音轨* 8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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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回到索引屏幕，触摸场景以开始随着所选音轨进行播放。
在 模式中，触摸照片以转到单张照片视图并继续幻灯片步骤
(0 101)。

删除音轨

在音轨选择屏幕中，触摸 [Z] 或 [O] 选择要删除的音轨。

使用外部音频播放器播放背景音乐

通过连接外部播放器将喜爱的歌曲用作背景音乐。 

检查要点

• 您将需要购买一根至少带有一个迷你立体声插头的音频线 （连接
摄像机的 MIC 端子）；另一端视所用的外部播放器而定。

1 打开 [播放清单 ]、[视频快照 ] → [ 原始场景 ] / [ 播放清单 ]
或 [ 静止图像 ]索引屏幕。

2 启用外部音频输入。

A选择所需音轨。

B播放原始声音 （无背景音乐）。

C删除所选音轨。

D试听所选音轨。 再次触摸 (B) 可停止播放。

[d] 8 [ 是 ] 

[MENU] 8 y/z 8 [ 外部音频输入 ] 8 
[A 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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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外部播放器连接到摄像机的 MIC 端子。

4 根据需要调整音频输入。
• 开始在外部播放器上播放音乐并根据屏幕指示调节播放器的音
量。 如果音频输入处于正常范围，则停止音乐播放并触摸摄像
机上的 [a]。

• 触摸[外部播放机链接]将视频播放链接到来自外部播放器的音
乐的开始 / 结尾。

播放链接到外部音频的视频 / 幻灯片

5 开始在外部播放器上播放音乐。
• 将从索引屏幕中的第一个场景或照片开始播放。 
• 外部音频输入停止时，视频播放将暂停。 外部音频输入恢复
时，视频播放将自动恢复。

• 在播放链接到外部音频的幻灯片时，将连续显示照片，直到音
乐停止。如果停止输入外部音频，幻灯片也会停止播放。

播放未链接到外部音频的视频

5 回到索引屏幕，触摸场景以开始视频播放。
在 模式中，触摸照片以转到单张照片视图并继续幻灯片步骤
(0 101)。

6 开始在外部播放器上播放音乐。

重要

• 如果在视频制作过程中使用受版权保护的歌曲和音轨，则请牢记
该音乐若未经版权所有人授权将不得使用，但适用法律允许的情
况除外 （例如供个人使用）。 使用音乐文件时务必遵守适用法
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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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也可只将您想观看的视频快照场景添加到播放清单，并安排好播
放顺序。

• 初始化存储卡时会将您从附送的摄像机补充光盘传输至卡中的所
有音乐文件永久性删除。（ 在初始化内置存储器后，将
恢复预装在其中的音乐文件。） 
- Windows 用户：在初始化存储卡后，请使用随附软件 ImageMixer 
3 SE 将附送的摄像机补充光盘中的音乐文件传输至存储卡。有
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ImageMixer 3 SE 软件手册”（PDF 文
件）。

- Mac OS 用户：在初始化存储卡后，请使用 Finder 将附送的摄像机
补充光盘上 [MUSIC] 文件夹中的音乐文件传输至存储卡。有关存
储卡的文件夹结构，请参阅 “关于音乐文件”(0 186)。

• 将音乐文件从附送的摄像机补充光盘传输至包含了要和背景音乐
一起播放的记录的存储卡。

• 关于链接到外部播放器的视频播放：
- 在某些情况下，视频播放可能无法正确链接到外部播放器。例
如，在外部播放器的音量过低或音频信号含有大量噪音时等。

- 将 MIC 端子连接到外部播放器的音频输出端时，如果无法调节信
号强度，则摄像机会在音频信号过强时自动调低外部播放器的音
量。

屏幕显示和数据码

可开启或关闭大部分屏幕显示。

反复按 h 将按以下顺序开 / 关屏幕显示内容：

、 模式：
• 所有显示打开
• 大多数显示关闭1

操作模式：

模式2：
• 所有显示打开
• 仅数据码打开
• 所有显示关闭

模式2：
• 所有显示打开
• 仅记录日期和时间3 打开
• 所有显示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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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 h将关闭自动出现的大多数图标和显示，但不会删除手动打开的屏

幕显示 （例如，屏幕标记或音频电平表）。
2 触摸该屏幕显示播放控件。
3 当触摸该屏幕显示播放控件时，直方图和整个 Exif 信息面板也将显示。

关于数据码

对于拍摄的每个场景或每张照片，摄像机都会保存一个数据码
（拍摄日期 /时间、摄像机设置信息等）。 在 模式下，当播
放控件显示在屏幕上时，该信息会显示在 Exif 信息面板中；在

模式下，可使用 y 8 [ 数据码 ] 设置选择要显示的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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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清单和场景操作

编辑播放清单： 添加、删除、移动和播放

创建播放清单以按选择的顺序只播放您喜好的场景。 可播放播放清
单中的场景，并使用喜爱的歌曲作为背景音乐 (0 79)。

将场景添加到播放清单

1 打开 [ 原始场景 ] 或 [视频快照 ] → [ 原始场景 ]索引屏幕。
要将特定日期记录的所有场景添加到播放清单，请减少显示的场
景数为该日期记录的场景 (0 50)。

2 触摸 [a] 打开场景选择屏幕。

3 触摸要添加到播放清单的各个场景。
• 选中的场景上将出现选中标记 O。 再次触摸选中的场景可去除
选中标记。

• 一次性选择所有场景： 触摸 [全选 ] 而非触摸单个场景。（事先
从已经单独选中的场景中去除任何选中标记。）

4 添加场景到播放清单。

• 场景将添加到记录这些场景的同一存储器的播放清单
上。

注

• 在播放清单中删除或移动场景不会影响原始记录。
• 使用附送的 ImageMixer 3 SE 软件编辑后写回摄像机 （仅适于

）或存储卡的场景无法添加至播放清单。
• 可将内置存储器中的场景复制到存储卡 (0 114)，如此
一来，原本在内置存储器中记录的场景也可添加到该存储卡的播
放清单中。

操作模式：

[ 编辑 ] 8 [ 添加到播放清单 ] 8 [ 是 ] 8 [ 确定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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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播放清单中删除场景

在播放清单中删除场景不会影响原始记录。

1 打开 [ 播放清单 ] 索引屏幕。
可触摸 [b] 8 [ 视频快照 ] 8 [ 播放清单 ]打开视频快照
场景的播放清单。 

2 要删除单个场景，请触摸 [c] 并触摸要删除的场景。
• 出现 [时间线 ]屏幕。
• 删除整个播放清单时无需执行该步骤。

3 从播放清单中删除场景。

* 如果选择删除播放清单中的所有场景，在操作过程中触摸 [停止 ]可中

断该操作。 但是，这仍然会删除部分场景。

在播放清单中移动场景

移动播放清单中的场景，使其按您所选的顺序进行播放。

1 打开 [ 播放清单 ] 索引屏幕。
可触摸 [b] 8 [ 视频快照 ] 8 [ 播放清单 ]打开视频快照
场景的播放清单。 

2 触摸 [c] 并触摸要移动的场景。 
出现 [ 时间线 ]屏幕。

3 移动场景。

[编辑 ] 8 [ 删除 ] 8 [ 是 ]* 8 [ 确定 ]

[ 编辑 ] 8 [ 移动 ] 8 触摸屏幕上的空白框以选择所需
位置 8 [ 确定 ] 8 [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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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影片捕捉照片和视频快照场景

您可以从之前记录的场景中捕捉视频快照场景、单张照片或一系列
连续照片。 例如，您可能想要打印在某次聚会上记录的视频中的某
些照片，或要使用某个活动录像中的视频快照场景来创建简短的视
频剪辑。

捕捉视频快照场景

1 打开包含要在其中捕捉视频快照场景的场景的索引屏幕。

2 播放所需场景。

3 按g 捕捉视频快照场景。
摄像机会捕捉约 4 秒钟的视频快照场景 （蓝色框用作可见的进度
条），然后进入播放暂停模式。 通过 8 8[ 视频快照时长 ]
设置，可以将捕捉的视频快照场景的长度更改为 2 秒或 8 秒。

4 触摸 [B] 可返回索引屏幕。 

注

• 视频快照场景只能在播放期间捕捉；无法在播放暂停模式下捕捉。
• 所捕捉的视频快照场景被保存在包含源场景的相同存储
器中。

A目的地图标。

B将场景移动至目的地图标指示的位置。

C触摸空白框以将其选作目的地。

D选择的要移动的场景。

E场景的初始位置以及当前选择的目的地。

操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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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从以下各类场景中捕捉视频快照场景。
- 短于 1秒的场景
- 使用附送的 ImageMixer 3 SE 软件编辑后写回与计算机连接的存
储卡的场景 (仅适于 )。

• 如果源场景本身为视频快照场景，则根据源场景的长度以及当前
为视频快照场景选择的长度，可能无法捕捉视频快照场景。

• 如果从场景结束前 1秒以内的位置开始捕捉视频快照场景，则将从
下一场景的开始位置开始捕捉视频快照场景。

• 在播放从先前记录的影片中捕捉的视频快照场景时，您可能会发
现场景交接处的图片 / 声音存在异常。

捕捉照片

可捕捉单张照片或一系列照片。 所捕捉照片的尺寸为
[H 1920x1080] 且无法更改，但可选择照片质量。
在使用 Eye-Fi 卡之前，请先阅读 “重要”部分 (0 88)。

要选择照片捕捉设置

* 所显示的数字表示在当前质量设置下可记录的大致照片数。

捕捉照片

1 播放要在其中捕捉照片的场景。

2 需要捕捉图片时暂停播放。

3 完全按下 j。
按住 j 可连续捕捉。场景将逐帧进行播放，捕捉的每帧即
为一张单独的照片。

4 触摸 [B] 可返回索引屏幕。 

操作模式：

[MENU] 8 8 8 [ 从视频捕捉图像 ] 8
[A单张图像 ]或 [B 连续捕捉 ] 8 [f]
从相同菜单继续执行： 
[ 图像捕捉质量 ]8所需照片质量* 8 [a]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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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 当将照片捕捉到Eye-Fi卡上时，如果您处于已配置的网络范围内，
则会自动上载照片。请务必验证 Eye-Fi 卡是否已通过所在国家 /
地区的核准。另请参阅 “使用 Eye-Fi 卡”(0 131)。

注

• 照片的数据码将反映原始场景的记录日期和时间。
• 从带有大量快速运动的场景中捕捉照片，可能会出现模糊。
• 照片将记录在为拍摄照片选定的存储器中。 
• [B 连续捕捉 ]： 

- 每次最多可捕捉 100 张照片。
- 到达场景结束时，照片连续捕捉将停止 （播放将暂停在下一场
景的开始处）。

- 照片将以 1/25 秒的间隔进行捕捉。

分割场景

您可以分割场景 （仅限于原始场景）以便保留最佳部分并稍后剪掉
剩余部分。

1 打开 [ 原始场景 ] 索引屏幕。

2 选择要分割的场景，然后触摸该场景开始播放。

3 在想要分割场景的点暂停播放。 

4 打开场景分割屏幕。

5 如有必要，将场景精确定位。
• 在播放暂停期间： 触摸 [A]播放场景。 触摸 [F]或 [E]
向后或向前跳一帧。

• 在播放期间： 触摸[C]可暂停播放。 触摸[J]或[I]可
向后 /向前快速播放。

操作模式：

[ 编辑 ] 8 [ 分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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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割场景。

• 从分割点到场景结束之间的视频将作为新场景出现在索引屏幕
中。

注

• 如果在分割场景时前进 /后退帧，各帧间隔约为 0.5 秒。
• 如果无法在暂停播放处分割场景，请前进 / 后退帧然后再分割场
景。

• 在分割的场景播放时，场景剪切点上的图片 / 声音可能会出现某些
异常现象。 

• 以下场景不能分割：
- 视频快照场景和其他过短 （少于３秒）的场景。
- 使用附送的 ImageMixer 3 SE 软件编辑后写回摄像机 （仅适于

）或存储卡的场景。
• 场景无法在场景开始或结束 1 秒内分割。

[A 分割 ] 8 [ 是 ]

CO
PY



90  照片

照片
请参阅本章了解有关拍摄 （高级拍摄功能）、查看和打印照
片的详细信息。 有关照片拍摄基本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录拍合一模式 (0 37)。

基本播放

查看照片

1 按 S。

2 如果未显示，打开 [静止图像 ] 索引屏幕。

3 查找要播放的照片。
将变焦杆移向 Q 每页显示 15 张照片；将其移向 P 每页显示 6
张照片。 

操作模式：

[b] 8 [ 静止图像 ]

CO
PY



照片  91

4 触摸要查看的照片。
• 照片将在单张照片视图中显示。 
• 左右滑动手指可逐一浏览照片。

要从单张照片视图返回到索引屏幕

1 触摸屏幕以显示播放控件。

2 触摸 [Q]。

照片跳转功能

如果记录了很多照片，可使用滚动条在照片之间轻松跳转。

1 触摸屏幕以显示播放控件。

2 使用滚动条在照片间跳转。

A正在读取的存储器。

B当前显示的索引屏幕。

C手指向左滑动可转到下一个索引页面。

D手指向右滑动可转到上一个索引页面。

E选择不同的索引屏幕以读取不同的内容或从不同的存
储器读取 （仅适于 ）(0 47)。

[g] 8 手指沿滚动条左右滑动 8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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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 当 ACCESS （数据处理）指示灯点亮或闪烁时，遵循以下注意事
项。 否则会造成数据彻底丢失。
- 请勿打开存储卡插槽盖。
- 请勿断开电源或关闭摄像机。
- 请勿更改摄像机的操作模式。

• 即使将以下类型的图像文件传输至与计算机连接的存储卡，这些
图像也可能无法正确显示在摄像机上。
- 非本摄像机记录的图像。
- 使用计算机编辑或上载的图像。
- 更改了文件名的图像。

删除照片

您可以删除那些不想再保留的照片。

删除单张照片

1 在单张照片视图中，选择要删除的照片。

2 触摸屏幕以显示播放控件。

3 删除照片。

4 向左 / 向右拖动手指以选择要删除的另一照片或触摸 [a]。

操作模式：

[ 编辑 ] 8 [ 删除 ] 8 [d 继续 ] 8 [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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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索引屏幕中删除照片

1 打开 [ 静止图像 ] 索引屏幕。 

2 触摸 [a] 打开照片选择屏幕。

3 触摸要删除的各个照片。
• 选中的照片上将出现选中标记 O。 再次触摸选中的照片可去除
选中标记。

• 一次性选择所有照片： 触摸[全选]而非触摸单个照片。 （先去
除已单独选中的照片的选中标记。）

4 删除照片。

* 在操作过程中，触摸 [ 停止 ] 可中断操作。 但是，这仍然会删除部分照

片。

重要

• 删除照片时请小心。 已删除的照片无法复原。
• 受保护的照片无法删除。

[b] 8 [ 静止图像 ]

[ 编辑 ] 8 [ 删除 ] 8 [ 是 ]* 8 [ 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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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功能

在 y 手动模式下拍摄照片

1 将模式开关设为 y。

2 开启摄像机电源。
• 默认情况下，照片被记
录在内置存储器中。 可选择用于
记录照片的存储器 (0 33)。 

• 在使用 Eye-Fi 卡之前，请先阅读
“重要”部分。

3 触摸 [3] 以切换至 模式。

4 半按j。
一旦自动调整对焦后，屏幕图标
h 就会变绿并出现一个或多个自
动对焦框。

5 完全按下j。
记录照片时，ACCESS （数据处理）指示灯会闪烁。

重要

• 当 ACCESS （数据处理）指示灯点亮或闪烁时，遵循以下注意事
项。 否则会造成数据彻底丢失。
- 请勿打开存储卡插槽盖。
- 请勿断开电源或关闭摄像机。
- 请勿更改摄像机的操作模式。

• 当在 Eye-Fi 卡上记录照片时，如果您处于已配置的网络范围内，
则会自动上载照片。请务必验证 Eye-Fi 卡是否已通过所在国家 /
地区的核准。另请参阅 “使用 Eye-Fi 卡”(0 131)。

注

• 如果主体不适合自动对焦，屏幕图标 h 将变为黄色。 手动调整对
焦 (0 67)。

操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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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主体太亮，[ 曝光过度 ]将在屏幕上闪烁。 在此情况下，使用
可选件 FS- H37U 中灰滤镜。

记录后立即删除照片

在查看刚刚记录的照片时，可以在 8 8 [ 图像确认时间 ]选
项中设定的时间内删除该照片。

完成记录后立即查看照片：

注

• 如果在查看照片时按 h ，照片将会无限期地继续显示。 半按
j 可返回到正常拍摄模式。

选择照片尺寸和质量

照片可记录为 JPG 文件。 一般情况下，选择的照片尺寸越大，质量
就越高。 为 16:9 宽高比的照片选择 [K 2304x1296] 尺寸。

* 右边显示的数字表示用当前质量 /尺寸设置可记录的大致照片数。

选项

大容量存储卡 （如通常用于视频记录的存储卡）可容纳大量照片。 
作为参考，1GB 存储卡可记录的照片数量如下表所示。

操作模式：

[d] 8 [ 是 ]

操作模式：

[FUNC.] 8 [MENU] 8 [ 照片质量 /尺寸 ] 8
所需照片质量* （顶部行）8
所需的照片尺寸* （底部行）8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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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实际可记录的照片数视主体和摄录条件而异。
• 即使将摄像机设置为 模式，摄像机仍会保留上一次使用的设
置。 

• 打印照片时，请使用下列指南作为选择打印尺寸的参考。
- L 2100x1575： 要打印 A4 尺寸的照片 (21 x 29.7 cm)。
- M 1600x1200： 要打印L尺寸的照片(9 x 13 cm)或明信片尺寸的
照片 (10 x 14.8 cm)。

- N 640x480： 要将照片作为电子邮件附件发送或上传到网络。
- K 2304x1296、H 1920x1080、 S 848x480： 打印宽高比
为 16:9 的照片。 ( 需要宽幅照片纸。)

1 GB 存储卡上预计可记录的照片数量

默认值

1 此尺寸仅可用于从影片中捕捉照片 (0 86)。
2 此尺寸仅可用于在 模式或 模式下进行同步记录。
3 存储卡上可实际记录的大致照片数量。 （屏幕上显示的最大剩余照片数量

为 9999。）

存储卡 静止图像的质量

照片尺寸 E [ 超精细 ] F [ 精细 ] G [ 普通 ]

L 2100x1575 420 630 1,265

K 2304x1296 465 700 1,390

M 1600x1200 720 1,075 2,115

H 1920x10801 670 1,000 1,970

N 640x480 4,395 6,350 11,4303

S 848x4802 3,360 4,760 9,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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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光灯

您可以在黑暗的地方使用闪光灯拍摄照片。

检查要点

• 选择除 [M 焰火 ]、[r 潜水 ]或 [s 水面 ]以外的摄像程序。

1 选择闪光灯模式。

• 选定的闪光灯模式图标出现。 4 秒后 U 消失。

2 按j，先半按以启用自动对焦，然后完全按下以拍摄照片。
根据所选的设置和拍摄条件，闪光灯将闪光。

选项 （ 默认值）

使用 VFL- 2 摄像闪光灯

当 POWER 开关设置为 n 开时，可将可选件 VFL-2 摄像闪光灯用作
外部闪光灯。 设置外部闪光灯的步骤与设置内置闪光灯一样。
将可选件 VFL-2 摄像闪光灯安装到小型先进附件插座上。
请参阅使用小型先进附件插座 (0 75)。
打开摄像闪光灯 （n 开）时会出现 。 有关使用摄像闪光灯的
详细信息，请参阅 VFL-2 使用说明书。

操作模式：

[U 自动 ] 根据主体的明暗程度，闪光灯将自动闪光。

[V 防红眼 ] 根据主体的明暗程度，闪光灯将自动闪光。 将
亮起辅助灯以减少红眼效果。

[S 强制闪光 ] 闪光灯始终闪光。

[W 强制不闪光 ] 闪光灯不闪光。

[FUNC.] 8 [S 闪光灯 ] 8 所需选项 8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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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闪光灯在以下情况下不会闪光：
- 当闪光灯模式设为[U自动]或[V 防红眼]且手动调节曝光度
时。

- 在自动包围曝光过程中。
- 当闪光灯模式设为 [U 自动 ]或 [V 防红眼 ] 且记录程序设为
[q 夜景 ] 时。

- 使用可选件摄像灯时。
• 关于自动对焦辅助灯：当您半按 j 时，如果主体的周围环境
太暗，则小型摄像灯可能暂时亮起，以便摄像机可以更准确的进
行对焦 （自动对焦辅助灯）。 
- 您也可将8 8[自动对焦辅助灯]设置为[B关]，以不启
用辅助灯。

- 即使自动对焦辅助灯开启，摄像机也可能无法对焦。
- 当记录程序设为[r 潜水]或[s 水面]时，[自动对焦辅助灯]
将自动设为 [B 关 ]。

• 闪光灯的实际范围约为1至2 m。 安装VFL- 2之后，实际范围约为1
至 4 m。 在任何情况下，实际范围均取决于拍摄条件。

• 在连续拍摄模式下，闪光灯的范围会缩小。
• 为有效使用防红眼功能，主体需要面向辅助灯。 红眼的减少程度
取决于距离和个体的差别。

• 在曝光锁定时，将无法选择闪光灯模式。
• 安装可选件广角附加镜或长焦附加镜时，建议不要使用闪光灯；
否则在屏幕上会出现阴影。

驱动模式： 连续拍摄和包围曝光

拍摄一系列移动的主体或以 3 个等级的曝光度来拍摄同一照片，以
便选出最喜欢的照片。

检查要点

• 选择除 [M 焰火 ]以外的摄像程序。

操作模式：

[FUNC.] 8 [ 驱动模式 ]8所需选项 8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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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 默认值）

连续拍摄 / 高速连拍

1 半按j 可启用自动对焦。

2 完全按下j 并保持。

自动包围曝光

按j，先半按以启用自动对焦，然后完全按下以拍摄 3张照
片。

注

• 连续拍摄速度为近似值，并随拍摄条件和主体而变化。
• 使用闪光灯时，连续拍摄速度会下降至约 1.7张照片 /秒。 使用低
速快门时，连续拍摄速度也会降低 （1/25 或更低）。

在记录影片时拍摄照片 （同步记录）

即使当摄像机设置为 模式时，也可以拍摄照片。 此外，您可以
在摄录视频的同时拍摄照片。 同时记录时拍摄的照片与影片具有相
同的宽高比 (16:9)。
在使用 Eye-Fi 卡之前，请先阅读 “重要”部分 (0 100)。

[A 单张拍摄 ] 拍摄单张照片。

[D 自动包围曝光 ] 摄像机可按三种不同的曝光方式 （黑
暗、正常、光亮以 1/2 档为增量）来拍摄 3 张照片，您可以
从中选择最喜爱的照片。

[B 连续 ]、[C高速连拍 ] 当一直按住 j 钮时，可拍
摄一系列照片，最多可达 60 张。 这里有两种连续拍摄速度
设置：普通（约 2.5 张照片 /秒）和高速（约 4.1 张照片 /
秒）。

操作模式：

[FUNC.] 8 [MENU] 8 8 8 [ 同步记录 ] 8 所需照
片质量* （顶部行）** 8 所需照片尺寸* （底部行） 8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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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边显示的数字表示用当前质量 /尺寸设置可记录的大致照片数。
** 如果不打算使用同步记录，则请触摸 [X]。

记录中或在暂停记录模式下，按 j 以拍摄照片。
在 模式中，在记录视频时拍摄的照片（同步记录）尺寸 /质量
将由通过此步骤选择的设置决定；暂停记录模式中拍摄的照片尺寸 /
质量将由在 模式中设置的照片尺寸决定 (0 95)。

重要

• 当在 Eye-Fi 卡上记录照片时，如果您处于已配置的网络范围内，
则会自动上载照片。请务必验证 Eye-Fi 卡是否已通过所在国家 /
地区的核准。另请参阅 “使用 Eye-Fi 卡”(0 131)。

注

• 暂停记录期间在 模式或在 模式拍摄照片时，照片质量将
更高。

• 照片将在专为拍摄照片选定的存储器中进行记录。 
• 当启用数码变焦或数码效果时，将无法同时拍摄照片。
• 在 模式中，当IS模式设为[P 动态]时，如果将主体拉近至
全广角，则可以使用超过 15 倍的变焦倍数记录视频。 但是，此时
同步拍摄的照片显示的最大变焦倍数为 15 倍，因此视频与照片显
示的图像可能有所差异。

测光模式

摄像机将会测量从主体上反射的光，以计算出最佳的曝光设置。 根
据主体的不同，可能需要更改测量和计算光的方法。

检查要点

• 选择除特殊场景摄像程序以外的摄像程序。

操作模式：

操作模式：

[FUNC.] 8 [ 测光模式 ] 8 所需选项 8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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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 默认值）

幻灯片播放

所有照片都可进行幻灯片播放并可在播放时配上音乐。

1 打开 [ 静止图像 ] 索引屏幕。

2 选择在播放照片幻灯片时使用的背景音乐 (0 79)。

设定为音轨的幻灯片播放

3 触摸屏幕以显示播放控件，然后触摸 [A] 以播放配有所选音轨
的幻灯片。

未链接到外部音频的幻灯片播放

3 触摸屏幕以显示播放控件，然后触摸 [A] 以启动幻灯片播放。 

4 开始在外部播放器上播放音乐。 
• 手指在音量控制条上左右滑动可调节音量。
• 触摸 [C] 可停止幻灯片播放。 如有必要，请隐藏播放控件。 

要更改幻灯片播放的切换效果

[Q 评价测光 ] 适用于标准拍摄条件，包括逆光场景。 摄像
机将图片分成若干区域，并在每个区域内进行测光，这样就
能使主体达到最佳的曝光效果。

[S 中央重点平均测光 ] 平均整个屏幕的测光，更侧重于中
心区域的物体。

[R 点测光 ] 仅在单点 AE 框内区域测光。 使用这一设置调
节曝光度，以匹配位于屏幕中心的主体。

操作模式：

[MENU] 8 z 8 [ 幻灯片切换 ] 8 [ 淡入淡出 ] 或
[关 ]，[滑动图像 ] 8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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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时放大照片

在单张照片视图中，可将照片放大至 5倍。 照片无法放大时，将出
现 R。

1 将变焦杆移向 P。
• 照片被放大 2倍，并出现一个指示放
大区域的框。

• 要进一步放大照片，将变焦杆移向
P。 要缩小放大率，请将其移向
Q。

2 将手指在照片上滑动，以显示需要放
大的区域。
要取消放大，向 Q 方向移动变焦杆
直至放大框消失。

旋转照片

您可将照片旋转 90 度以更改其方向。

1 在单张照片视图中，选择要旋转的照片。

2 触摸屏幕以显示播放控件。

3 旋转照片。

4 向左 / 向右滑动手指以选择要旋转的其他照片或触摸 [a]。

操作模式：

操作模式：

[ 编辑 ] 8 [ 旋转 ] 8 [q] （90° 向左）或 [r]
（90° 向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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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方图显示

在单张照片视图中，可显示直方图以及在拍摄时所用各项功能的图
标 （Exif 信息面板）。 也可以在完成拍摄后立即显示直方图。
将直方图用作核查照片的曝光度是否正确的参考。

* 在 模式中，如果在拍摄照片后立即

进行查看则会显示直方图。 

触摸屏幕以显示播放控件。
直方图和 Exif 信息面板也会显示。 
按 h 可隐藏直方图和 Exif 信息
面板。 

直方图右侧的区域代表加亮，左侧的区域则代表阴影。 直方图斜向
右侧的照片相对较亮，而直方图向左侧耸的照片相对较暗。

保护照片

您可以保护照片，以免意外删除。

保护单张照片

1 在单张照片视图中，选择要保护的照片。

2 触摸屏幕以显示播放控件。

3 保护照片。

• A 出现，且无法删除照片。 再次触摸 [B] 可去除保护。

4 向左 / 向右滑动手指以选择要保护的其他照片或触摸 [a]。

操作模式：
*

阴影

像
素

计
数

加亮

操作模式：

[ 编辑 ] 8 [ 保护 ] 8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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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索引屏幕来保护照片

1 打开 [ 静止图像 ] 索引屏幕。 

2 触摸 [a] 打开照片选择屏幕。

3 触摸要保护的各张照片。
• 选中的照片上将出现选中标记 O。 再次触摸选中的照片可去除
选中标记。

• 一次性选择所有照片： 触摸[全选]而非触摸单个照片。 （先去
除已单独选中的照片的选中标记。）

4 保护照片。

* 触摸 [取消保护 ]，以取消所选照片的保护。

重要

• 初始化存储器将会永久删除所有记录，包括受保护的照片。
- 照像时可使用的其他功能

[ 编辑 ] 8 [ 保护 ] 8 [ 保护 ]* 8 [ 确定 ]

还可使用以下功能 ...

摄像机的以下功能和特性可用于拍摄影片或照片。 设置和使用的
方法已经详细解释过，您可以参阅 “视频”部分的相关页。
• 变焦 (0 41) 
• 快速启动 (0 42) 
• 摄像程序 （0 54、57、64）
• 面部优先 (0 60)
• 触摸和跟踪 (0 61)
• 数码效果 (0 63)
• 手动曝光度调整 (0 66) 
• 手动对焦调整 (0 67) 
• 白平衡 (0 68) 
• 图像效果 (0 70) 
• 小型摄像灯 (0 71) 
• 自拍 (0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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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照片

打印照片 （直接打印）

此摄像机可与任意 PictBridge 兼容打印机相连。 您可以预先标记
想要打印的照片，并设置需要的打印份数作为打印指令 (0 107)。

佳能打印机：带有 “PictBridge”徽标的
SELPHY CP、DS 和 ES 系列打印机以及喷墨
打印机。

将摄像机连接到打印机

1 在单张照片视图中，选择要打印的照片。

2 开启打印机。

3 使用附送的 USB 连接线将摄像机连接到打印机上。
• 连接 D。 请参阅连接图 (0 112)。
• 如果出现设备选择屏幕，请触摸 [计算机 / 打印机 ]。 
• V 出现并更改为 D。

重要

• 如果V连续闪烁（时间超过 1分钟），或者如果没有出现D，则
说明摄像机没有正确连接至打印机。 在此情况下，请断开 USB 连
接线，关闭摄像机和打印机。 稍后将其重新打开，将摄像机设置
为 模式并重新连接好。

• 执行下列操作时，即使将打印机连接到摄像机，也无法识别打印
机。
- 删除所有照片
- 删除所有打印指令

注

• 出现表示照片无法打印。 
• 建议使用小型电源转接器为摄像机供电。
• 另请参阅打印机的使用说明书。
• 如果不想使用可选件DW- 100 DVD刻录机，可将8 8[USB连接
类型 ]设置为 [N 计算机 / 打印机 ]，这样就不会每次将摄像机
连接到打印机时都出现设备类型选择屏幕。

操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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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将摄像机连接到兼容PictBridge的打印机时，为获得最佳性能，
建议存储器中的照片数不超过 100 张。

打印单张照片

将摄像机正确连接到打印机，同时以单张照片视图显示要打印的照
片：

• 打印开始。 当打印机完成照片打印时，摄像机将返回到单张照片
视图。 

• 触摸 [停止 ] 8 [ 是 ] 可中断正在执行的打印进程。
• 向左 /向右滑动手指以选择要打印的其他照片。 

更改纸张尺寸

注

• 所用打印机不同，打印设置选项和 [默认 ]纸张尺寸也各异。 有关
详细信息，请参考打印机的使用说明书。 

当您完成打印任务时

断开摄像机和打印机的 USB 连接线，然后关闭摄像机。

打印错误

如果打印过程中发生错误，摄像机屏幕上便会出现错误信息 （例如
[ 缺纸 ]）。 要解决相关问题，请参阅错误信息列表 (0 168) 和打
印机的使用说明书。
• 佳能 PictBridge 兼容的打印机： 如果在解决问题后仍没有自动恢
复打印，触摸 [ 继续 ] 恢复打印。 如果该选项不可用，请触摸
[ 停止 ]，然后从头开始打印。

• 其他打印机或如果佳能打印机仍然存在错误： 如果没有自动恢复
打印，请断开 USB 连接线并关闭摄像机电源。 稍等片刻，打开摄
像机并恢复 USB 连接。

[E] 8 [ 是 ]

[MENU] 8 8 8 [ 打印纸设置 ] 8所需纸张尺寸 8 
[a]

CO
PY



照片  107

打印指令

您可以从该存储卡上记录的照片中预先标记想要打印的照片，并设
置需要的打印份数作为打印指令。随后，将该存储卡插入兼容 DPOF
打印机的 SD 存储卡插槽* 或自助式数字照片打印终端，即可轻松打
印设置打印指令的照片。打印指令中最多可设置 998 张照片。
* 外部设备务必与所用存储卡类型兼容。

使用打印指令标记单张照片

1 在单张照片视图下，选择要标记打印指令的照片。
检查是否查看的是记录在存储卡中的照片。（g 出现在照片编
号旁边。)

2 触摸屏幕以显示播放控件。

3 使用打印指令标记照片。

• DPOF 打印指令中的总打印份数将显示在 H图标旁。
• 要取消打印指令，将打印份数设置为 0 即可。

4 手指左右滑动以选择要标记打印指令的其他照片，或触摸[a]。  

从索引屏幕设置打印指令

1 打开 [ 静止图像 ] 索引屏幕。 
检查是否已选择 g 选项卡 （存储卡）。

2 触摸 [a] 打开照片选择屏幕。

3 触摸各张照片，以选择要使用打印指令进行标记的照片。
• 选中的照片上将出现选中标记 O。 再次触摸选中的照片可去除
选中标记。

• 一次性选择所有照片： 触摸[全选]而非触摸单个照片。 （先去
除已单独选中的照片的选中标记。）

4 使用打印指令标记照片。 

操作模式：

[ 编辑 ] 8 [ 打印指令 ] 8 [Z] 或 [O] 以设置打印份
数 8 [ 设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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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注

• 要为内置存储器中记录的照片设置打印指令，请预先将
照片复制到存储卡中。

[ 每张一份 ] 为所选照片设置每张打印一份的打印指令。

[ 删除打印指令 ] 删除所选照片的所有打印指令。

[ 编辑 ] 8 [ 打印指令 ] 8所需选项 8 [ 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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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连接
本章说明如何将您的摄像机连接到外部设备，如电视机、录
像机或计算机。

摄像机上的端子

* 将连接线与摄像机相连时，请务必对齐连接线接头和摄像机端子上的三角

形标志。

1COMPONENT OUT 端子 *

存取： 打开后端的端子盖。

分量视频端子仅适用于视频。 使用连接

B时，请勿忘记使用AV OUT/X端子进行

音频连接。

2USB 端子

存取： 打开侧面的端子盖。

3HDMI OUT 端子 *

存取： 打开侧面的端子盖。

HDMI OUT 端子提供高品质的数码连接，

只需一条连接线即可将音频和视频结合

起来。

4AV OUT/X端子

存取： 打开液晶显示屏面板。

将 STV- 250N 立体声视频连接线连接至摄

像机时，内置扬声器将静音。 调整所连

接电视机的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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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图

在下列连接图中，左侧显示摄像机上的端子，右侧显示 （仅供参考）所
连接设备的端子示例。

连接A HDMI

类型：数码  品质：高清晰度  仅用于输出

通过 HDMI 输入端子连接到高清电视 (HDTV)。

HTC-100 HDMI 连接线 
（可选）（HDMI 迷你接头） （标准 HDMI

接头）

关于 HDMITM 连接

HDMI （高清晰度多媒体接口）连接 (A) 是方便的全数码连接，
只需一条连接线即可将音频和视频结合起来。 将摄像机连接到配
备有 HDMI 端子的 HDTV 后，即可尽情欣赏高品质的视频和音频播
放。
- 摄像机上的 HDMI OUT 端子仅用于输出。 请勿将其连接到外部设备上的
HDMI 输出端子，因为这样可能会损坏摄像机。

- 如果使用连接 A将摄像机连接至高清电视，则其他端子不会输出任何视
频。

- 当摄像机连接至 DVI 显示屏时，无法保证正确操作。
- 视高清电视而定，可能无法使用连接 A正确播放个人视频内容。 请尝试其
他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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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 B 分量视频

类型：模拟  品质：高清晰度  仅用于输出

通过分量视频输入端子连接到高清电视 (HDTV)。 更改摄像机上的以下设

置：
- 6 8 [AV/ 耳机 ]更改为 [H AV]

连接 C 复合视频

类型：模拟  品质：标准清晰度  仅用于输出

通过音频 /视频输入端子连接到标准清晰度电视或录像机。 更改摄像机上

的以下设置：
- y 8如果电视机不能自动检测和更改纵横比，则根据电视机的设置

（宽屏幕或 4:3）更改 [电视类型 ]

- 6 8 [AV/ 耳机 ]更改为 [H AV]

白色

CTC-100/S 分量连接线 
（附件）

STV-250N 立体声视频连接线 
（附件）

红色

绿色

蓝色

红色

红色

白色

黄色

STV-250N 立体声视频连接线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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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请使用小型电源转接器为摄像机提供电源，之后才能使用附送的
USB 连接线在以下情况下将摄像机连接到计算机。
- 写回使用本摄像机记录的之前保存在计算机上的场景。
- 从随附的摄像机补充光盘传输音乐文件以将它们用作背景音乐。

连接 c 复合视频 (SCART)

在各方面几乎都与连接 C完全相同。

通过 SCART 输入端子连接到标准清晰度电视机或录像机。 需要 SCART 转接

器 （市面有售）。

连接 D USB

类型：数码数据连接

连接到计算机来保存记录，连接到选购件 DW-100 DVD 刻录机，从而创建记

录的 DVD 光盘，或连接到打印机以打印照片。

STV-250N 立体声视频连接线
（附件） SCART 转接器 

（市面有售）

黄色
白色
红色

USB 连接线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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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视上播放

将摄像机连接到电视机，同家人和朋友共享记录内容。 使用任一种
高清晰度连接在高清电视上进行播放可保证最佳播放质量。

1 关闭摄像机和电视机。 

2 将摄像机连接到电视机。 
请参考连接图 (0 110) 并为您的电视机选择最合适的连接。

3 打开连接的电视机。
在电视机上，选择与连接摄像机相同的端子作为视频输入端子。 
请参考所连接电视机的使用说明书。

4 打开摄像机并将其设置为 或 模式。
播放影片或照片。

注

• 若要在兼容 x.v.Colour (0 141) 标准的高清电视 (HDTV) 上正常
播放使用此标准记录的影片，可能需要在连接的高清电视上进行
其他设置。 请参阅电视机的使用说明书。

• 建议使用小型电源转接器为摄像机供电。
• 连接C或c ： 以4:3纵横比在标准清晰度电视机上播放16:9影片
时，如果电视机与 WSS 系统兼容，电视机会自动切换至宽银幕模
式。 否则，您需要手动更改电视机的纵横比。

操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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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和共享记录

将记录复制到存储卡

只能单向复制记录： 从内置存储器到存储卡。 场景和照片会从您选
择的索引屏幕复制到存储卡上的相应索引屏幕。
在使用 Eye-Fi 卡之前，请先阅读 “重要”部分 (0 116)。

复制场景

1 打开包含要复制的场景的索引屏幕。
• 检查是否选择了 f 选项卡 （内置存储器）。
• [原始场景]或[视频快照] → [原始场景]索引屏幕： 要复制特
定日期记录的所有场景，请减少显示的场景数为该日期记录的
场景 (0 50)。

2 触摸 [a] 打开场景选择屏幕。
当从 [ 播放清单 ] 索引屏幕复制场景时 （包括视频快照场景的播
放清单），将复制整个播放清单而不能选择复制单个场景。直接
跳至步骤 4。

3 触摸要复制的各个场景。
• 选中的场景上将出现选中标记 O。 再次触摸选中的场景可去除
选中标记。

• 一次性选择所有场景： 触摸[全选]而非触摸单个场景。 （先去
除已单独选中的场景的选中标记。）

4 复制场景。

* 在操作过程中，触摸 [停止 ] 可中断操作。

操作模式：

[编辑 ] 8 [复制 [3g]]8 [是 ]* 8 [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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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单张照片

1 在单张照片视图中，选择要复制的照片。
检查是否正在查看记录在内置存储器的照片。 （f 出现在照片
编号旁边。) 

2 触摸屏幕以显示播放控件。

3 复制照片。

 

4 向左 / 向右拖动手指以选择要复制的另一照片或触摸 [a]。 

从索引屏幕复制照片

1 打开 [ 静止图像 ] 索引屏幕。
检查是否选择了 f 选项卡 （内置存储器）。

2 触摸 [a] 打开照片选择屏幕。

3 触摸要复制的各个照片。
• 选中的照片上将出现选中标记 O。 再次触摸选中的照片可去除
选中标记。

• 一次性选择所有照片： 触摸[全选]而非触摸单个照片。 （先去
除已单独选中的照片的选中标记。）

4 复制照片。

* 在操作过程中，触摸 [ 停止 ] 可中断操作。 

操作模式：

操作模式：

[ 编辑 ] 8 [ 复制 [3g]] 8 [i 继续 ] 8 [ 是 ]

[ 编辑 ] 8 [ 复制 [3g]]8 [ 是 ]* 8 [ 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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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 当 ACCESS （数据处理）指示灯点亮或闪烁时，遵循以下注意事
项。 否则会造成数据彻底丢失。
- 请勿打开存储卡插槽盖。
- 请勿断开电源或关闭摄像机。
- 请勿更改摄像机的操作模式。

• 将照片复制到 Eye-Fi 卡上时，如果您处于已配置的网络范围内，
则会自动上载照片。请务必验证 Eye-Fi 卡是否已通过所在国家 /
地区的核准。另请参阅 “使用 Eye-Fi 卡”(0 131)。

注

• 出现以下情况时，可能无法将记录复制到存储卡上：
- 如果存储卡插槽已打开。
- 如果存储卡上的 LOCK 开关设置为防止写入。
- 如果存储卡插槽中没有存储卡。

• 如果使用附送的 ImageMixer 3 SE软件编辑场景，并将场
景写回到摄像机，则无法将该类场景复制到存储卡。

• 如果存储卡上空间不足，将在停止操作之前复制尽可能多的照片。

在计算机上保存记录

使用本摄像机记录的影片被保存到内置存储器中 （仅适于
）或存储卡上。 因为空间有限，务必将记录定期保存到计

算机上。 
在使用 SDXC 存储卡上作成的记录进行操作前，请仔细阅读

SDXC 存储卡中的内容 (0 31)。

保存影片

可使用附送的 ImageMixer 3 SE 软件将场景保存到计算机上。 如有必
要，可将之前保存在计算机上的视频文件恢复到摄像机 （仅适于

）或存储卡中。 该软件还提供多个选项供您组织视频库、编辑
视频及进行其他操作。

安装

请参阅 “ImageMixer 3 SE”安装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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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软件 

请参阅 “ImageMixer 3 SE 软件手册”（PDF 文件）。

保存照片

使用附送的图像应用程序软件，可以将照片保存至计算机，从而轻
松进行管理和编辑。

安装 

初次将摄像机连接到计算机前，请安装该软件。 另请参阅随附摄像
机补充光盘上 [MANUALS_ENGLISH] 文件夹中 “图像应用程序”使用
说明书 （r PDF 文件）内的相关章节。 

按照软件说明手册中的说明，安装随附的图像应用程序软件。
r 请参阅安装图像应用程序。

与运行 Windows 的计算机的初次连接

仅限于 Windows 用户： 第一次将摄像机连接至计算机时，您还需要
选择 CameraWindow 自动启动设置。
r 请参阅启动 CameraWindow。

使用软件 

1 使用小型电源转接器为摄像机供电。 

2 在单张照片视图中，将摄像机设置为 模式。

3 使用附送的 USB 连接线将摄像机连接至计算机。
• 连接 D。 请参阅连接图 (0 112)。
• 如果出现设备类型选择屏幕，触摸 [ 计算机 / 打印机 ]。 

4 将照片保存到计算机上。
r 请参阅使用计算机下载照片 (CameraWin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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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 将摄像机连接到计算机时： 
- 请勿打开存储卡插槽盖，并且不要取出存储卡。
- 请勿直接从计算机访问、更改或删除任何的摄像机文件夹或文
件，否则可能会造成永久性的数据丢失。 请只使用附送的
ImageMixer 3 SE 软件将影片保存至计算机，并将之前保存的文
件写回摄像机。

• 视软件及计算机的规格 / 设置而定，可能无法正常操作。
• 如果希望在您的计算机上使用图像文件，请先复制这些文件。 然
后使用副本文件，并保留原始文件。

• 当 ACCESS （数据处理）指示灯点亮或闪烁时，遵循以下注意事
项。 否则会造成数据彻底丢失。
- 请勿打开存储卡插槽盖。
- 请勿断开 USB 连接线。
- 请勿关闭摄像机或计算机的电源。
- 请勿更改摄像机的操作模式。

• 将之前保存在计算机上的视频文件恢复到摄像机 （仅适于
）或存储卡时，请勿断开 USB 连接线，也不要关闭摄像

机或计算机。 否则可能造成场景无法在摄像机上播放。

注

• 另请参阅计算机的使用说明书。
• Windows 7、Windows Vista、Windows XP 及 Mac OS X 用户： 您的
摄像机配备了标准 “图像传输协议 (PTP)”，因此，无需安装附送
的图像应用程序软件，只要通过附送的 USB 连接线将摄像机连接
至计算机，即可轻松传输照片 （仅适用于 JPEG 图像）。

• 如果不想使用可选件DW- 100 DVD刻录机，可将8 8 [USB连接
类型 ] 设置为 [N 计算机 / 打印机 ]，这样就不会每次将摄像机
连接到计算机时都出现选择屏幕。

• 如果在摄像机设置为 模式时将其连接到计算机，则会自动开
始创建场景缩略图的过程。 如果要把照片保存到计算机上，可触
摸 [ 跳过 ] 以停止该过程，并使用计算机的 “安全删除硬件”功
能 (Windows) 或“弹出”功能 (Mac OS) 来断开与摄像机的连接。 
断开 USB 连接线，将摄像机设置为 模式并恢复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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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影片保存至高清晰度光盘（AVCHD/ 蓝光光盘）

借助附送的 ImageMixer 3 SE 软件，可通过在计算机中创建 AVCHD
或蓝光光盘以高清晰度保存视频记录。 

在使用 SDXC 存储卡上作成的记录进行操作前，请仔细阅读
SDXC 存储卡中的内容 (0 31)。

安装

请参阅 “ImageMixer 3 SE”安装指南。 

使用软件 

请参阅 “ImageMixer 3 SE 软件手册”（PDF 文件）。

即使不用计算机，也可通过使用可选件 DW-100 DVD 刻录机创建
AVCHD 光盘，从而以高清晰度保存视频记录。 请参阅此节以及
DW-100 使用说明书中的相关章节。

摄像机的准备工作

1 使用小型电源转接器为摄像机供电。 

2 打开[原始场景]、[播放清单]或[视频快照] → [原始场景] /
[ 播放清单 ]索引屏幕。
使用可选件 DW-100 DVD 刻录机创建的 AVCHD 光盘不能包含 MXP 模
式下记录的场景。 如果有以 MXP 模式记录的场景，请先将以其他
记录模式记录的场景添加到播放清单，然后从 [播放清单 ] 索引
屏幕制作光盘。

3 仅适用于原始记录内容：选择是将所有场景添加至光盘还是只添
加之前未添加至光盘的场景。
从 [ 播放清单 ]索引屏幕制作光盘时 （包括视频快照场景的播放
清单），光盘将包含整个播放清单中的内容。

操作模式：

[MENU] 8 8 8 [ 添加记录到光盘 ] 8 
[ 所有场景 ] 或 [ 剩余场景 ] 8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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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到 DW- 100 DVD 刻录机并制作 AVCHD 光盘

1 开启 DVD 刻录机电源。
s 请参阅创建 DVD。

2 使用附送的 USB 连接线将摄像机连接至 DVD 刻录机。
• 连接 D。 请参阅连接图 (0 112) 和s 连接。
• 如果出现设备类型选择屏幕，触摸 [DVD 刻录机 ]。
• 完成连接后，将显示 [ 没有光盘 ]。

3 将一张全新的光盘插入 DVD 刻录机。
• 使用 DVD 刻录机上的 OPEN/CLOSE 钮可打开和关闭光盘托盘。
• 识别光盘后，信息屏幕将显示正在创建的DVD的类型以及估计时
间和所需光盘数量 （根据插入的光盘）。

• 如果插入的DVD-RW光盘已包含数据，则将显示[光盘中有数据]。 要
覆盖数据（删除光盘上以前的内容），触摸[确定] 8 [是]。

4 按下 DVD 刻录机上的开始钮。
• 屏幕上将显示进度条。 
• 按下开始钮后 （即在写入光盘的过
程中），无法取消操作。

• 当最后一张光盘封口后，将显示 [任
务完成 ]。取出光盘并关闭光盘托盘。

如果数据需要使用多个光盘

光盘在封口后将会自动弹出，同时会显示一则信息。 插入下一张光
盘并关闭光盘托盘。

创建同一张光盘的其他拷贝

操作完成后，插入一张全新的光盘，然后关闭光盘托盘并重复操作。

重要

• 使用可选件DW-100 DVD刻录机创建的AVCHD光盘不能包含MXP模式
下记录的场景。使用随附的 ImageMixer 3 SE软件保存此类场景。

• 摄像机连接到DVD刻录机后，请勿打开存储卡插槽盖或取出存储卡。
• 当摄像机上的 ACCESS （数据处理）指示灯点亮或闪烁时，遵循以
下注意事项。 否则会造成数据彻底丢失。
- 请勿打开存储卡插槽盖。
- 请勿断开 USB 连接线。 
- 请勿断开小型电源转接器、关闭摄像机或关闭 DVD 刻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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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处理光盘的重要信息，请参阅s 处理注意事项。 

注

• 场景无法整个容纳进一张光盘时会被分割，然后继续记录至下一
张光盘。

• 如果摄像机中含有大量将要保存到光盘上的场景，则完成与 DVD 刻
录机的连接 (上述步骤 2) 可能需要很长时间。 为获得最佳性能，
建议将待存的场景数限制为 500 或更少。 （如果场景数为 500，
则完成连接需要约 3分钟。）

使用 DW- 100 DVD 刻录机播放 AVCHD 光盘

可使用可选件 DW- 100 DVD 刻录机以及摄像机在电视上播放高清晰度
(AVCHD) 光盘。 这一选项非常方便，例如即使在没有兼容 AVCHD 的
DVD 播放器的地方也可以播放光盘。 

1 将摄像机连接到电视机。 
请参阅连接图 (0 110)。 选择连接 A 或 B 享受高清晰度的播
放。

2 打开摄像机并将其设置为 模式。

操作模式：

播放由 DW- 100 DVD 刻录机创建的 AVCHD 光盘

* 请勿将光盘插入不兼容的设备中，因为可能造成光盘无法弹出。

O O aDW-100 创建的
AVCHD 光盘

（无 MXP 场景）

兼容 AVCHD 的 DVD
播放器或蓝光光盘

播放器

不兼容AVCHD的 
DVD 播放器 *

DW-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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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打开 DVD 刻录机并将其设置为光盘播放模式。
s 请参阅播放 DVD。 

4 使用附送的 USB 连接线将摄像机连接至 DVD 刻录机。 
• 连接 D。 请参阅连接图 (0 112) 和s 连接。
• 如果出现设备类型选择屏幕，触摸 [DVD 刻录机 ]。

5 将待播放的光盘插入 DVD 刻录机。 
• 使用 DVD 刻录机上的 OPEN/CLOSE 钮可打开和关闭光盘托盘。
• 识别光盘后，索引屏幕中将显示光盘的内容。

6 选择要播放的场景，然后触摸该场景开始播放。

重要

• 摄像机连接到 DVD 刻录机后，请勿打开存储卡插槽盖或取出存储
卡。

注

• 只有使用DW- 100 DVD刻录机创建的AVCHD光盘可使用DVD刻录机播
放。

• 当摄像机连接到 DVD 刻录机时，无法访问摄像机的菜单。
• 除了 60 倍速的快速播放外，光盘播放还可以使用某些特殊的播放
模式 (0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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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影片保存至标准清晰度光盘 (DVD)

可以将高清晰度视频记录转换为标准清晰度并将它们保存至标准
DVD 上。 这样便于将您的视频与家人和朋友分享，这是因为标准
DVD 不同于 AVCHD 或蓝光光盘，它可在大多数 DVD 播放器和计算机
DVD 驱动器上播放。

可在摄像机中完成到标准清晰度的转换，然后使用附送的
ImageMixer 3 SE 软件保存已转换场景，并将它们刻录到计算机的
DVD 上。

安装  

请参阅 “ImageMixer 3 SE”安装指南。 

使用软件  

请参阅 “ImageMixer 3 SE 软件手册”（PDF 文件）。

即使不用计算机，也可使用可选件 DW-100 DVD 刻录机将视频记录转
换为标准清晰度场景并制作 DVD。 请参阅此节以及 DW-100 使用说明
书中的相关章节。

在使用 SDXC 存储卡上作成的记录进行操作前，请仔细阅读
SDXC 存储卡中的内容 (0 31)。

将场景转换为标准清晰度

1 使用小型电源转接器为摄像机供电。 

2 确保摄像机中有存储卡，并且存储卡上有足够的可用空间。

3 打开[原始场景]、[播放清单]或[视频快照] → [原始场景] / 
[ 播放清单 ]索引屏幕。
• 检查是否选择了 f 选项卡 （内置存储器）。
• [原始场景]或[视频快照] → [原始场景]索引屏幕：要复制特
定日期记录的所有场景，请减少显示的场景数为该日期记录的
场景 (0 50)。

4 触摸 [a] 打开场景选择屏幕。
当从 [ 播放清单 ] 索引屏幕转换场景时 （包括视频快照场景的播
放清单），将转换整个播放清单而不能选择单个场景来进行转换。 
直接跳至步骤 6。

操作模式：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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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触摸要转换的各个场景。
• 选中的场景上将出现选中标记 O。 再次触摸选中的场景可去除
选中标记。

• 一次性选择所有场景： 触摸 [ 全选 ] 而非触摸单个场景。 （先
去除已单独选中的场景的选中标记。）

6 触摸 [ 编辑 ] 8 [ 转换高清 U 标清 (x DVD)] 以打开 HDUSD
转换屏幕。
• 出现版权声明时，请仔细阅读，如果同意，请触摸 [确定 ]。 
• 触摸 [5] 以更改转换设置，具体如下所示。

7 触摸 [ 是 ] 8 [ 确定 ]。
在操作过程中，触摸 [B] 可中断操作。

嵌入记录日期和时间

记录日期和时间将始终显示在转换的场景上。

选择比特率

使用更高的比特率将使转换的场景的视频品质更高。

注

• 在[播放清单]或[视频快照] → [原始场景] / [播放清单]索引屏
幕中转换场景时：
- 使用所选的背景音乐 (0 79) （而非原始声音）转换场景。

• 在 [播放清单 ]中转换场景时：
- 所有场景合并为一个转换的场景。
- 如果转换的场景过大，则会将其分割为 2 GB 大小的多个场景。
- 如果总播放时长超过两个半小时，则无法转换播放清单。

• 转换场景所需的时间与播放转换场景所需的总时间近乎相同。 在
大多数情况下，这仍然比在计算机中转换场景快，故推荐在摄像
机中转换场景。

[5] 8 [ 嵌入日期 /时间 ] 8 [ 开 ] 8 [f] 8 [f]

[5] 8 [ 比特率 ( 画质 )] 8 所需选项 8 [f] 8 
[f]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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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至计算机并制作 DVD 光盘

1 使用小型电源转接器为摄像机供电。 

2 打开存储卡上的 ［用于 DVD 刻录］索引屏幕。

3 使用附送的 USB 连接线将摄像机连接至计算机。
• 连接 D。 请参阅连接图 (0 112)。
• 如果出现设备类型选择屏幕，触摸 [ 计算机 / 打印机 ]。 
• 在计算机上，ImageMixer 3 SE 将自动启动并出现启动窗口
(ImageMixer 3 启动程序 )。

4 单击 [Disc writing] 并按照软件的指示在计算机上继续操作。
另请参阅 “ImageMixer 3 SE 软件手册”（Transfer Utility 
CD-ROM 上的 PDF 文件）。

重要

• 摄像机连接到计算机后，请勿打开存储卡插槽盖或取出存储卡。 
• 当 ACCESS （数据处理）指示灯点亮或闪烁时，遵循以下注意事
项。 否则会造成数据彻底丢失。
- 请勿打开存储卡插槽盖。
- 请勿断开 USB 连接线。
- 请勿断开小型电源转接器、关闭摄像机或关闭计算机。

连接到 DW-100 DVD 刻录机并制作 DVD 光盘

1 使用小型电源转接器为摄像机供电。 

2 打开存储卡上的 [ 用于 DVD 刻录 ] 索引屏幕。  

操作模式：

[b] 8 g 8 [ 标清场景 ] 8 
[ 用于 DVD (SD-VIDEO)]

[b] 8 g 8 [ 标清场景 ] 8 
[ 用于 DVD (SD-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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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模式下： 选择是将所有场景添加至光盘还是只添加之前未
添加至光盘的场景。

4 将摄像机连接到 DW-100 DVD 刻录机并制作光盘。
该过程与刻录 AVCHD 光盘 (0 120) 相同。 

播放标准清晰度 DVD

标准清晰度 DVD 是使用 DVD-Video 规格创建的。使用标准 DVD 播放
器播放这些 DVD。 

注

• 如果摄像机中含有大量将要保存到光盘上的场景，则完成与 DVD 刻
录机 （0 120，步骤 2）的连接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为获得最佳
性能，建议将待存的场景数限制为 500 或更少。

• 标准清晰度 DVD 不能使用 DW- 100 DVD 刻录机进行播放。

将照片保存至 Photo DVD

使用可选件 DW-100 DVD 刻录机，可以将照片保存至 Photo DVD。
Photo DVD 将以 JPG 文件以及幻灯片形式 （每张照片显示约 3秒）
包含所有照片，并且幻灯片带有所选的背景音乐 (0 79)。
请参阅此节以及 DW-100 使用说明书中的相关章节。

在使用 SDXC 存储卡上作成的记录进行操作前，请仔细阅读
SDXC 存储卡中的内容 (0 31)。

1 使用小型电源转接器为摄像机供电。 

2 打开 [ 照片 ] 索引屏幕。

3 将摄像机连接到 DW-100 DVD 刻录机并制作光盘。
该过程与刻录 AVCHD 光盘 (0 120) 相同。 

[MENU] 8 8 8 [ 添加记录到光盘 ] 8 
[ 所有场景 ] 或 [ 剩余场景 ] 8 [a]

操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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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 Photo DVD

Photo DVD 是使用 DVD-Video 规格创建的。使用标准 DVD 播放器播
放这些 DVD。如果您的计算机有 DVD 驱动器，则可以 DVD 方式播放
幻灯片，还可将单张照片作为 JPG 文件进行访问。

注

• DW- 100 DVD 刻录机不能播放 Photo DVD。
• 当从存储卡创建 Photo DVD 时，如果存储卡中包含 [用于
网络上载 ]索引屏幕的 SD 场景，则场景缩略图的图像文件也会在
此 DVD 上进行保存。

将记录复制到外部视频记录设备

采用高清晰度

将摄像机与兼容 AVCHD 的数码视频录像机连接，以高清晰度制作影
片的完美副本。 如果外部数码视频录像机具有 SD 存储卡插槽*，可
在不连接摄像机的情况下使用存储卡复制影片。
具体情况视所用的设备而定，因此请务必参阅数码视频录像机的使
用说明书。
* 外部设备务必与所用存储卡类型兼容。

采用标准清晰度

可通过将摄像机连接至带有模拟音频 /视频输入的录像机或数码视
频录像机来复制您的影片。 视频将以标准清晰度输出，虽然原有场
景为高清晰度。

连接

使用连接 C 或 c 将摄像机连接到录像机。 请参阅连接图
(0 111)。 

记录

1 外部设备： 放入空白磁带或光盘，然后将设备设置为暂停记录模
式。

2 打开摄像机并将其设置为 模式。
确保 6 8 [AV/ 耳机 ]设置为 [H AV]。 

操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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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摄像机： 定位要复制的场景，并在所需场景稍前处暂停播放。

4 摄像机： 恢复播放。
默认情况下，屏幕显示会被嵌入输出的视频信号中。 反复按
h 可更改显示 (0 82)。

5 外部设备： 当出现想要复制的场景时开始记录；当其结束时停止
记录。

6 摄像机： 停止播放。

注

• 建议使用小型电源转接器为摄像机供电。

在网络上共享标准清晰度影片

可以将高清晰度视频记录转换为标准清晰度，以在喜爱的网站上与
他人共享。 
如果使用 Eye-Fi 卡，在将视频记录转换为标准清晰度场景后，可以
无线方式直接从摄像机上传影片。有关兼容网站的最新信息，请参
阅 Eye-Fi 的主页。

在摄像机中完成到标准清晰度的转换后，使用随附软件 ImageMixer 
3 SE 将待共享视频文件保存至计算机。

安装  

请参阅 “ImageMixer 3 SE”安装指南。 

使用软件  

请参阅 “ImageMixer 3 SE 软件手册”（PDF 文件）。

将场景转换为标准清晰度

1 使用小型电源转接器为摄像机供电。

2 确保摄像机中有存储卡，并且存储卡上有足够的可用空间。

3 打开[原始场景]、[播放清单]或[视频快照] → [原始场景] / 
[ 播放清单 ]索引屏幕。
• 检查是否选择了 f 选项卡 （内置存储器）。

操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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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始场景]或[视频快照] → [原始场景]索引屏幕： 要复制特
定日期记录的所有场景，请减少显示的场景数为该日期记录的
场景 (0 50)。

4 触摸 [a] 打开场景选择屏幕。
当从 [ 播放清单 ] 索引屏幕转换场景时 （包括视频快照场景的播
放清单），将转换整个播放清单而不能选择单个场景来进行转换。 
直接跳至步骤 6。

5 触摸要转换的各个场景。
• 选中的场景上将出现选中标记 O。 再次触摸选中的场景可去除
选中标记。

• 一次性选择所有场景： 触摸 [ 全选 ] 而非触摸单个场景。 （先
去除已单独选中的场景的选中标记。）

6 按 Z 并触摸 [是 ]。
• 出现版权声明时，请仔细阅读，如
果同意，请触摸 [ 确定 ]。 

• 在触摸[是 ]之前，可触摸[5]以
更改转换设置，具体如下所示。

• 在操作过程中，触摸 [B] 可中断
操作。

7 转换完成后，将显示确认屏幕。
此时，将摄像机连接至计算机
(0 130)，从而继续将已转换的视频保存至计算机，也可触摸
[结束而不连接 ] 以稍后连接至计算机。

嵌入记录日期和时间

记录日期和时间将始终显示在转换的场景上。

选择比特率

对于转换场景而言，使用较高的比特率可实现更优的视频品质，而
较低的比特率可缩小文件体积，实现更快速地上传。

[5] 8 [ 嵌入日期 /时间 ] 8 [ 开 ] 8 [f] 8 [f]

[5] 8 [ 比特率 ( 画质 )] 8 所需选项 8 [f] 8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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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转换场景的一部分

不执行上述步骤 4 和 5，而是触摸要转换的场景以开始播放场景。 
在要开始转换的点暂停播放并继续执行步骤 6。

注

• 在[播放清单]或[视频快照] → [原始场景] / [播放清单]索引屏
幕中转换场景时：
- 使用所选的背景音乐 （而非原始声音）转换场景 (0 79)。

• 在 [播放清单 ]中转换场景时：
- 所有场景合并为一个转换的场景。
- 如果转换的场景过大，则会将其分割为 10 分钟时长的多个小场
景。

- 仅转换场景的一部分时，已转换场景的最大长度将为从起始
（播放暂停）点开始 10 分钟时长。

- 如果总播放时长超过两个半小时，则无法转换播放清单。
• 转换场景所需的时间与播放转换场景所需的总时间近乎相同。 在
大多数情况下，这仍然比在计算机中转换场景快，故推荐在摄像
机中转换场景。

连接至计算机并保存待共享视频

如要在前述的转换进行后立即将摄像机连接至计算机，从下面的步
骤 3 开始该过程。 否则，从起始处开始该过程。

1 使用小型电源转接器为摄像机供电。 

2 打开存储卡上的 ［用于网络上载］索引屏幕。

3 使用附送的 USB 连接线将摄像机连接至计算机。
• 连接 D。 请参阅连接图 (0 112)。
• 如果出现设备类型选择屏幕，触摸 [ 计算机 /打印机 ]。 
• 在计算机上，ImageMixer 3 SE 将自动启动并出现启动窗口
(ImageMixer 3 启动程序 )。

4 单击 [Web upload] 并按照软件的指示在计算机上继续操作。
另请参阅 “ImageMixer 3 SE 软件手册”（PDF 文件）。

[b] 8 g 8 [ 标清场景 ] 8 
[ 用于网络 (MPE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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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 摄像机连接到计算机后，请勿打开存储卡插槽盖或取出存储卡。 
• 当 ACCESS （数据处理）指示灯点亮或闪烁时，遵循以下注意事
项。 否则会造成数据彻底丢失。
- 请勿打开存储卡插槽盖。
- 请勿断开 USB 连接线。
- 请勿断开小型电源转接器、关闭摄像机或关闭计算机。

以无线方式上传视频

如果使用 Eye-Fi 卡，可在 [ 用于网络上载 ]索引屏幕中将影片自动
上传至喜爱的视频共享网站。 您将需要安装 Eye-Fi 卡随附的软件
并预先完成所有必要的配置设置。 请参考 Eye-Fi 卡的使用说明书。
在使用 Eye-Fi 卡之前，请先阅读 “重要”部分 (0 131)。

1 将 Eye-Fi 卡插入摄像机的中，并确保卡上有足够的可用空间。

2 转换所需影片 (0 128)。
• 转换完成后，触摸 [结束而不连接 ]。
• 如果您处于已配置的网络范围内，将自动开始网络上传。
• 无线通信状态如下面的 Eye-Fi 图标所示：

-g （显示为灰色）未建立通信
-g （白色，闪烁）正在连接； g （白色，持续亮起）无线上
传准备就绪

-g （动态）无线上传进行中
-i [Eye-Fi 通讯 ] 设置为 [B 关 ]
-h 摄像机终止了无线上传 （0 159）
-o 读取 Eye-Fi 卡时出错 (0 157)

重要

使用 Eye-Fi 卡

• 本产品不保证支持 Eye-Fi 卡功能 （包括无线传输）。有关 Eye-Fi
卡出现的问题请与 Eye-Fi 卡生产厂家联系。另外请注意，Eye-Fi
卡的使用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都需要专门许可，没有得到许可的
Eye-Fi 卡是不允许使用的。如果不清楚 Eye-Fi 卡在某地是否已得
到使用许可，请与该卡的生产厂家联系。

• 请勿在飞机上以及其他禁止无线通信的地点使用 Eye-Fi 卡。 提前
从摄像机中取出 Eye-Fi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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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上传视频文件的时间视上传数据大小和网络的无线连接情况而定。 
如无线连接太弱，无线上传可能失败并且视频文件会被视为不完
整的上传。

• 关于节能：
- 无线通信的耗电速度快于普通状况。 建议使用小型电源转接器
为摄像机供电。

- 无线上传文件时，会禁用摄像机的自动关闭功能。
• 在使用外接麦克风记录音频时，无线通信所引起的干扰可能在所
记录的声音中产生噪音。 建议在记录时关闭无线通信。

* 该菜单选项仅在使用 Eye-Fi 卡时出现。

• 如果Eye-Fi卡上的LOCK开关设置为防止写入，则将无法打开/关闭
无线通信，且状态图标将变成 o。要使用无线通信，请确保 Eye-
Fi 卡上的开关没有处于 LOCK 位置。

• 在使用 Eye-Fi 卡时，ACCESS （数据处理）指示灯可能会不时闪
烁。

[MENU] 8 6 8 [Eye-Fi 通讯 ]* 8 [B关 ] 8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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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信息
本章包括故障排除建议、屏幕提示、处理和维护技巧以及其
他信息。

附录： 菜单选项列表
不可用的菜单项将显示为灰色。 有关如何选择项目的详细信息，请
参阅使用菜单 (0 27)。 关于各功能的详细说明，请参阅相关页。 
没有相关参考页的菜单选项在表后说明。 带有下划线的菜单选项表
示默认值。

FUNC. （功能） 面板
FUNC.£®¼¶ƒ‹£© ðÀµ•

FUNC. （功能） 面板 - 记录模式

控制按钮 设置选项 /功能 4 3 0

[MENU 菜单 ] 打开菜单 28

[ 记录程序 ] [A 程序自动曝光 ]、

[B 快门优先自动曝光 ]、

[C 光圈优先自动曝光 ]

64

[D 电影模式 ] 57

[F 肖像 ]、[G运动 ]、[q夜景 ]、

[I 雪景 ]、[J 海滩 ]、

[K 日落 ]、[p 暗光线 ]、

[L 点光源 ]、[M 焰火 ]、

[r 潜水 ]、[s 水面 ]

54

[m白平衡 ] [Y 自动 ]、[a 日光 ]、

[b 阴影 ]、[c 多云 ]、[e 荧光灯 ]、

[f 荧光灯 H]、[d 钨丝灯 ]、

[g 自定义白平衡 ]

68

[c麦克风音量 ] [z自动 ]、[y手动 ]

[ 音频电平指示器 ]： 打开 (x) 或

关闭 (w)

-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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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闪光灯 ] [U自动 ]、[V 防红眼 ]、

[S 强制闪光 ]、[W 强制不闪光 ]

- 97

[X 对焦 ] [2] （手动对焦）： 打开 (x) 或

关闭 (w)，触摸自动对焦框

67

[e 曝光 ] [y] （手动曝光）： 打开 (x) 或

关闭 (w)，触摸自动对焦框

66

[ZOOM 变焦 ] 变焦控件， g控件 41

[P AGC 限制 ] [z自动]、[y手动]： (0 dB - 24 dB) - 67

[ 测光模式 ] [Q 评价测光 ]、

[S 中央重点平均测光 ]、

[R 点测光 ]

- 100

[Y摄像灯 ] [A 开 ]、[B 关 ] 71

[d预录制 ] [A 开 ]、[B 关 ] - 59

[ 驱动模式 ] [A 单张拍摄 ]、[D 自动包围曝光 ]、

[B 连续拍摄 ]、[C 高速连拍 ]

- 98

[O 数码效果 ] [N 关 ]、[2 黑白 ]、[3 旧照片 ]、

[0 自动淡入淡出 / 一次 ]、

[6 自动淡入淡出 / 总是 ]、

[1 擦除 /一次 ]、[7 擦除 /总是 ]

- 63

[N 关 ]、[2 黑白 ]、[3 旧照片 ] -

[ 影像稳定器 ] [P 动态 ]、[Q 标准 ]、[j 关 ] - 58

[Q 开 ]、[j 关 ] -

控制按钮 设置选项 /功能 4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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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Ë÷ÐðÀµ•

[ 编辑 ] 面板 - 模式

1：原始场景

s：播放清单场景 （仅包括视频快照场景的播放清单）

Z：原始视频快照场景

u：存储卡上的 SD 场景（仅适于 ）

控制按钮 目标场景 /功能 1 s Z u 0

[ 复制

[PUg]]

[ 选定的场景 ] - - 114

[ 所有场景 ] -

[ 当前场景 ]（从时间线屏幕） - -

[ 转换高清U

标清

(x DVD)]

[ 选定的场景 ] - - 123

[ 所有场景 ] -

[ 当前场景 ]（从时间线屏幕） - -

[ 删除 ] [ 选定的场景 ] - -  50,
85

[ 所有场景 ]

[ 当前场景 ]

（从时间线屏幕或播放暂停）

-

[ 添加到播放

清单 ]

[ 选定的场景 ],[ 所有场景 ] - - 84

[ 当前场景 ]（从时间线屏幕） - -

[ 移动 ] [ 当前场景 ]（从时间线屏幕） - - - 85

[ 分割 ] [ 当前场景 ]

（从时间线屏幕或播放暂停）

- - -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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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 面板 - 模式

控制按钮 索引屏幕 单张照片视图 0

[ 复制 [PUg]]

[ 选定的图像 ]、

[全部图像 ]

115

[ 删除 ] 92

[ 保护 ] 103

[ 打印指令 ] 107

[ 旋转 ]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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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菜单

7 / 8 摄像设置

* 仅在使用 SM-V1 随附的存储卡更新完摄像机的固件并将可选件 SM-V1 环绕

声麦克风连接至摄像机后，方可使用此选项。 

菜单项目 设置选项 4 3 0

[ 数码变焦 ] [B 关 ]、 [G 60x]、[H 300x] - -

[ 变焦速度 ] [I 可变 ]、[J 速度 3]、

[K 速度 2]、[L 速度 1]

41

[AF 模式 ] [R Instant AF]、[S 普通 AF] -

[ 自动对焦辅助灯 ] [O 自动 ]、[B 关 ] - 98

[ 对焦优先 ] [U AiAF 框 ]、[W 中央对焦框 ]、

[B 关 ]

- -

[ 对焦辅助功能 ] [A 开 ]、[B 关 ] -

[ 面部优先与追踪 ] [A 开 o]、[B 关 ] 60

[ 自动背光校正 ] [A 开 ]、[B 关 ] 66

[ 自动低速快门 ] [A 开 ]、[B 关 ] - -

[ 图像效果 ] [U 关 ]、[V 鲜艳模式 ]、

[W 中性模式 ]、[X 柔和模式 ]、

[Y 柔化肤色细节 ]、[Z 自定义效果 ]

70

[ 防风 ] [O 自动 ]、[B 关 Z] - -

[ 麦克风减弱 ] [A 开 V]、[B 关 ] - -

[ 环绕麦克风指向

性 ]*
[z 环绕 ]、[w 变焦 ]、

[x 枪式 ]

- -

[ 屏幕标记 ] [B 关 ]、[e水平 （白色）]、

[f水平 （灰色）]、

[g方格 （白色）]、

[h方格 （灰色）] 

-

[POWERED IS 按钮 ] [x按住 ]、[y切换 开 / 关 ] -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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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码变焦 ]：确定数码变焦
功能的工作方式。 指示器颜色
表明变焦状态。
• 启用数码变焦后，当放大倍
数超过光学变焦范围时，摄
像机将自动切换为数码变
焦。

• 使用数码变焦时会对图像进
行数字处理，放大倍数越
大，图像的分辨率也就越
低。

[AF 模式 ]：选择自动对焦
(AF) 的速度。
• 对于 [R Instant AF]，自动对焦功能将针对新主体做快速调
整。 就诸如从近端物体向背景中的远端物体变换焦点或拍摄移动
的物体等情况而言，这样会更为方便。

• 选购的广角附加镜或长焦附加镜安装在摄像机上时，可能会阻挡
即时自动对焦感应器的某些部分。 将自动对焦模式设置为
[S 普通 AF]。

• 当记录程序设为[r 潜水]或[s 水面]时，AF模式将自动设为
[S 普通 AF]。

[ 对焦优先 ]： 当对焦优先启用时，摄像机仅在自动调焦后记录照
片。 也可选择要使用的自动对焦框。
[U AiAF 框 ]： 将自动选择九个可用的对焦框中的一个或多个自
动对焦框并进行对焦。
[W 中央对焦框 ]： 屏幕中心将出现一个对焦框，并将焦点自动固
定在其上。
[B 关 ]： 不会出现自动对焦框，并会在按下 j 时立即记
录照片。 
• 当将记录程序设置为 [M 焰火 ]时，对焦优先会自动设置为
[B 关 ]。

• 当对焦优先启用时，如果面部优先 (0 60) 也已启用，则当检测
到主体时摄像机将对焦到主体的面部 （白色面部优先框）。

[ 对焦辅助功能 ]： 在启用对焦辅助之后，将放大屏幕中心的图像，
以助您手动进行对焦 (0 67)。
• 使用对焦辅助不会影响记录。该功能将在 4 秒后或开始记录时自动
取消。

* 将 [ 影像稳定器 ] 设置为 [Q标准 ]

[j关 ]时为 15x。 

光学变焦 数码变焦

白色 浅蓝 深蓝

最大 18x* 18x* - 

60x

60x - 

30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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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低速快门 ]：在光线不足的地方，摄像机会自动使用低速快门
以加亮要摄录的主体。
• 使用的最小快门速度： 1/25 ；当帧速率设为 [D PF25] 时，为
1/12。

• 仅当摄像程序设置为[A程序自动曝光]时才可启用自动低速快门，
但即使将摄像机设置为 模式也不会更改该设置。

• 如果出现拖尾的余像，请将低速快门设置为 [B 关 ]。
• 如果 Y（摄像机振动警告）显示，建议您放稳摄像机，比如将它
固定到三脚架上。

• 当记录程序设为[r 潜水]或[s 水面]时，自动低速快门将自动
设为 [B 关 ]。

[ 防风 ]：摄像机可自动减小户外记录时的背景风声。
• 一些低频率的声音会和风声一起被抑制。 在未受风影响的环境中
拍摄时或如果要记录低频率的声音，推荐将防风设置为 [B 关
Z]。

[ 麦克风减弱 ]： 有助于防止由于高音频记录电平而出现音频失真。
• 当音频记录电平(0 72)设置正确，但是音频听起来仍然失真时，
将麦克风减弱设置为 [A 开 V]。 当启用麦克风减弱之后，
屏幕上会出现 V。

• 当记录程序设为[r 潜水]或[s 水面]时，麦克风减弱将自动设
为 [B 关 ]。

[ 环绕麦克风指向性 ]：设置可选件 SM-V1 环绕声麦克风的定向模
式。
[z 环绕 ]：记录 5.1ch 环绕声。
[w 变焦 ]：记录 5.1 音频声道。 此外，音频会与变焦位置联动。 
屏幕中显示的主体越大，声音也会越大。
[x 枪式 ]：采用对来自摄像机 /麦克风正前方的声音最敏感的高
度定向设置录制单声道音频。

[ 屏幕标记 ]：可以在屏幕中央显示一个方格或水平线。 以标记作
参考，可确保主体在对焦框中正确定位 （沿垂直和 / 或水平方
向）。
• 使用屏幕标记不会影响记录。

[POWERED IS 按钮 ]：确定 POWERED IS 钮的操作模式。
[x 按住 ]： 按住该按钮后，会启用 Powered IS。
[y 切换 开 / 关 ]： 每按一次该按钮即可打开或关闭 Powered IS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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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记录和连接设置

菜单项目 设置选项 4 3 1 2 0

[ 自拍 ] [A 开 n]、[B 关 ] 72

[ 视频快照时长 ] [i 2 秒 ]、[j 4 秒 ]、

[l 8 秒 ]

- - 62, 
86

[ 影片的记录媒体 ]

[f] （内置存储器）、

[g] （存储卡）

[自动继续记录 ]: 

[B] ( 关 ), [3g]

- - - 33, 
34

[ 记录模式 ] [h 高质量 24 Mbps]、

[i 高质量 17 Mbps]、

[j 高质量 12 Mbps]、

[l 标准模式 7 Mbps]、

[k 长时间模式 5 Mbps]

- - - 53

[ 帧速率 ] [w 50i （标准）]、

[D PF25]

- - - -

[ 图像的记录媒体 ]

[f] （内置存储器）、

[g] （存储卡）

- 33

[ 同步记录 ] [X 关 ] 

[K 2304x1296]、

[S 848x480]

- - - 99

[E 超精细 ]、[F 精细 ]、

[G 普通 ]

[照片质量 /尺寸 ] [K 2304x1296]、

[L 2100x1575]、

[M 1600x1200]、

[N 640x480]

- - - 95

[E 超精细 ]、[F 精细 ]、

[G 普通 ]

[从视频捕捉图像 ] [A 单张图像 ]、

[B 连续捕捉 ]

- - - 87

[ 图像捕捉质量 ] [P 超精细 / 1920x1080]、

[Q 精细 / 1920x1080]、

[R 普通 / 1920x1080]

- - -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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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帧速率 ]：选择摄像时使用的帧速率。
[D PF25]： 每秒 25 帧，渐进帧速率。 使用该帧速率可以达到电
影一般的摄像效果。 与 [D 电影模式 ]摄像程序 (0 57) 组合使
用时，可进一步增强电影效果。

[ 存储器信息 ]：显示屏幕，用于验证内置存储器 （仅适于
）或存储卡的目前使用量 （总记录时间为 l，且照片总

数为 k）以及有多少剩余空间可用于记录。
• 关于可用影片记录时间和可记录照片数的估计数据均为近似值，
它们取决于当前正在使用的记录模式和照片质量 / 尺寸设置。

• 通过存储卡的信息屏幕也可以检查存储卡的 Speed Class。
• 内置存储卡的[总空间]表示其实际可用空间。 该值可能
略小于在规格中列出的内置存储卡额定容量。

[x.v.Colour]： 使用带扩展域的色彩空间实现更深的色彩，更贴近
现实生活。

[ 存储器信息 ] [f] （内置存储器）、

[g] （存储卡）

-

[x.v.Colour] [A 开 F]、[B 关 ] - - - -

[ 自动旋转 ] [A 开 ]、[B 关 ] - - - -

[ 图像确认时间 ] [B关 ]、[i 2 秒 ]、

[j 4 秒 ]、[k 6 秒 ]、

[l 8 秒 ]、[m 10 秒 ]

- - - -

[ 图像编号 ] [a 重新设置 ]、

[b 连续 ]

-

[USB 连接类型 ] [M DVD 刻录机 ]、

[N 计算机 / 打印机 ]、

[V 连接和设置 ]

- - -

[ 添加记录到光盘 ] [ 所有场景 ]、[ 剩余场景 ] - - - 119

[ 打印纸设置 ] [ 默认 ]、[9 x 13 cm]、

[13 x 18 cm]、

[10 x 14.8 cm]、

[Credit Card]、

[4 x 6 in.]、

[8.5 x 11 in.]、[A3]、

[A4]、[4 x 7.1 in.]

- - - 106

菜单项目 设置选项 4 3 1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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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当您准备在兼容 x.v.Colour 的高清电视（使用 HDMI 连接线连接
到摄像机）上播放记录时，才可使用该功能记录视频。 如果在不
兼容的电视上播放使用 x.v.Colour 制作的视频，则可能无法正确
再现色彩。

[ 自动旋转 ]：在播放以肖像方向记录 （通过在其正面转动摄像机
来记录）的照片时，会自动对其进行旋转并正确显示。

[ 图像确认时间 ]：选择记录照片后显示照片的时间。
• 仅当驱动模式设置为 [A 单张拍摄 ]时才可设置查看时间。

[ 图像编号 ]：选择新存储卡上使用的照片编号方式。 照片将从
0101 到 9900 自动分配连续图像编号并存储到最多可包含 100 张照
片的文件夹内。 文件夹编号为 101 至 998。
[a 重新设置 ]： 每次插入新的存储卡时，照片编号将从 101-
0101 重新开始。
[b 连续 ]： 照片编号将继接摄像机最后所记录的照片的号码。
• 如果插入的存储卡中已包含更大编号的照片，则为新照片分配紧
接存储卡最后一张照片的编号。

• 建议采用 [b 连续 ] 设置。
• 照片编号表示储存卡上的文件名和位置。 例如，照片编号为 101-
0107 的文件名为 “IMG_0107.JPG”，存放在文件夹
“DCIM\101CANON”下。

[USB 连接类型 ]：选择使用附送的 USB 连接线连接摄像机与外部设
备时，要使用的连接协议。
[M DVD 刻录机 ]： 以独占方式连接到可选件 DW- 100 DVD 刻录机。
[N 计算机 / 打印机 ]： 要连接至计算机、打印机或类似的 USB 外
围设备。
[V 连接和设置 ]： 从连接到外围设备时出现的屏幕中进行选
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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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z 播放设置

1 此选项只能从 [播放清单 ]或 [视频快照 ] → [ 原始场景 ] / [ 播放清单 ]

索引屏幕中使用。
2 使用 HDMI 连接线将摄像机连接到高清电视时此选项不可用。 

[ 数据码 ]：显示记录场景时的日期和 / 或时间。
[L 摄像机数据 ]： 显示记录场景时的光圈 （f值）和快门速度。

[ 电视类型 ]：当使用附送的 STV-250N 立体声视频连接线将摄像机
连接到电视时，需根据电视类型选择设置才能以正确的纵横比全屏
显示图片。
[F 普通电视 ]： 电视机设置为 4:3 的纵横比。
[G 宽荧幕电视 ]： 电视机设置为 16:9 的纵横比。
• 当电视类型设置为 [F 普通电视 ]时，在播放使用 16:9的纵横比
记录的原始视频期间，将无法使用全屏播放图像。

6 系统设置

菜单项目 设置选项 1 2 0

[ 选择音乐 ] [B 关 ]、[A 开 ] 

当 [A 开 ] - 列出音乐列表

1 79

[ 外部音频输入 ] [B 关 ]、[A 开 ] 

当 [A 开 ] - [ 外部播放机链接 ]： 

打开 (x) 或关闭 (w) 

80

[ 数据码 ] [I 日期 ]、[J 时间 ]、

[K 日期和时间 ]、[L 摄像机数据 ]

- -

[ 幻灯片切换 ] [B 关 ]、[i 淡入淡出 ]、

[j 滑动图像 ]

- 101

[ 电视类型 ]2 [F 普通电视 ]、[G 宽荧幕电视 ] - -

菜单项目 设置选项 4 3 1 2 0

[ 字体大小 ] [A 大 ]、[B 小 ] -

[ 输出屏幕显示 ] [A 开 ]、[B 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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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a] [ ], [Dansk], [Deutsch], 
[ ], [English], [Español], 
[Français], [Italiano], [Magyar], 
[Melayu], [Nederlands], [Norsk], 
[Polski], [Português], [ ],  
[Suomi], [Svenska], [Türkçe], 
[ ], [ ], [ ], 
[ ], [ ], 
[ ], [ ], [ ], 
[ ]

-

[ 液晶屏亮度 ] -

[LCD 亮度调节器 ] [A 开 ]、[B关 ] -

[AV/ 耳机 ] [H AV]、[J 耳机 ] - 74

[ 音量 ] 扬声器：

 、r

– – 46, 
74

耳机：

 、e

–

[ 提示音 ] [N高音量 ]、

[M低音量 ]、[B 关 ]

-

[ 无线遥控器 ] [A 开 ]、[B 关 L] -

[ 节能模式 ] [ 自动关闭电源 ]：

[A 开 ]、[B 关 ]

-

[ 快速启动 ( 待机 )]：

[B 关 ]、

[f 10 分钟 ]、

[g 20 分钟 ]、

[h 30 分钟 ]

[ 初始化f/g]

[f 内置存储器 ]、

[g 存储卡 ]

1 35

[ 完整初始化 ]: 打开 (x)

或关闭 (w) 

d
[ 初始化g]

[ 完整初始化 ]: 打开 (x)

或关闭 (w) 

菜单项目 设置选项 4 3 1 2 0

k l

q h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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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可在 [播放清单 ]索引屏幕上使用的选项。 
2 使用 HDMI 连接线将摄像机连接到高清电视时此选项不可用。 
3 仅在将 Eye-Fi 卡插入存储卡插槽中后，才可使用该选项。

[ 字体大小 ]：更改菜单和其他屏幕的字体大小。
• 当字体大小设置为 [A 大 ]时，某些信息可能会以简短的形式（仅
图标等）显示。 无论如何设置，有些屏幕会以小字体显示。

[ 输出屏幕显示 ]：
• 设置为 [A 开 ] 时，摄像机的屏幕显示内容也将出现在连接到摄
像机的电视机或监视器的屏幕上。

[ 语言 ]：对于某些控制按钮 （例如 [ZOOM]、[FUNC.] 或 [MENU]），
无论所选语言为何均会以英语显示。

[ 液晶屏亮度 ]：调节液晶显示屏的亮度。

[ 时区 /夏时制 ] [S] （家庭所在时区）或

[V] （旅游目的地所在时

区）：[北京]，全球时区列表

[U] （夏时制调整）

30

[ 日期 / 时间 ] [ 日期 / 时间 ]：- 29

[ 日期格式 ]：

[Y.M.D]、[M.D,Y]、[D.M.Y]

（Y- 年、M- 月、D- 日）

[24H]： 打开（x，24 小时

制）或关闭（w，12 小时制）

[ 日历开始日 ] [ 星期六 ]、[ 星期日 ]、

[ 星期一 ]

- - - -

[ 电池信息 ] - -

[HDMI 控件 ]2 [A 开 ]、[B 关 ] -

[HDMI 状态 ] - -

[ 距离单位 ] [m 米 ]、[n 英尺 ] -

[ 演示模式 ] [A 开 ]、[B 关 ] - - -

[ 全部重置 ] [ 是 ]、[ 否 ] -

[Firmware] - - - - -

[Eye-Fi 通讯 ]3 [O 自动 ]、[B 关 ] 131

菜单项目 设置选项 4 3 1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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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改液晶显示屏的亮度既不会影响记录的亮度或电视播放图像的
亮度。

[LCD 亮度调节器 ]：当设置为 [A 开 ]时，该功能使液晶显示屏
屏幕变暗。 当液晶显示屏的亮光可能干扰他人时，使用该功能十分
理想。 按住 h 两秒时间，可让液晶显示屏恢复先前的亮度设
置。
• 调整液晶显示屏亮度既不会影响记录的亮度，也不会影响电视播
放图像的亮度。

• 当屏幕亮度调节器设置为 [B 关 ] 时，液晶显示屏将返回到调整
屏幕前使用的亮度水平。

[ 提示音 ]：某些操作 （如打开摄像机、自拍倒数等）伴有提示音。

[ 无线遥控器 ]：允许通过无线遥控器操作摄像机。

[ 节能模式 ]： 控制摄像机的自动关闭电源设置。 
[ 自动关闭电源 ]： 在由电池供电的情况下，为了省电，如果 5 分
钟内没有任何操作，摄像机就会自动予以关闭。
• 在摄像机关闭之前约 30 秒钟，会出现 [ 自动关闭电源 ]。
• 在待机模式下，为[快速启动(待机)]设置所选的时间过后摄像机
会关闭。

[ 快速启动 (待机 )]： 选择记录模式下关闭液晶显示屏面板时是否
启用 “快速启动”功能 (0 42)，以及摄像机结束待机模式并自动
关闭的时间。
• 可将 “快速启动”设置为 [B 关 ]（例如，如果已将摄像机设
置在固定位置，而用户要在液晶显示屏关闭的情况下保持拍摄视
频以节省电池电量）。

[ 日历开始日 ]： 在日历屏幕中选择每周起始日 (0 50)。

[ 电池信息 ]：显示屏幕可让用户识别电池电量 （显示为百分比）
以及剩余的记录时间 （ 、 模式）或播放时间 （ 、

模式）。

[HDMI 控件 ]：启用 HDMI-CEC （消费电子产品控制）功能。 当使用
HDMI 连接线将摄像机连接到与 HDMI-CEC 兼容的 HDTV 时，您可以使
用电视机遥控器控制摄像机的播放。
• 如果设置为 [A 开 ]，当摄像机使用 HDMI 连接线连接到兼容的
HDTV 时，电视上的视频输入将自动设置为摄像机的视频输入。 然
后可以使用电视机遥控器上的向上 / 向下 / 向左 / 向右钮以及 OK
或 SET 钮来播放您的记录。

CO
PY



其他信息  147

• 对于不同的电视机，可能需要对其进行一些其他设置来启用 HDMI-
CEC 功能。 请参阅电视机的使用说明书。

• 即使将摄像机连接到兼容的电视机上时，也无法保证正确的 HDMI-
CEC 功能操作。 如果您不能使用电视机遥控器，请将 [HDMI 控件 ]
设置为 [B 关 ] 并直接操作摄像机或者使用摄像机的无线控制
器。

• 电视机的遥控器仅能用于播放影片或照片 （仅 或 模
式）。 如果在摄像机设置为 或 模式时将其连接至电视
机，根据所使用的电视机，即使当时正在记录，关闭电视机都将
导致摄像机自动关闭。

• 建议一次连接的兼容 HDMI-CEC 的设备不要超过 3个。

[HDMI 状态 ]：将显示一个屏幕，可在该屏幕上验证从 HDMI OUT 端
子输出的信号的标准。

[ 距离单位 ]：选择用于在手动对焦时显示对焦距离的单位。

[ 演示模式 ]：演示模式显示摄像机的主要功能。 用小型电源转接
器向摄像机供电且无存储卡时，如果摄像机保持开机状态超过 5 分
钟，就会自动启动演示模式。
• 要在演示模式启动后将其取消，请按任意键或关闭摄像机。

[ 全部重置 ]：将摄像机的所有设置重新设置为默认值。

[Firmware]：可以核查摄像机固件的当前版本。 通常此菜单选项不
可用。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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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屏幕图标和显示

 记录影片 （在录拍合一模式下）

1 智慧 AUTO 模式 (0 38)

2 屏幕变焦控件 (0 41)

3 操作模式 (0 26)

4 在暂停记录模式时： 
场景总数

5 存储器操作 (0 153)

6 剩余电量使用时间 (0 153)

7 变焦 (0 41)

8 记录模式 (0 53)

9 控制按钮： 开始 / 停止视频记录

Aq 面部优先框 (0 60)

Aa 触摸和跟踪框 (0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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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影片 （在y 手动模式下）

As 控制按钮： 打开 FUNC.（功能）面板
(0 27)

Ad 记录程序 （0 54、57、64）

Af R 即时自动对焦 (0 138)、
MF 手动对焦 (0 67)

Ag 手动曝光 (0 66)

Ah AGC （自动增益）限制 (0 67)

Aj 白平衡 (0 68)

Ak 图像效果 (0 70)

Al 控制按钮： 上一次使用的功能 （此
情况下为 [ZOOM]）

Sq 拍摄期间 /播放过程中： 
场景计时器 （小时 : 分 : 秒）

Sa 预记录 (0 59)

Ss 影像稳定器 (0 58)

Sd PF25 渐进帧速率
(0 57、153)

Sf 剩余记录时间
g在存储卡上
f在内置存储器中*

3 自动继续记录* (0 34)

* 仅适于 。

Sg x.v.Colour (0 141)

Sh 面部优先 (0 60)

Sj 照片质量 / 尺寸
（同步记录）(0 99)

Sk 防风关闭 (0 139)

Sl 麦克风减弱 (0 139)

Dq 音频电平指示器 (0 72)

Da 数码效果 (0 63)

Ds 水平标记 (0 139)

Dd 遥控感应器关闭 (0 146)

Df 小型先进附件插座 (0 75)

Dg 耳机输出 (0 74)

Dh 小型摄像灯 (0 71)

Dj 控制按钮： 切换到照片记录 (0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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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照片 （在y 手动模式下）

Dk 驱动模式 (0 98)

Dl 测光模式 (0 100)

Fq 控制按钮： 上一次使用的功能 （此
情况下为 [MENU]）

Fa 自拍 (0 72)

Fs 闪光灯 (0 97)

Fd Eye-Fi 无线通信 (0 131)

Ff 可记录的照片数
g在存储卡上

 f在内置存储器中

Fg 照片质量 / 尺寸 (0 95)

Fh 控制按钮： 切换到影片记录 (0 52)

Fj 自动对焦框 (0 138)

Fk 对焦和曝光锁定（0 37、94）

Fl 摄像机振动警告 (0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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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影片 （播放过程中）

Gq 播放控制按钮 (0 44)

Ga 外部音频输入 (0 80)

Gs 场景编号

Gd 数据码 （0 82、143）

Gf 音量 (0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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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照片

Exif 信息面板

Gg 控制按钮： 打开设置菜单 (0 137)

Gh 受保护的照片标记 (0 103)

Gj 当前照片 /照片总数

Gk 照片编号 (0 142)

Gl 直方图 (0 103)

Hq 控制按钮： 照片跳转 (0 91)

Ha 记录的日期和时间

Hs 控制按钮： 幻灯片播放 (0 101)

Hd 控制按钮： 打开 Edit （编辑）面板
(0 136)

Hf 控制按钮： 切换到 [ 静止图像 ] 索引
屏幕 (0 90)

Hg 手动对焦 (0 67)

Hh 文件大小

Hj 照片尺寸 (0 95)

Hk 快门速度 (0 64)

Hl 光圈值 (0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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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存储器操作

N 记录、 M 暂停记录、 A 播放、 C 暂停播放、 I 快速播放、

J 快速回卷播放、 G 慢速播放、 H 慢速回卷播放、

E 逐帧前进、 F 逐帧后退。

6 剩余电量使用时间

• 该图标显示剩余电量在电池全

部电量中所占的大约百分比。 

电池可支持的剩余记录 /播放

时间将在该图标旁以分钟数显示。

• 当 显示红色时，请用完全充电的电池更换现有电池。

• 当您安装电量耗尽的电池时，电源会关闭，而不会显示 。

• 视摄像机及电池的使用条件而定，有时可能无法准确指示实际的电量状

态。

• 摄像机关闭时，请按 R以显示电池的充电状态。 智能系统将显

示充电状态 （显示为百分比）以及剩余记录时间（显示为分钟数），显

示时间为 5秒钟。 如果电池已耗尽，则无法显示电池信息。

Sd PF25 渐进帧速率

选择 PF25 渐进帧速率 (0 57)，可以达到电影一般的摄像效果。 将此帧

速率与 [D 电影模式 ]摄像程序组合使用，以进一步增强效果。

Sf 剩余记录时间

当存储器可用空间不足时，将显示 [f结束 ]（内置存储器，仅适于

）或 [g结束 ]（存储卡）并停止记录。

Ff 可记录的照片数

m  亮起红光： 摄像机中没有存储卡。

g  亮起绿光： 6张或更多的照片U亮起黄光： 1至 5张照片U

亮起红光： 无法记录更多的照片。

• 查看照片时，将始终显示绿光。

• 视摄录条件而定，在记录完一张照片后，所显示的可记录照片数可能并

不减少，或者一次减少 2张。

100% 75% 50% 2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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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

故障排除
如果使用摄像机时遇到问题，请参考此节。 有时候，您所认为的摄
像机故障可能有最简单的解决方法 - 在您寻找更详细的问题信息及
其解决方法之前，请先行阅读 “使用须知”表。 如果问题仍未能解
决，请与经销商或佳能快修中心联系。

使用须知

电源

摄像机无法自行开启或关闭。

- 电池已经耗尽。 请充电或换新电池。
- 取出电池并重新正确安装。
- 当摄像机设为[潜水]或[水面]摄像程序时，如果摄像机变得过热，则其将
自动关闭。 请关闭摄像机，使其冷却。

无法充电。

- 确保关闭摄像机，才可以开始充电。
- 电池温度超出充电温度范围。 如果电池温度低于 0 °C，则应在充电前对
其加热；如果电池温度高于 40 °C，则应在充电前进行冷却。

- 在 0 °C 至 40 °C 的温度下对电池充电。
- 电池出现故障。 更换电池。
- 摄像机无法与安装的电池进行通讯。 无法使用该摄像机对此类电池进行
充电。 

电源
• 电池是否充电？ 小型电源转接器是否正确连接在摄像机上？ 
(0 19)

记录
• 是否已打开摄像机并将其正确设置为记录模式？ (0 37、52、
94) 如果要记录至存储卡，请检查是否已在摄像机中正确插入存
储卡？ (0 32)

播放
• 是否已打开摄像机并将其正确设置为播放模式？ (0 44、90)
如果要播放存储卡上的记录，请检查是否已在摄像机中正确插入
存储卡？ (0 32) 卡上是否包含任何记录？

其他
• 摄像机是否咯咯作响？ 在关闭摄像机或摄像机处于播放模式下
时，内部的镜头固定装置可以活动。 这不属于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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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电源转接器上能听到噪音。

- 小型电源转接器连接至电源插座时能听到一些微弱的声音。 这不属于故
障。

电池在常温下也极快地被耗尽。

- 电池可能已达到其使用寿命。 购买一块新电池。

记录

按 g不会开始记录。

- 当摄像机将之前的记录写入存储器时 （当 ACCESS （数据处理）指示灯点
亮或闪烁时），用户无法摄像。 请等待，直至摄像机完成该过程。

- 存储器已满或已包括最大数量的场景 （3,999 个场景）。 删除某些记录
（0 50、 92）或初始化存储器 (0 35) 以释放部分空间。

按下 g的位置与记录的开头 /结尾不一致。

- 按下g与实际开始/结束记录之间有少许间隔。 这不属于故障。

摄像机无法对焦。

- 该主体无法自动对焦。 手动对焦 (0 67)。
- 镜头或即时自动对焦感应器被弄脏。 用柔软的镜头清洁布擦拭镜头或感
应器 (0 174)。 切勿使用薄纸擦拭镜头。

当摄录主体从镜头前方掠过时，图像会略显弯曲。

- 这是 CMOS 影像感应器发生的典型状况。 当摄录主体从摄像机前方快速闪
过时，图像会略显扭曲。 这不属于故障。

在记录 (N)/ 暂停记录 (M)/ 播放 (A) 之间更改操作模式耗时较一般情
况所需的时间更长。

- 存储器包括大量的场景时，某些操作的耗时可能较平时长。 保存记录
(0 116) 并初始化存储器 (0 35)。

影片或照片无法正确记录。

- 当超时记录/删除影片和照片时，会出现该情况。 保存记录(0 116)并初
始化存储器 (0 35)。

在 模式下无法记录照片。

- 在此模式下，如果8 8 [同步记录]设为[关](0 99)，或者已启用
数码变焦 (0 138) 或数码效果 (0 63)，则无法拍摄照片。

长时间使用摄像机后，机身温度升高。

- 摄像机在连续长时间使用后可能会变热；这不是故障。 如果摄像机异常
发热或使用很短时间后就发热，则表示摄像机可能存在问题。 与佳能快
修中心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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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

无法添加场景到播放清单。

- 播放清单最多可包含999个场景。 如果播放清单中包括以MXP或FXP模式记
录的场景，播放清单中的最大场景数可能会小于 999。

- 如果用其他设备记录或编辑场景，可能无法将这些场景添加到播放清单
中。

- 存储器已满。 删除某些记录（0 50、 92）或初始化存储器 (0 35) 以
释放部分空间。

无法移动播放清单中的场景。

- 存储器已满。 删除某些记录（0 50、 92）或初始化存储器 (0 35) 以
释放部分空间。

无法删除场景。

- 可能无法删除用其他设备记录或编辑的场景。

删除场景耗时较平时长。

- 存储器包括大量的场景时，某些操作的耗时可能较平时长。 保存记录
(0 116) 并初始化存储器 (0 35)。

无法删除照片。

- 照片受保护。 取消保护 (0 103)。

无法从影片捕捉视频快照场景。

- 无法从使用其他设备记录或编辑的场景捕捉视屏快照场景。
- 存储器已满。 删除某些记录（0 50、 92）或初始化存储器 (0 35) 以
释放部分空间。

播放带背景音乐的场景 /幻灯片时，无法正确播放音轨。

- 在重复记录和删除场景 （碎片存储）后，将音乐文件从附送的摄像机补
充光盘传输至存储器时，会出现此问题。 保存记录 (0 116) 并初始化存
储器 (0 35)。 然后，从附送的摄像机补充光盘传输音乐文件，之后才
能将用本摄像机制作的之前保存在计算机上的记录写回存储器。

- 如果从附送的摄像机补充光盘传输音乐文件时连接中断，则将无法正确播
放音轨。请删除相关音轨，然后重新传输音乐文件。

- 所用存储卡的传输速率太小。 使用推荐的存储卡 (0 31)。

当播放链接到外部音频的场景 /幻灯片时，视频播放无法正确链接到外部播
放器。 

- 外部播放器的音量可能过低。请尝试调高外部播放器的音量。

无法分割场景

- 无法分割使用其他设备记录或编辑的场景。
- 存储器已满。 删除某些记录（0 50、 92）或初始化存储器 (0 35) 以
释放部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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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复制场景 /照片

- 用户可能无法复制由其他设备记录或编辑的场景。

无法使用选中标记 O对索引屏幕上的单个场景 /照片进行标记

- 您无法分别选择超过 100 个场景 / 照片。 减少所选场景 /照片数，或使用
[ 全选 ]选项。

指示器和屏幕上的显示

亮起红光。

- 电池已耗尽。 请充电或换新电池。

出现在屏幕上。

- 摄像机无法与安装的电池进行通讯，所以无法显示剩余电量使用时间。

g 亮起红光。

- 发生存储卡错误。 关闭摄像机。 将存储卡取出再重新插入。 如果显示未
恢复正常，请初始化存储卡。

- 存储卡已满。 更换存储卡或者删除某些记录（0 50、 92）以释放存储
卡的部分空间。

S在屏幕上闪动红光。

- 摄像机发生故障。 与佳能快修中心联系。

即使在停止记录之后，ACCESS （数据处理）指示灯也不会熄灭。

- 正在存储器上拍摄场景。 这不属于故障。

p出现在屏幕上。

- 当处于[潜水]或[水面]摄像程序中时，摄像机变得较热。 请关闭摄像机，
使其冷却。

红色的 ON/OFF(CHG) （充电）指示器快速闪烁（ 每隔 0.5 秒闪烁
一次）。 

- 因为小型电源转接器或电池出现故障，充电停止。 与佳能快修中心联系。

红色的 ON/OFF(CHG) （充电）指示器非常慢速地闪烁（ 每
隔 2秒闪烁一次）。 

- 电池温度超出充电温度范围。 如果电池温度低于 0 °C，则应在充电前对其
加热；如果电池温度高于 40 °C，则应在充电前进行冷却。

- 在 0 °C 至 40 °C 的温度下对电池充电。
- 电池已经损坏。 使用另一电池。

屏幕上出现 o

- 在Eye-Fi卡上设置了LOCK开关以防止意外删除。请切换LOCK开关的位置。
- 尝试访问 Eye-Fi 卡上的控制数据时出错。关闭摄像机，然后重新打开。如
果图标经常出现，则 Eye-Fi 卡可能存在故障。请联系卡制造商的客户服
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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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和声音

屏幕过暗。

- 液晶显示屏变暗。 按住h两秒时间，可让液晶显示屏恢复先前的亮度
设置。

重复打开并关闭屏幕显示。

- 电池已经耗尽。 请充电或换新电池。
- 取出电池并重新正确安装。

屏幕上出现非正常字符且摄像机无法正常工作。

- 断开电源，片刻之后重新连接。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则请使用 6 8 
[ 全部重置 ]菜单选项，将摄像机的所有设置重新设置为默认值。

屏幕出现视频噪点。

- 使摄像机和发出强电磁场的设备 （等离子电视、移动电话等）保持一定
的距离。 

屏幕上出现横条纹。

- 这是在某种荧光灯、水银灯或钠光灯下摄像时，CMOS 影像感应器发生的典
型状况。 要减少该情况的发生，请将摄像程序设置为 [ 程序自动曝光 ]
或 [快门优先自动曝光 ] (0 64)。 这不属于故障。

录制的声音中可能会伴随噪音

- 在使用外接麦克风记录音频时，可能会受到无线通信所引起的干扰从而记
录下噪音。建议在记录时关闭无线通信 (0 132)。

声音失真或记录的声音音量比实际音量小。

- 在靠近声音较大的场所 （如放焰火的地方或音乐会）摄录时，声音可能
会出现失真，或无法按实际的音量进行录制。 启用麦克风减弱 (0 139)
或手动调节音频记录电平 (0 72)。

图像显示正常，但内置扬声器没有发出声音。

- 扬声器音量已关闭。 调节音量。
- 如果 STV- 250N 立体声视频连接线已连接到摄像机，请断开连接。 
- AV 端子设置为耳机输出。 将88[AV/ 耳机 ] 设置为 [AV]。

存储卡和附件

无法插入存储卡。

- 存储卡插入的方向不对。 将其转为正确的方向，并插入。

无法在存储卡上进行记录。

- 存储卡已满。 删除某些记录（0 50、92）以释放一些空间，或更换存
储卡。

- 在本摄像机上初次使用存储卡时，应对卡进行初始化 (0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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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存储卡上设置了 LOCK 开关以防止意外删除。 请切换 LOCK 开关的位置。
- 必须使用兼容的存储卡，以便能够在存储卡上记录影片 (0 31)。
- 文件夹及文件编号已达到最大值。 将88[图像编号]设置为[重新设
置 ]，然后插入新的存储卡。

无线遥控器失效。

- 将 68[ 无线遥控器 ]设置为 [开 ]。
- 更换无线遥控器的电池。

使用 Eye-Fi 卡时无法进行文件无线上传。

- 68 [Eye-Fi 通讯 ]设置为 [关 ]（屏幕上显示i）。 将其设置为
[自动 ]。

- 当无线连接不够稳定时，打开液晶显示屏可能有所帮助。
- 如果在上载文件时出现特定情况 （例如摄像机变得过热或无线连接过
弱），摄像机可能会停止无线上载（屏幕上出现 h）。请关闭摄像机使
其冷却，或移到无线信号较强的位置。

- 请联系卡制造商的客户服务部门。

与外部设备的连接

电视屏幕出现视频噪点。

- 当在放有电视的房间内使用摄像机时，要使小型电源转接器和电源或电视
的天线连接线保持一定的距离。

摄像机上播放正常，但电视机屏幕上没有图像。

- 电视机上的视频输入未被设置为连接摄像机的视频端子。 选择正确的视
频输入。

电视机没有声音。

- 使用 CTC- 100/S 分量连接线将摄像机连接到高清电视时，务必同时用
STV- 250N 立体声视频连接线的白色和红色插头连接好音频端子。

摄像机通过可选 HTC- 100 HDMI 连接线被连接，但 HDTV 中没有图片或声音。

- 请断开 HTC- 100 HDMI 连接线，稍后再重新连接，或者关闭摄像机再将其重
新打开。

使用可选的 HTC- 100 HDMI 连接线来连接摄像机，但是 HDMI-CEC 并未工作
（无法使用电视的遥控器播放）。

- 断开 HTC- 100 HDMI 连接线，然后关闭摄像机和电视机。 稍后将其重新打
开，并恢复连接。

- 68[HDMI 控件 ]被设置为 [关 ]。 将其设置为 [ 开 ]。
- 在所连的电视上没有启用 HDMI-CEC。 在电视上启用该功能。
- 即使电视机与HDMI-CEC兼容，可用功能的范围仍因电视类型而有所不同。 
请参考所接电视机的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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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正确连接摄像机，计算机仍无法识别摄像机。

- 88[USB连接类型]设置为[DVD刻录机]。 将其设置为[计算机/打印机]
或 [连接和设置 ]。

- 断开 USB 连接线，关闭摄像机。 稍后将其重新打开，并重新连接好。
- 将摄像机连接到计算机上的其他 USB 端口。
- 如果在摄像机删除所有照片时将 USB 连接线连接到计算机上，则计算机将
无法正确识别摄像机。 断开 USB 连接线，并在删除操作完成之后恢复连
接。

即使正确连接摄像机和打印机，打印机仍无法工作。

- 88[USB连接类型]设置为[DVD刻录机]。 将其设置为[计算机/打印机]
或 [连接和设置 ]。

- 断开 USB 连接线，关闭打印机。 稍后将其重新打开，并重新连接好。
- 如果存储器包含 2500 张以上（含 2500 张）的照片，则无法连接到与
PictBridge 兼容的打印机。

将摄像机连接到打印机之后，屏幕上仍出现消息 [处理中 ]

- 断开 USB 连接线并在稍后重新连接好。

无法正确打印照片

- 如果照片的文件名已更改或使用其他设备记录、创建、编辑或更改了照
片，则可能无法通过与 PictBridge 兼容的打印机正确打印。

无法将照片保存到计算机上

- 当存储器包含过多照片时（Windows - 2,500 张照片或更多，Macintosh - 
1,000 张照片或更多），可能无法将照片传输至计算机。 请尝试使用读卡
器传输存储卡上的照片。仅适于  ： 要传输内置存储器中的照片，
请事先将照片复制到存储卡中 (0 114)。

即使正确连接 DW- 100 DVD 刻录机，摄像机仍无法识别该设备。

- 88[USB连接类型]设置为[计算机/打印机]。 将其设置为[DVD刻录机]
或 [连接和设置 ]。

-  使用选购件DW-100 DVD刻录机时，无法用SDXC存储卡的记录制作光
盘。 要使用 DW-100 制作光盘，请确保预先将记录置于内置存储器、SD 或
SDHC 存储卡内。

-  如果在索引屏幕显示SDXC存储卡上的记录时连接选购的DVD刻录机，
DVD 刻录机可能不能正常工作。 在此情况下，请断开 USB 连接线，关闭
DVD 刻录机。

提示信息列表

在摄像机的信息列表之后，可找到打印相关信息的单独列表
(0 168)，以及仅当使用可选件 DW- 100 DVD 刻录机时才会出现的
信息的单独列表 (0 167)。

 （按拼音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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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CHD 光盘无法包含 MXP 模式下的场景

- 使用可选件DW-100 DVD刻录机创建的AVCHD光盘不能包含MXP模式下记录的
场景。 仅选择在其他记录模式下记录的场景来创建光盘 (0 119)。

播放清单已满   无法分割此场景

- 播放清单上已有 999 个场景时，无法分割场景。 从播放清单删除一些场景
(0 85)。

不能编辑

- 无法移动播放清单中的场景。 从播放清单删除一些场景 (0 85)。

不能播放

- 存储器有问题。 如果经常出现此提示消息，而且未知原因，请与佳能快
修中心联系。

 不能播放   不能访问内置存储器

- 内置存储器有问题。 保存记录(0 116)，并使用[完整初始化]选项初始
化内置存储器 (0 35)。 如果仍然存在问题，请与佳能快修中心联系。

不能播放   检查存储卡

- 存储卡有问题。 保存记录(0 116)，并使用[完整初始化]选项初始化存
储卡 (0 35)。 如果仍然存在问题，请更换存储卡。

不能播放此存储卡上的影片

- 无法播放 64MB 或更小存储卡上的影片。 使用推荐的存储卡 (0 31)。

不能播放此存储卡上的影片   仅用摄像机初始化

- 摄像机内的存储卡是用计算机初始化的。 请使用本摄像机初始化存储卡
(0 35)。

 不能播放内置存储器上的影片   仅用摄像机初始化

- 已使用计算机初始化摄像机的内置存储器。 请使用本摄像机初始化内置
存储器 (0 35)。

 不能访问内置存储器

- 内置存储器有问题。 与佳能快修中心联系。

 不能复制

- 所需要复制场景的总大小超过存储卡上的可用空间。 删除存储卡上的某
些记录 （0 50、92）或减少要复制的场景数量。

- 存储卡已包含最大数量的场景（3,999 个场景）。 删除一些场景 (0 50)
以释放一些空间。

不能恢复数据

- 无法恢复被损毁的文件。 保存记录(0 116)，并使用[完整初始化]选项
初始化存储卡 (0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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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记录

- 无法从使用其他设备记录或编辑的场景捕捉视屏快照场景。
- 存储器有问题。 如果经常出现此提示消息，而且未知原因，请与佳能快
修中心联系。

 不能记录   不能访问内置存储器

- 内置存储器有问题。 保存记录(0 116)，并使用[完整初始化]选项初始
化内置存储器 (0 35)。 如果仍然存在问题，请与佳能快修中心联系。

不能记录   检查存储卡

- 存储卡有问题。 保存记录(0 116)，并使用[完整初始化]选项初始化存
储卡 (0 35)。 如果仍然存在问题，请更换存储卡。

不能显示此图像

- 您可能无法显示由其他设备拍摄的照片或在计算机上创建或编辑的图像文
件。

不能在此存储卡中记录影片

- 无法将影片记录在 64 MB 或更小的存储卡上。 使用推荐的存储卡
(0 31)。

不能在此存储卡中记录影片   仅用摄像机初始化

- 摄像机内的存储卡是用计算机初始化的。 请使用本摄像机初始化存储卡
(0 35)。

 不能在内置存储器中记录影片   仅用摄像机初始化

- 已使用计算机初始化摄像机的内置存储器。 请使用本摄像机初始化内置
存储器 (0 35)。

场景是用其他设备记录的   无法分割此场景

- 使用其他摄像机记录的场景无法使用本摄像机进行分割。

处理中   请不要断开电源

- 摄像机正在更新存储器。 等待操作结束，请勿断开小型电源转接器，或
取下电池。

 此场景是用其他设备记录的   无法复制

- 非使用本摄像机记录的场景无法复制到存储卡。

此场景是用其他设备记录的   无法添加到播放清单

- 非使用本摄像机记录的场景无法添加到播放清单。

存储卡被写保护

- 在存储卡上设置了 LOCK 开关以防止意外删除。 请切换 LOCK 开关的位置。

 存储卡   达到最大可记录场景数量

- 存储卡已包含最大场景数 （3,999 个场景）；无法再复制更多场景到存储
卡。 删除一些场景 (0 50) 以释放一些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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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卡   无法识别数据

- 存储卡上包含在不同电视系统 (NTSC) 中记录的场景。 使用进行记录的原
始设备播放存储卡中的记录。

存储卡盖开启

- 插入存储卡后，关闭存储卡插槽盖 (0 32)。

存储卡写入出错   存储卡若未取出，数据有望恢复   尝试恢复数据 ?

- 如果摄像机正向存储卡写入数据时电源意外断掉，则下次打开摄像机时会
出现此信息。 选择 [是 ]尝试恢复记录。 如果意外发生后取出了存储卡
并将其用于其他设备，建议您选择 [否 ]。

存储卡已满

- 存储卡已满。 删除某些记录（0 50、 92）以释放一些空间，或更换存
储卡。

达到最大可记录场景数量

- 场景数量已达到最大值（3,999 个场景）。 删除一些场景 (0 50) 以释放
一些空间。

- 播放清单最多可包含 999 个场景。

电池无法接通   继续使用此电池 ?

- 您安装的电池并非佳能认可能够用于本摄像机的电池。
- 如果您使用的电池是佳能推荐用于此摄像机的电池，则摄像机或电池可能
会存在问题。 与佳能快修中心联系。

该存储卡中已有场景   请删除所有场景以使用自动继续记录

- 如有必要，请保存影片 (0 116)，然后从存储卡删除所有影片 (0 50)。

更换电池

- 电池已耗尽。 请充电或换新电池。

缓冲区溢出   记录停止

- 对于使用中的存储卡来说数据传输速率太高，记录停止。 将存储卡更换
为 Speed Class 2、4、6或 10。

- 重复记录、删除和编辑场景 （碎片存储）之后，在存储器上写入数据将
花费更长时间，并且记录可能停止。 请保存记录并初始化存储器。

检查存储卡

- 无法访问存储卡。 检查存储卡并确保其正确插入。
- 发生存储卡错误。 摄像机无法记录或显示图像。 请尝试取出并重新插入
存储卡，或使用另一个存储卡。

- 您在摄像机中插入了多媒体卡 (MMC)。 使用推荐的存储卡 (0 31)。
- 如果提示消失后出现红色的 g ，请执行下列步骤： 关闭摄像机，然后取
出并重新插入存储卡。 如果g 恢复绿色状态，则可继续摄像 /播放。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则请保存记录 (0 116) 并初始化存储卡 (0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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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用摄像机初始化

- 文件系统有问题，访问选定的存储器受阻。 请使用本摄像机初始化存储
器 (0 35)。

镜头盖未完全打开   请关闭摄像机并重新打开

- 镜头盖未完全打开。 关闭摄像机，然后重新打开。 如果上述操作无法解
决此问题，请咨询佳能快修中心。

没有场景

- 存储器中没有选择任何场景。 尽情拍些视频吧 (0 37)。
- 当选择 [面部场景检索 ]后减少索引屏幕中显示的场景数时： 没有包含人
脸的场景或没有使用面部优先功能记录的场景。

没有存储卡

- 向摄像机中插入兼容的存储卡 (0 32)。

没有图像

- 没有要播放的照片。 尽情拍些照片吧（0 37、52）。

 没有足够可用空间

- 删除存储卡上的某些记录 （0 50、92）或为 SD 转换选择 [3Mbps] 比特
率。

 内置存储器错误

- 无法读取内置存储器。 与佳能快修中心联系。

 内置存储器已满

- 内置存储器已满 （屏幕上显示“f 结束”）。 删除一些记录 （0 50、
92）以释放一些空间。 保存记录 (0 116) 并初始化内置存储器
(0 35)。

请定期备份记录

- 该信息会在您打开摄像机时出现。 出现故障时，记录可能会丢失，因此
要定期备份记录。

摄像程序：潜水 /水面
长按 PHOTO 的同时开启摄像机，以   改变摄像程序： rXs

- 将摄像机固定在可选件WP-V2防水套中，遵循操作说明在记录程序[潜水]与
[水面 ]之间切换。

摄像机被设为静止图像模式

- 在记录照片时 （ 模式），您按下了 g。 将摄像机设置为
或 模式，以拍摄影片。

图像太多   断开 USB 连接线

- 断开USB连接线。 尝试使用存储卡读取器或将存储卡上的照片数量减少到
2,500 张 （打印机，Windows 计算机）或 1,000 张（Macintosh 计算机）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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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计算机屏幕上出现一个对话框，关闭它。 断开 USB 连接线并在稍后
重新连接好。

文件名错误

- 文件夹及文件编号已达到最大值。 请将88[图像编号]设置为[重新
设置 ]，然后删除存储卡上的所有照片 (0 92) 或对存储卡进行初始化
(0 35)。

无法分割此场景   仅用摄像机初始化

- 由于摄像机的内部场景管理数据日志已满，因此无法分割场景。 保存记
录 (0 114) 并初始化存储器 (0 35)。 写回备份文件并再次尝试分割
场景。

 无法转换

- 无法访问存储卡。检查存储卡并确保其正确插入。
- 您在摄像机中插入了多媒体卡 (MMC)。使用推荐的存储卡 (0 31)。
- 创建文件名时发生错误。将8 8 [图像编号]设置为[重新设置]并初
始化存储卡，或删除 [用于网络上载 ]和 [用于 DVD 刻录 ]索引屏幕中的
所有照片 (0 92) 和所有场景 (0 50)。

无法将场景添加到播放清单

- 一个或多个场景无法添加到播放清单。 播放清单最多可包含999个场景。 
如果播放清单中包括以 MXP 或 FXP 模式记录的场景，播放清单中的最大场
景数可能会小于 999。从播放清单删除一些场景 (0 85)。

无法删除某些场景

- 无法使用本摄像机删除使用其他设备保护或编辑的影片。

无法删除某些有 B的图像

- 无法删除受保护的照片 (B)。 取消保护 (0 103)。

无法删除这个有 B的图像

- 无法删除受保护的照片 (B)。 取消保护 (0 103)。

无法识别数据

- 您传输至摄像机的视频文件是由使用不同电视系统(NTSC)的其他设备记录
的。 使用进行记录的原始设备播放记录。

无法在此存储卡中记录影片

- 无法将影片记录至没有 Speed Class 级别的存储卡。 将存储卡更换为
Speed Class 2、4、6 或 10。

现在无法进入待机模式

- 如果电池的剩余电量过低，摄像机无法进入待机模式。 请充电或换新电
池 (0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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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从存储卡恢复文件   请更改存储卡 LOCK 开关位置

- 如果摄像机向存储卡写入时电源被意外断掉，且稍后存储卡LOCK开关的位
置被切换以防删除，则下次打开摄像机时会出现此信息。 请切换 LOCK 开
关的位置。

选择所需的场景编号

- 很多场景的记录日期相同，但具有不同的文件控制信息。 例如，在您编
辑照片并将这些文件写回到摄像机中时，可能发生这种情况。 选择一个
数字，以显示相应的场景组。

要使用此功能   请将摄像机从5 切换到y模式

- 无法在 模式中使用所按的按钮。 将模式开关切换到y，以将摄像机
设置到灵活记录模式。

要向此存储卡中记录视频   建议只使用 XP+/SP/LP 记录模式

- 如果将记录模式设置为MXP或FXP模式(0 53)，可能无法将影片正确记录
至该存储卡。

液晶屏已调暗

- 按住 h两秒时间，可让液晶显示屏恢复先前的亮度设置。

 有些场景不能转换

- 在选定以进行SD转换的场景中，存在使用其他设备以24p帧速率记录的场
景。在将场景转换为 SD 时，请排除使用其他设备记录的场景。

 有些场景是用其他设备记录的   无法复制

- 非使用本摄像机记录的场景无法复制到存储卡。

有些场景无法添加到播放清单

- 如果用其他设备记录场景，可能无法将这些场景添加到播放清单中。
- 播放清单最多可包含999个场景。 如果播放清单中包括以MXP或FXP模式记
录的场景，播放清单中的最大场景数可能会小于 999。从播放清单删除一
些场景 (0 85)。

与计算机安全中断连接前，请勿断开 USB 连接线或电源   此连接下无法写入
数据   如需向摄像机写入数据，请连接小型电源转接器，然后再次连接摄像
机与计算机

- 即使摄像机通过附送的 USB 连接线连接到计算机，但如果未使用小型电源
转接器为摄像机供电，则仍将无法操作摄像机。 此外，使用本摄像机记
录且之前保存在计算机上的场景不能写回摄像机，并且不能从附送的摄像
机补充光盘传输音乐文件。 为避免损坏摄像机存储器中的数据，在开始
使用摄像机之前，请使用计算机的 “安全删除硬件”功能结束连接，并
断开 USB 连接线。

- 要写回使用本摄像机记录的之前保存在计算机上的场景并且从附送的摄像
机补充光盘传输音乐文件，请以下面的方式恢复连接。 使用计算机的
“安全删除硬件”功能结束连接，断开 USB 连接线，使用小型电源转接器
为摄像机提供电源，之后才能重新将摄像机连接到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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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计算机安全中断连接前，请勿断开 USB 连接线或电源   请连接小型电源转
接器

- 当摄像机处于 模式并使用附送的 USB 连接线连至计算机时，摄像机无
法工作。 在该信息出现情况下断开 USB 连接线或电源时，会导致摄像机
中的记录彻底丢失。 使用计算机的“安全删除硬件”功能终止连接，并
在使用摄像机前断开 USB 连接线。

- 要写回使用本摄像机记录的之前保存在计算机上的场景并从附送的摄像机
补充光盘传输音乐文件，请使用小型电源转接器为摄像机提供电源，之后
才能使用附送的 USB 连接线将摄像机连接到计算机。

在该场景中未检测到面部

- 摄像机在所显示的场景中未检测到任何面部。 拍摄影片时，请确保开启
面部优先 (0 60)。

正在访问存储卡   不要取出存储卡

- 摄像机正在访问存储卡时，您打开了存储卡盖，或者在您打开存储卡盖
时，摄像机开始访问存储卡。 在此提示消失前，请勿取出存储卡。

 总播放时间太长

- 如果总播放时长超过两个半小时，则无法转换播放清单。减少播放清单中
的场景数量。

与可选件 DW-100 DVD 刻录机相关的信息

如果摄像机连接到可选件 DW- 100 DVD 刻录机时出现错误消息，请参
阅以下章节和 DVD 刻录机的使用说明书。

不能读取此光盘   请检查光盘

- 在光盘记录模式下，当插入市面有售的 DVD 光盘（含有影片、软件等的
DVD 光盘）或 8 cm 迷你 DVD 光盘时，会出现该信息。 更换一张全新的光
盘。

- 在光盘播放模式下，如果插入市面有售的DVD光盘或一张全新的DVD光盘，
则会出现此消息。 更换通过 DVD 刻录机创建的 AVCHD 光盘。

不能恢复数据

- 无法恢复被损毁的文件。 保存记录(0 116)，并使用[完整初始化]选项
初始化存储卡 (0 35)。

读取数据出错

- 检查 USB 连接线是否为意外断开。 

访问光盘失败   请检查光盘

- 在读取光盘或尝试写入光盘时发生错误。
- 如果形成结露，也可能出现本提示(0 174)。 等DVD刻录机完全干燥之后
才可重新使用。

- 光盘可能脏污，或没有正确装载。 尝试取出光盘，使用清洁柔软的布对
记录表面进行清洁，然后重新插入。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更换光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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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存储卡插槽盖

- 存储卡插槽盖打开。 在正确插入存储卡后关闭仓盖 (0 32)。

没有场景

- 没有要添加到光盘的场景。

没有光盘

- 将光盘插入 DVD 刻录机。
- 如果形成结露，也可能出现本提示(0 174)。 等DVD刻录机完全干燥之后
才可重新使用。

没有图像

- 没有要添加到光盘的照片。

没有要添加的场景

- 没有还未添加到先前所建光盘的场景。

请连接小型电源转接器

- 正在使用电池对摄像机进行供电。 将小型电源转接器连接到摄像机。

取消当前操作

- USB 连接线断开，操作被取消。 检查 USB 连接。
- 被选择的要写入光盘的场景包括在MXP模式下记录的场景。 仅将在其他记
录模式下记录的场景提前添加到播放清单中，并通过 [播放清单 ]索引屏
幕创建光盘。

直接打印的相关提示

打印错误

- 打印机不支持为[打印纸设置]选择的纸张尺寸。将[打印纸设置]设置为
[ 默认 ]或所用打印机支持的纸张尺寸。

- 取消打印，断开 USB 连接线并关闭打印机电源。 等待一会儿，重新接通打
印机电源并重新连接 USB 连接线。 查看打印机状态。 

打印机错误

- 出现故障，可能需要维修。（佳能喷墨打印机： 打印机的绿色电源灯和橙
色错误指示器交替闪烁。）

- 断开 USB 连接线，关闭打印机。 从电源插座拔出打印机电源线，并联系相
应的客户支持中心或服务中心。

打印机盖开启

- 请关好打印机盖。

打印机在使用中

- 打印机正在使用中。 查看打印机状态。

打印纸错误

- 纸张有问题。 纸张未正确装入，或纸张尺寸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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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送纸盒关闭，请将其打开以便打印。

打印纸选择杆错误

- 纸张选择杆发生问题。 请调整纸张选择杆至适当的位置。

低墨量

- 墨水匣快要用完。 触摸 [继续 ]以重新打印。

卡纸

- 打印时卡纸。 触摸 [停止 ]以取消打印。 清除纸张后，重新装入纸张并重
试打印。

没有安装打印头

- 打印机上未安装打印头，或打印头损坏。

墨水错误

- 无法正确检测墨量或墨水匣的墨水已空。更换墨水匣。

墨水收集器已满

- 触摸 [继续 ]以恢复打印。 要更换墨水收集器，请咨询佳能快修中心（参
考打印机随附的列表）。

缺墨

- 墨水匣没有装入或墨水已空。 更换墨水匣。

缺纸

- 纸匣装入不正确或纸张用完。

数据传输错误

- 取消打印，断开 USB 连接线并关闭打印机电源。 等待一会儿，重新接通打
印机电源并重新连接 USB 连接线。

- 您试图从含有大量照片的存储卡中执行打印。 请减少照片的数量。

文件错误

- 您尝试打印用其他摄像机记录、有不同压缩方式或曾经在计算机上编辑的
照片。

硬件错误

- 取消打印。 关闭打印机后再开启。 
- 查看打印机状态。 
- 墨盒出现错误。 更换墨盒。

注

关于佳能喷墨 /SELPHY DS 打印机： 如果打印机的故障指示器闪烁，
或打印机操作面板上出现错误提示，请参考打印机的使用说明书。
• 如果参考本列表和打印机的使用说明书后仍无法解决问题，请联
系最近的佳能快修中心 （参考打印机随附的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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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及禁止事项

使用注意事项

摄像机

务必遵守以下注意事项，确保最高性能。 
• 定期保存记录。务必将记录传输至像计算机或数码视频录像机
(0 114) 这样的外部装置，然后定期保存。 从而保护重要记录
免受损坏，并留出更多可用空间。 佳能对任何数据丢失不予负
责。 

• 请勿握持摄像机的液晶显示屏。关闭液晶显示屏时务必小心。 使
用腕带时，不要使摄像机摆动并碰上物体。

• 请小心使用触摸屏。请勿过分用力以及使用圆珠笔或其他硬头工
具来对触摸屏进行操作。 否则可能会对触摸屏表面或其下面的压
力感应层造成损害。 

• 请勿在触摸屏上贴保护膜。 触摸屏要正常工作，必须检测到对其
施加的压力，因此您可能无法正确操作具有附加保护层的触摸屏。

• 请勿将摄像机置于高温 （例如阳光直射下的车厢内）或高湿环境
下。

• 请勿在靠近强电磁场的地方，如电视机上方、等离子电视或移动
电话附近使用摄像机。

• 请勿将镜头指向强光源。 也不要让摄像机长时间指向明亮的物
体。

• 请勿在满是灰尘或多沙的地方使用和存放摄像机。 摄像机不防
水，也应避免水、泥土或盐分进入摄像机。 如果上述任何东西进
入摄像机，可能损坏摄像机和 /或镜头。

• 请小心照明设备所产生的热力。
• 请勿拆开摄像机。 如果摄像机无法正常操作，请与合格的维修人
员联系。

• 请小心使用摄像机。 请勿使摄像机受振动或撞击，否则可能会造
成损坏。

• 将摄像机安装在三脚架上时，确保
三脚架的固定螺丝不超过 5.5 mm。 
使用其他三脚架可能损坏摄像机。

• 记录影片时，尽量使画面保持平
稳。 拍摄时过度移动摄像机，以及
大量使用快速变焦和追踪拍摄可能
会使场景发生颤抖。 在极个别情况

5.5 mm

CO
PY



其他信息  171

下，播放此类场景可能导致视觉诱发运动病。 如果出现这样的反
应，请立即停止播放，必要时还需休息一会儿。

长时间存放 

如果您打算长时间不使用摄像机，请将其保存在无尘、低湿度且温
度低于 30 °C 的地方。

电池

• 如果端子有污垢，可能会导致电池或摄像机接触不良。 请使用软
布擦拭。

长时间存放 

• 将电池存放在 30 °C 以下的干燥地方。 
• 为了延长电池使用寿命，请在存放之前完全放电。
• 请每年至少一次将电池完全充电后再完全放电。

剩余电量使用时间

如果显示的剩余电量使用时间不正确，要对电池充满电。 然而，如
果在高温下连续使用充满电的电池或长期不用该电池，则不会显示
正确的时间。 另外，根据电池寿命，可能无法显示正确的时间。 将
屏幕上显示的时间作为近似值使用。

关于使用非佳能电池的注意事项

• 出于安全考虑，无论将非佳能原装电池安装在本摄像机上或可选
件 CG- 800E 电池充电器上，均无法进行充电。

• 建议使用带有智能系统 (Intelligent 
System) 标记的佳能原装电池。

警告！

请妥善处理电池。
• 电池应远离火源 （否则可能会爆炸）。
• 请勿将电池暴露在温度高于 60 °C 的环境中。 并且请勿让电池接
近电暖器或在炎热天气下将电池置于汽车内。

• 请勿试图拆解或改装电池。
• 请勿丢掷或撞击电池。
• 请勿弄湿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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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将非佳能原装电池安装在本摄像机上，会出现 且不会显示
剩余电量使用时间。

存储卡

• 建议将存储卡上的记录备份至计算机。 存储卡若出现故障或暴露
于静电下，均可能使数据损坏或遗失。 佳能对任何数据丢失或损
坏不予负责。

• 请勿触摸存储卡的端子，或让灰尘或脏污接触端子。
• 请勿在有强烈磁场的环境中使用存储卡。
• 请勿将存储卡放置在高温或高湿度的环境中。
• 请勿将存储卡拆卸、弯曲、掉落、或使其受到震动和浸水。
• 将存储卡插入摄像机前请确定方向。 如果以不正确的方向强行将
存储卡插入插槽，可能损坏存储卡或摄像机。

• 请勿在存储卡上粘贴任何标签或不干胶。

• 安全数码 (SD) 存储卡带有一个物理
开关，可用于防止对存储卡的写
入，以避免其中内容被意外删除。 
要启用存储卡的写保护功能，请将
此开关置于 LOCK 位置。

内置可充电锂电池

摄像机带有内置可充电锂电池，以保留日期 /时间以及其他设置。 
使用摄像机时，内置锂电池会进行再充电，但是，如果大约 3 个月
不使用摄像机，它就会完全放电。
要重新为内置锂电池充电：关闭摄像机，将小型电源转接器连接到
摄像机并保持连接 24 小时。

LOCK 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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钮扣锂电池

• 请勿使用钳子或其他金属工具来夹取电池，否则可能造成短路。
• 使用干净的软布擦拭电池，以确保电池接触良好。

处理

当删除影片或初始化存储器时，只会改变文件分配表，但不会从物
理上清除存储数据。 处理摄像机或存储卡时请采取必要的预防措
施，如将其彻底损坏以免发生私人数据泄漏的情况。
如果将摄像机或存储卡交给他人，应使用 [ 完整初始化 ] 选项
(0 35) 初始化内置存储器 (仅适于 ) 或存储卡。 用不重
要的记录填充内置存储器，然后再次用相同选项将其初始化。 这使
得恢复原始记录非常困难。

警告！

• 如果处理不当，本设备中所用的电池可能会有火灾或化学燃烧的
危险。

• 请勿对电池进行拆卸、改装、放入水中、以超过 100 °C 的温度
加热或烧毁电池。

• 请使用 Panasonic、Hitachi Maxell、Sony、Sanyo 的 CR2025 电池
或 Duracell2025 电池。 使用其他电池可能会导致起火或爆炸。

• 请勿将电池放入口中。 如果不慎误吞电池，请尽快就医。 电池
外壳可能会发生破裂，电池的渗液则可能会伤及内脏。

• 请将电池放置在儿童不易接近之处。
• 请勿对电池进行再充电、形成短路或以错误方向插入。
• 使用过的电池应交还原经销商进行妥善处理。
• 处理电池时，请用绝缘胶带进行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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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 / 其他

清洁

摄像机机身

• 请用柔软的干布擦拭机身。 请勿使用经过化学处理的布或挥发性
溶剂如涂料稀释剂。

镜头和即时自动对焦感应器

• 如果镜头表面或即时自动对焦感应器被弄脏，自动对焦功能就可
能无法正常工作。

• 使用非喷雾式鼓风刷清除灰尘或污垢。
• 用干净、柔软的镜头清洁布轻轻地擦拭镜头。切勿使用薄纸。

液晶触摸屏

• 使用干净、柔软的镜头清洁布将液晶触摸屏清洁干净。
• 当温度突然有很大的转变时，屏幕表面可能会出现结露。 请用柔
软的干布擦拭。

结露

当摄像机迅速在寒冷的地方和温暖的地方之间移动时，摄像机的内
部可能会出现结露 （水滴）。 如果发现结露，请停止使用摄像机。 
继续使用可能损坏摄像机。

在下列情况可能造成结露：

• 将摄像机从寒冷地方快速带到温暖的地方时
• 将摄像机留在潮湿的房间时
• 当寒冷的环境急速变热时

要避免发生结露 

• 不要让摄像机暴露在温度会骤然升降或有大幅度变化的环境中。
• 取出存储卡和电池。 然后将摄像机放到密封的塑料袋中，从袋中
取出前使其逐渐适应温度的变化。

检测到结露时 

摄像机自动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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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滴蒸发所需的准确时间视场所和天气条件而异。 作为一般准则，
等待两小时后才可重新使用摄像机。

在国外使用摄像机

电源

任何交流电在 100V 至 240 V 之间及 50/60 Hz 电源的国家，都可以
使用小型电源转接器来操作摄像机并充电。 请与佳能快修中心联
系，以获得国外插头转接器的信息。

在电视屏幕上播放

您只能在与 PAL 系统兼容的电视机上播放摄录内容。 使用 PAL （或
兼容的 SECAM 系统）的地区 /国家如下：
欧洲：欧洲所有国家 /地区及俄罗斯。  美洲：仅阿根廷、巴西、乌
拉圭和法国属地 （法属圭亚那、瓜德罗普、马提尼克等）。  亚洲：
亚洲大部分国家 / 地区 （除日本、菲律宾、韩国、中国台湾和缅
甸）。  非洲：非洲和非洲群岛的所有国家 /地区。  澳洲 / 大洋
洲： 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太平洋群岛大部分地区
（密克罗尼西亚、萨摩亚群岛、汤加和美国属地如关岛和美属萨摩
亚群岛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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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概览

附件

* 与摄像机一起提供；不作为可选附件提供。

 （不同地区可获得的附件会有所不同）

未在下面列出的可选附件将在下几页中详细说明。

1 SS- 600/SS- 650 肩带 Aj 存储卡
2 WS- 20 腕带 Al DTC- 100 D 端子连接线
3 WL- D89 无线遥控器 Sq CTC- 100 分量连接线

CTC- 100/S 分量连接线*6 CA- 570 小型电源转接器
7 DW- 100 DVD 刻录机 Sa STV- 250N 立体声视频连接线
Ah IFC- 300PCU USB 连接线

电视 /高清电视

录像机 /
DVD 刻录机

计算机

读卡器 /
写卡器

AVCHD 光盘 /
Photo DVD

D兼容
PictBridge 打印机

SCART 转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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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与先进附件插座兼容的附件无法安装至摄像机。 检查是否带有
Mini ADVANCED SHOE 徽标以保证与小型先进附件插座兼容。

可选附件

4 电池

需要额外的电池时，从以下型号中选
择一个： BP- 808、BP- 809(B)*、
BP- 809(S)*、BP- 819 或 BP- 827。
* 请注意此电池的形状 /颜色与摄像机的

外表设计不相匹配。

使用带有智能系统标记的电池时，摄
像机会与电池通信并显示剩余使用时间 （精确到 1 分钟）。 只能借
助与智能系统兼容的摄像机和充电器来使用电池并对其进行充电。

5 CG- 800E 电池充电器

使用此电池充电器对电池充电。

充电时间

下表给出的充电时间是近似值，根据充电条件和电池初始电量情况
而不同。

建议使用原装佳能附件。
本产品配合原装佳能附件使用可获得优良性能。 佳能对非原装佳
能附件的故障 （如电池泄漏和 / 或爆炸）而导致本产品的损坏和
/ 或意外 （如火灾等）不负任何责任。 请注意：即使您被要求付
费维修，此保证也不适用于非原装佳能附件的故障而导致的维修。

电池→ BP-808

BP-809
BP-819 BP-827

充电条件 ↓

使用摄像机 150 分钟 260 分钟 385 分钟

使用 CG-800E 电池充电器 105 分钟 190 分钟 26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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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及播放时间

下表给出的记录和播放时间均为近似值，并随记录模式和充电、记
录或播放条件而变化。 当在寒冷的环境下进行摄像，以及使用较亮
的屏幕设置时，电池的有效使用时间将减少。

 使用内置存储器

电池 使用时间
记录模式

MXP FXP XP+ SP LP

BP-808

BP-809

记录（最长） 105

分钟

105

分钟

105

分钟

110

分钟

110

分钟

记录（典型）* 65

分钟

65

分钟

70

分钟

70

分钟

70

分钟

播放 170

分钟

170

分钟

170

分钟

175

分钟

175

分钟

BP-819

记录（最长） 210

分钟

210

分钟

215

分钟

220

分钟

220

分钟

记录（典型）* 135

分钟

135

分钟

135

分钟

140

分钟

140

分钟

播放 335

分钟

340

分钟

340

分钟

350

分钟

350

分钟

BP-827

记录（最长） 320

分钟

325

分钟

330

分钟

335

分钟

335

分钟

记录（典型）* 210

分钟

210

分钟

210

分钟

215

分钟

215

分钟

播放 520

分钟

520

分钟

525

分钟

535

分钟

53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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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存储卡

* 执行重复操作 （如开始 / 停止、变焦、电源开 / 关）的大约记录时间。

8 TL- H37 长焦附加镜

本长焦附加镜头能增加摄像机镜头的
焦距达 1.5 倍。
• 接上长焦附加镜头时，影像稳定器
的效果不如平时好。

• 全长焦时 TL- H37 的最短焦距为
2.3 米。

• 接上长焦附加镜时，如果使用闪光灯进行拍摄，画面中可能出现
阴影。

电池 使用时间
记录模式

MXP FXP XP+ SP LP

BP-808

BP-809

记录（最长） 100

分钟

105

分钟

105

分钟

105

分钟

105

分钟

记录（典型）* 65

分钟

65

分钟

65

分钟

70

分钟

70

分钟

播放 165

钟

165

分钟

170

分钟

170

分钟

170

分钟

BP-819

记录（最长） 205

分钟

210

分钟

215

分钟

215

分钟

215

分钟

记录（典型）* 135

分钟

135

分钟

135

分钟

135

分钟

135

分钟

播放 330

分钟

330

分钟

340

分钟

340

分钟

345

分钟

BP-827

记录（最长） 315

分钟

315

分钟

330

分钟

330

分钟

330

分钟

记录（典型）* 205

分钟

210

分钟

210

分钟

210

分钟

210

分钟

播放 510

分钟

510

分钟

520

分钟

525

分钟

525

分钟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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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WD- H37ll 广角附加镜

本广角附加镜头可使焦距减少到 0.7
倍，让您在室内或全景拍摄时能有更
广阔的视野。
• 接上广角附加镜时，如果使用闪光
灯进行拍摄，画面中可能出现阴影。

Aq FS- H37U 滤光镜组

中性密度及 MC 保护滤光镜可帮助您掌
握不同的光暗条件。

Aa SC- 2000 摄像机软袋

轻巧的手提软包，附软垫隔间，有充
足的储存附件的空间。

As SM-V1 环绕声麦克风

使用 5.1 声道环绕声增强影片的现场
感。可将环绕声与变焦位置链接，或
将麦克风用作高度定向枪型麦克风
（单声道）。

Ad DM- 100 指向性立体声麦克风

此高灵敏度、超级指向性麦克风可安
装于摄像机的小型先进附件插座。 它
可作为指向性麦克风 （单声道）或立
体声麦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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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 VL- 5 摄像灯

即使在黑暗的环境下摄像，您仍可拍
摄色彩鲜明的图像。 将摄像闪光灯安
装在摄像机的小型先进附件插座上，
即可进行操作，而不需要使用任何连
接线。

Ag VFL- 2 摄像闪光灯

即使在夜间及黑暗的地方，您也可以
使用摄像闪光灯拍照及拍摄影片。 将
摄像闪光灯安装在摄像机的小型先进
附件插座上，即可进行操作，而不需
要使用任何连接线。

Ak HTC- 100 HDMI 连接线

用该连接线连接摄像机至采用全数字
连接的外部设备中，这样就可以欣赏
最高品质下的播放效果。 该连接线发
送视频和音频信号。

这个标记是代表佳能原装视频附件。 当您使用佳能
视频设备时，建议您使用佳能品牌的附件或带有此
标记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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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LEGRIA HF M32 / LEGRIA HF M31 / LEGRIA HF M300

 — 给定值均为近似值。

系统

• 记录系统
影片： AVCHD 视频压缩： MPEG-4 AVC/H.264 ； 

音频压缩：杜比数码双声道；杜比数码 5.1 声道 *

* 仅当使用可选件 SM-V1 环绕声麦克风时。

照片： DCF （用于相机文件系统的设计规则），兼容 Exif* 2.2 版和 DPOF
图像压缩： JPEG （超精细、精细、普通）
* 本摄像机支持 Exif 2.2 （即“Exif Print”）。 Exif Print 是加强摄像机与打印
机之间通讯的标准。 连接 Exif Print 兼容的打印机时，摄像机拍摄时的图像数据
会被设置为最佳化效果，并以最高质量来进行打印。

• 电视系统 
1080/50i*
* 用 [PF25] 帧速率制作的记录在存储卡上转换并记录为 50i。

• 记录媒体
-  内置存储器：  64 GB、 a 32 GB
-  SD、SDHC （SD 大容量）或 SDXC （SD 扩展容量）存储卡 （未提供）
- 7 SD 或 SDHC （SD 大容量）存储卡 （未提供）

• 最长记录时间
64  GB 内置存储器：
MXP 模式：   5 小时 55 分钟 FXP 模式：8 小时 20 分钟
XP+ 模式：11 小时 30 分钟 SP 模式： 19 小时 10 分钟
LP 模式：   24 小时 30 分钟

a 32 GB 内置存储器：
MXP 模式： 2 小时 55 分钟 FXP 模式： 4 小时 10 分钟
XP+ 模式： 5 小时 45 分钟 SP 模式： 9 小时 35 分钟
LP 模式： 12 小时 15 分钟

市面有售的 16 GB 存储卡：
MXP 模式： 1 小时 25 分钟 FXP 模式： 2 小时 5 分钟
XP+ 模式： 2 小时 50 分钟 SP 模式： 4 小时 45 分钟
LP 模式：  6 小时 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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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像感应器 
1/4- 英寸 CMOS，约 3,890,000 像素
有效像素 ： 影片：

[ 动态 ]IS 模式：2,990,000 （T） / 2,070,000 （W）像素*

其他 IS 模式：2,990,000 像素
照片（L、M、S）： 3,310,000 像素
照片（LW、MW、SW）： 2,990,000 像素

* 提供两个值时，其中第一个为全长焦时的值（T），第二个为全广角时的值（W）。 

• 液晶触摸屏： 2.7 英寸，宽银幕，TFT 彩色，约 211,000 点 ，触摸操作

• 麦克风： 立体声电介体电容式麦克风

• 镜头 
f=4.1- 61.5 mm，F/1.8-3.2，15 倍光学变焦
相当于传统 35 mm 相机 ：影片：

[ 动态 ]IS 模式： 39.5 - 711 mm
其他 IS 模式： 39.5 - 592.5 mm
照片： 39.5 - 592.5 mm

• 镜头结构： 9 组 11 片 （1个双面非球面镜片）

• 自动对焦系统 
自动对焦 （TTL+ 设置为 [Instant AF] 时的外部距离传感器）、手动对焦

• 滤光镜直径： 37 mm

• 最短对焦距离 
1 m ；全广角时为 1 cm

• 白平衡 
自动白平衡，自定义白平衡或预设白平衡设置：
日光，阴影，多云，钨丝灯，荧光灯，荧光灯Ｈ

• 最低照度 
0.4 lx （[ 暗光线 ] 摄像程序，快门速度为 1/2）
4.5 lx （[ 程序自动曝光 ] 摄像程序，自动低速快门 [ 开 ]，快门速度为 1/25)

• 建议照度： 100 lx 以上

• 影像稳定器： 光学偏移影像稳定器

• 视频记录的尺寸
MXP，FXP模式： 1920 x 1080 像素，XP+，SP，LP 模式： 1440 x 1080 像素

• 照片尺寸 
 模式： LW 2304x1296、L 2100x1575、M 1600x1200、S 640 x 480 像素

同步记录： LW 2304x1296、SW 848x480 像素
从播放场景中捕捉照片： MW 1920x1080 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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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子

• AV OUT/X端子 
∅ 3.5 mm 微型插孔；仅用于输出 （也可用于耳机立体声输出的两用端子）
视频： 1 Vp-p / 75 Ω不平衡
音频： -10 dBV （47 kΩ负载）/3 kΩ或以下

• USB 端子： 迷你 B、USB 2.0 （高速 USB）

• COMPONENT OUT 端子 （专用 mini-D 端子）
亮度 (Y)： 1 Vp-p / 75 Ω；色度 (PB/PR (CB/CR))： ±350 mV / 75 Ω
1080i （D3）兼容；仅用于输出

• HDMI OUT 端子 
HDMI 小型连接器；仅用于输出；兼容 HDMI-CEC 和 x.v.Colour

• MIC 端子
∅ 3.5 mm 立体声迷你插孔
-57 dBV （使用 600 Ω麦克风时）/5 kΩ或更大

电源 /其他

• 电源（额定） 
7.4 V 直流电（电池），8.4 V 直流电 （小型电源转接器）

• 功耗 （SP 模式，自动对焦开，LCD 正常亮度）
3.3 W （正常亮度，记录至内置存储器）
3.3 W （正常亮度，记录至存储卡）

• 操作温度： 0 - 40 °C

• 大小 [W x H x D] （不包括握带）： 68 x 60 x 123 mm 

• 重量 （仅摄像机机身）： 320 g

• 当摄像程序设置为［潜水］或 ［水面］时
- 下列功能不可用： 小型摄像灯、闪光灯、面部优先（仅可用于 [ 水面 ])、即
时自动对焦、自动低速快门、自动对焦辅助灯、音频记录电平手动调节、麦克
风减弱、变焦速度调节 （将 [ 变焦速度 ] 设置为 [可变 ]时，变焦速度快于
［速度 3］）

- 将会对以下设置进行调整： 白平衡、图像效果、测光
- 从防水套上的镜头窗拍摄时的最短焦距
在水中： 全长焦时约 75 cm ；全广角时约 5 cm
在地面： 全长焦时约 1 m ；全广角时约 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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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 570 小型电源转接器

• 电源： 100 - 240 V 交流电，50/60 Hz

• 额定输出 /消耗： 8.4 V 直流电，1.5 A / 29 VA （100 V）- 39 VA （240 V）

• 操作温度： 0 - 40 °C

• 大小 ： 52 x 29 x 90 mm

• 重量 ： 135 g

BP- 808 电池

• 电池类型
充电式锂离子电池、兼容智能系统 (Intelligent System)

• 额定电压：7.4 V 直流电

• 操作温度：0 - 40 °C

• 电池容量：890 mAh （典型）； 6.3 Wh/850 mAh （最小）

• 大小 ： 30.7 x 23.3 x 40.2 mm

• 重量 ： 46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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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与大小为近似值。 误差和省略未计算在内。
本说明书中信息的最后修订日期为 2010 年 6 月。如有任何变更，恕不预先通知。

关于音乐文件

与摄像机兼容的音乐文件的规格如下。
音频编码：线性 PCM
音频采样：48 kHz、16 位、双声道 
最小长度：1 秒
文件扩展名：WAV

音乐数据保存在存储器以下文件夹结构中。

 在内置存储器中：

CANON

MY_MUSIC

MUSIC_01.WAV 至 MUSIC_99.WAV

MUSIC_01.WAV 至 MUSIC_99.WAV

CANON

PRIVATE

MY_MUSIC

在存储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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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25p 电影模式  . . . . . . . . . . . . . . . . 57
3D 翻阅显示 . . . . . . . . . . . . . . . . . 48

A
AEB - 自动包围曝光  . . . . . . . . . . 98
AGC （自动增益）限制 . . . . . . . . . 67
暗光线 （摄像程序）  . . . . . . . . . . 55
Av （摄像程序 ) . . . . . . . . . . . . . . 64
AV OUT/X 端子  . . . . . . 74, 109, 111
AVCHD 规格 . . . . . . . . . . . . . . . . . . . 4

B
白平衡  . . . . . . . . . . . . . . . . . . . . . 68
保存记录  . . . . . . . . . . . . . . . . . . 114

使用外接视频录像机 . . . . . . 127
传输到计算机  . . . . . . . . . . . 116
创建光盘 . . . . . . . . . . . 119, 123

保护静止图像 . . . . . . . . . . . . . . . 103
背景音乐  . . . . . . . . . . . . . . . . . . . 79
编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
编辑面板  . . . . . . . . . . . . . . . 27, 135
变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

变焦速度 . . . . . . . . . . . . 41, 137
数码变焦 . . . . . . . . . . . . . . . 138

标记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9
播放

影片 . . . . . . . . . . . . . . . . . . . . 44
照片 . . . . . . . . . . . . . . . . . . . . 90

播放清单 (Playlist) . . . . . . . . . . 84

C
菜单 (FUNC.)  . . . . . . . . . . . . . . . . 27
菜单 (FUNC.) 面板  . . . . . . . . . . . 133
测光模式  . . . . . . . . . . . . . . . . . . 100
查看照片  . . . . . . . . . . . . . . 102, 142
长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
重新设置所有摄像机设置 . . . . . . 147
触摸 （触摸操作）  . . . . . . . . . . . . 25
触摸对焦  . . . . . . . . . . . . . . . . . . . 67
触摸和跟踪 . . . . . . . . . . . . . . . . . . 61
触摸曝光  . . . . . . . . . . . . . . . . . . . 66

触摸屏操作  . . . . . . . . . . . . . . . . . 25
初始化存储器  . . . . . . . . . . . . . . . 35
COMPONENT OUT 端子  . . . . . 109, 111
从视频捕捉静止图像  . . . . . . . . . . 86
存储卡 . . . . . . . . . . . . . . . . . . . . 172
错误信息  . . . . . . . . . . . . . . . . . . 160

D
打印静止图像  . . . . . . . . . . . . . . 105
打印指令  . . . . . . . . . . . . . . . . . . 107
电池

充电  . . . . . . . . . . . . . . . . . . . 19
电池信息 . . . . . . . . . . . 146, 153
剩余电量指示  . . . . . . . . . . . 153

点光源（摄像程序）  . . . . . . . . . . 55
电影模式（摄像程序）  . . . . . . . . 57
对焦辅助  . . . . . . . . . . . . . . . . . . 138
对焦优先  . . . . . . . . . . . . . . . . . . 138

E
耳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4
Eye-Fi 卡 . . . . . . . . . . . . . . . . . . 131

F
放大静止图像  . . . . . . . . . . . . . . 102
防风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9
分割场景  . . . . . . . . . . . . . . . . . . . 88
复制*

影片  . . . . . . . . . . . . . . . . . . 114
照片  . . . . . . . . . . . . . . . . . . 115

G
广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
光圈（f 值） . . . . . . . . . . . . . . . . 64
故障排除  . . . . . . . . . . . . . . . . . . 154

H
海滩（摄像程序） . . . . . . . . . . . . 55
HD 转换至 SD* . . . . . . . . . . . 123, 128
HDMI OUT 端子 . . . . . . . . . . 109, 110
HDMI-CEC  . . . . . . . . . . . . . . . . . . 146
幻灯片播放  . . . . . . . . . . . . . . . . 101

* 仅适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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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结露 . . . . . . . . . . . . . . . . . . . . . .174
节能 . . . . . . . . . . . . . . . . . . . . . . .40
记录模式  . . . . . . . . . . . . . . . . . . .53
记录时间  . . . . . . . . . . . . . . . . . . .54
静止图像编号 . . . . . . . . . . . . . . .142
静止图像的尺寸 . . . . . . . . . . . . . .95
静止图像的质量 . . . . . . . . . . . . . .95

K
快门速度  . . . . . . . . . . . . . . . . . . .64
快速启动  . . . . . . . . . . . . . . . . . . .42

L
LCD 亮度调节器  . . . . . . . . . . . . .146
连续拍摄  . . . . . . . . . . . . . . . . . . .98
灵活摄像  . . . . . . . . . . . . . . . . . . .26
录拍合一  . . . . . . . . . . . . . . . . . . .26

M
麦克风减弱 . . . . . . . . . . . . . . . . .139
面部优先

播放 . . . . . . . . . . . . . . . . . . . .49
摄像 . . . . . . . . . . . . . . . . . . . .60

MIC 端子 . . . . . . . . . . . . . . . . . . . .76
模式开关  . . . . . . . . . . . . . . . . . . .26

N
内置备用电池 . . . . . . . . . . . . . . .172

P
P （摄像程序） . . . . . . . . . . . . . . .64
PF25 渐进帧速率 . . . . . . . . .141, 153
屏幕图标  . . . . . . . . . . . . . . . . . .148
Powered IS . . . . . . . . . . . . . . . . . .59

Q
潜水 （摄像程序）  . . . . . . . . . . . .56
驱动模式  . . . . . . . . . . . . . . . . . . .98

R
日历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
日落 （摄像程序）  . . . . . . . . . . . .55

日期和时间  . . . . . . . . . . . . . . . . . 29

S
三脚架 . . . . . . . . . . . . . . . . . . . . 170
删除

影片  . . . . . . . . . . . . . . . . 50, 85
照片  . . . . . . . . . . . . . . . . 92, 95

闪光灯 . . . . . . . . . . . . . . . . . . . . . 97
摄像程序  . . . . . . . . . . . . . 54, 57, 64
摄像机补充光盘 . . . . . . . . . . . . . . 15
设置菜单  . . . . . . . . . . . . . . . 28, 137
摄像

影片  . . . . . . . . . . . . . . . . 37, 52
照片  . . . . . . . . . . . . . . . . 37, 94

时间线 . . . . . . . . . . . . . . . . . . . . . 77
视频快照  . . . . . . . . . . . . . . . . . . . 62
时区 / 夏时制  . . . . . . . . . . . . . . . 30
手动对焦  . . . . . . . . . . . . . . . . . . . 67
手动曝光  . . . . . . . . . . . . . . . . . . . 66
水面（摄像程序） . . . . . . . . . . . . 56
数据码 . . . . . . . . . . . . . . . . . 82, 143
数码效果  . . . . . . . . . . . . . . . . . . . 63
所连接电视机的纵横比
（电视类型）  . . . . . . . . . . . . . . 143

索引屏幕  . . . . . . . . . . . . . . . . . . . 44
索引屏幕选择  . . . . . . . . . . . . 47
显示部分 /所有场景 . . . . . . . 49

T
提示音 . . . . . . . . . . . . . . . . . . . . 146
同时记录  . . . . . . . . . . . . . . . . . . . 99
拖动（触摸操作） . . . . . . . . . . . . 25
图像效果  . . . . . . . . . . . . . . . . . . . 70
Tv （摄像程序） . . . . . . . . . . . . . . 64

U
USB 端子 . . . . . . . . . . . . . . . 109, 112

W
外部麦克风  . . . . . . . . . . . . . . . . . 75
维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4
无线遥控器  . . . . . . . . . . . . . . . .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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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信息  189

X
肖像 （摄像程序）  . . . . . . . . . . . . 55
小型摄像灯 . . . . . . . . . . . . . . . . . . 71
小型先进附件插座  . . . . . . . . . . . . 75
选择屏幕显示 . . . . . . . . . . . . . . . . 82
选择用于*

播放的存储器  . . . . . . . . . . . . 47
记录的存储器  . . . . . . . . . . . . 33

旋转照片  . . . . . . . . . . . . . . . . . . 142
雪景 （摄像程序）  . . . . . . . . . . . . 55

Y
焰火 （摄像程序）  . . . . . . . . . . . . 56
遥控感应器 . . . . . . . . . . . . . . . . . . 21
夜景 （摄像程序）  . . . . . . . . . . . . 55
液晶显示屏 . . . . . . . . . . . . . . . 23, 25
影像稳定器 . . . . . . . . . . . . . . . . . . 58
音量 . . . . . . . . . . . . . . . . . . . . 46, 74
音频记录电平 . . . . . . . . . . . . . . . . 72
预记录  . . . . . . . . . . . . . . . . . . . . . 59
运动 （摄像程序）  . . . . . . . . . . . . 55
与外部设备的连接  . . . . . . . . . . . 110

Z
在网络上共享影片* . . . . . . . . . . 128
在国外使用摄像机 . . . . . . . . . . . 175
帧速率 . . . . . . . . . . . . . . . . . 57, 141
直方图显示  . . . . . . . . . . . . . . . . 103
智慧 AUTO 模式 . . . . . . . . . . . . . . . 38
自动背光校正  . . . . . . . . . . . . . . . 66
自动低速快门  . . . . . . . . . . . . . . 139
自动对焦 (AF)

INSTANT （即时）AF/
普通 AF . . . . . . . . . . . . . . . 138

自动对焦框
（9点 AiAF/ 中心点） . . . . 138

自动对焦辅助灯 . . . . . . . . . . . . . . 98
自动继续记录*  . . . . . . . . . . . . . . 34
自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2

* 仅适于 。

CO
PY



PUB. DIC-0139-000 ©CANON INC.2010

CO
PY


